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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變幻莫測，總令人意想不到，亦如筆者回首求學之心路

歷程，何曾想今日之我，會一頭栽進知識之海，悠然倘佯於思想

哲學之道。 

 

  改變的契機，是在東海求學的大三那年，甫聽江澄祥教授講

授「中國政治思想史」，那深厚的知識學問，以及精闢入理的犀利

批判，猶如醍醐灌頂般，使人茅塞頓開；其深入人心的諄諄教誨

及陶冶，往往不禁發人省思，人生在世，有其崇高的生命意義及

生命價值值得追求，莫如眾生沉淪庸俗，隨波逐流。是聖賢君子，

或小人禽獸，端在自己的一念之間。江教授此言一出，如當頭棒

喝矣！ 

 

  之後，藉著與同窗好友組成論語讀書會，拜請江大師指導傳

授，何其有幸，得大師應允。此後，江大師不計得失、風雨無阻、

寒暑假依舊不停歇地，帶學生踏踏實實地，將儒家的《論語》、法

家的《韓非子》、及道家的《老子》等經典原典逐字逐句讀完。除

此之外，因讀書會同好「越讀越有興趣」，尚有組成西洋思想讀書

會、理論與實務讀書會等，均拜請江大師帶領與指導。學習期間

受大師的薰陶與指導，越發感受到，江大師的學問真真是「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綜觀如今之學界，能以邏輯之縝密及周延，條

理清楚地從前提推論、闡述與分析中、西文化思想及哲學，並能

使人內心「深切感受」與「體悟」，中國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西

洋政治思想哲學的精神真諦，除江大師外，幾乎無人能及。而影

響筆者最大的，是江大師對知識學問的認真態度及強烈使命感。

大師有感於國家社會之紛亂，乃出於中、西文化價值混淆之故，

因此常教誨吾人，讀書人應盡社會責任，鼓勵吾人繼續學習，傳



承知識的香火，分享給更多人來幫助社會。 

 

  由於受大師的勉勵及教誨，吾人大學畢業後，繼續攻讀碩士

學位，希望能對知識學問有更深入的了解與體悟。但令人遺憾的

是，在本人就讀研究所期間，江大師驟然逝世，對吾人是一大打

擊，也痛心從此學界再難找出如江大師般，既有深厚知識學問，

又有傳統讀書人風骨的大學者。在頓失恩師的情況下，幸得同師

門的賴奇祿教授願意擔任論文指導教授，並給予許多的指點及建

議，以及林美香教授、程諾蘭教授對本論文的指正，劉薇光學姐

的鼓勵及關心，與好友游佩娸和陳嘉君的互相扶持與幫助、及家

人在背後的默默支持，本人才能繼續完成碩士論文寫作。 

 

  最後，謹以本論文勉勵自己，能不負恩師的悉心指導與教誨，

繼續鑽研學問之道，將知識的香火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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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實行民主至今，社會仍面臨諸多困境，諸如欠缺共同的

是非對錯標準、嚴重的分裂與對立、功利之風盛行、國民普遍欠

缺民主國家公民應有的知識、能力及修養等，這是公民教育越來

越受到重視的原因，同時也是公民教育必須嚴肅面對與加以改善

的難題。 

 

  本文透過分析我國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的內涵，

探討我國高中公民教育，能否符合國家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以

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基本原理原則為基底，通盤研究不同版本的

公民教科書的內涵後，指出教科書難以塑造民主國家的公民應具

備之公平理性價值觀，也就是教科書欠缺幫助國民認識與建立個

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及社會契約論的民主基本觀念、精

神與價值的內涵。再加上學科定位不明等因素，致使教科書內涵

太專、太難、不周延，或流於填鴨，難以培養公民的邏輯思考力

與判斷力，與社會的實際需要脫鉤。更重要的是，教育應配合國

家的環境背景，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與效果。西方民主思想與價

值的建立及發展，有其歷史、文化、環境背景等條件因素，而我

國環境資源貧乏、人口密度高、社會競爭激烈，公平理性的價值

觀不僅難以建立，且會對我國追求整體長遠生存之道造成嚴重傷

害。故本文旨在說明，欲改善我國公民教育的問題，不僅要從公

民教科書的內涵改善做起，也應該重新思考，適合我國國情的公

民教育的理論、本質、目的及理念應為何，甚至，在政治、教育、

文化等各方面，均不宜繼續抄襲、仿照及移植西方的理論、制度、

價值和精神，才能有利於我國追求整體長遠的穩定與存續。希望

本文的研究，能夠提供我國實行民主政治以來，公民教育一直存

在的困境與難題，一些改善的方向與建議。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公民教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社會契約

論、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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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研究之重點，主要以探討現行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內涵，

析論我國現行高中公民教育之問題，以期能為我國公民教育之發

展，提供相關之建議及改進之道。 

 

  筆者之所以選定此題目為論文之研究，首先，實因有感於社

會亂象越形嚴重，許多荒誕不羈、光怪陸離、及駭人聽聞之事頻

仍，而社會大眾卻普遍麻木不仁、見怪不怪，也因此導致社會更

加混亂，惡性循環。探究亂象之原由，主要出於社會之價值混亂、

崩潰、是非善惡不明、人人功利現實所致。先秦《尚書》有言：「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民主共和政體建立後，孫中山先生亦曾強調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其實，無論國家採行何種政治制度，人民

之素養、知識、人格品德、道德、及價值觀等之涵養，左右一國

未來的命運及發展走向。誠然，「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乃國

家百年大業」，因此，無論中、西方思想家或先賢哲人，諸如孔子、

孟子、Plato、Rousseau……等，雖主要探討政治之真理，卻對教

育皆頗有一番研究與見解，乃因先賢哲人明瞭，國家要能長治久

安、整體之長遠得以維繫、及社會之穩定和諧，其根本之道，在

於能否透過教育，形塑符合國家整體長遠之目的及需要之健全國

民。而今，若吾人亦欲化解社會之紛爭，為國家整體尋求一長遠

維繫之道，教育問題實為不得不研究及探討之主題。唯我國以民

主立國，則如何形塑一適合民主國家之公民，國家之公民教育問

題，便是吾人不得不認真以對與研究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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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國內早已有許多學者、專家發現，國內社會亂象之

根源，乃在於教育未能完善發揮應有之功能，以致國人不僅正確

之價值觀及是非觀未得普遍之形塑，民主素養、客觀理性判斷及

獨立自主等基本能力及涵養，亦有欠具備。因此，一直以來，政

府重視為改善國內公民教育之發展及成效，舉辦眾多相關之研討

會、課程計畫及論壇，廣邀國內專家及學者，共同針對國內公民

教育之問題進行討論。然而，依筆者參與公民教育相關計畫、與

會討論、及聽講之經驗，對於如何透過公民教育，有效改善社會

亂象，學界至今似乎仍缺乏一有力之論述及相應的改善之道。並

且，國內有關公民教育之相關理論及主張，似乎多側重於技術方

法性之改革與創新，甚少從我國之客觀環境條件、資源及整體長

遠之需要為依據，切入討論我國公民教育應具備之基本內涵、目

的、功能、及所能達到之效果的完整論述。而這，也是本文企圖

研究、探討及補充的要旨。 

 

  尤其，筆者曾任高中公民教師，親臨教育現場，對於正確價

值觀之形塑、是非對錯觀念之培養、人格品德之陶冶、理性客觀

之判斷力、及邏輯思維能力之訓練的重要性，感受尤為深刻。結

合筆者前述中，對於國內現行公民教育發展之經驗、感想及認識，

並對照社會之分裂及亂象叢生，吾人深感健全公民之培育，對國

家、對社會之必要與急迫性。 

 

  有鑑於此，筆者將試圖回溯西方公民教育之本源，探尋公民

教育應有之宗旨、內涵、功能與效果，並根據不同之國情條件，

論述高中公民教育應有之內涵與發展之方向。接著，再從我國高

中教育制度及法規面，了解我國公民教育之理念與精神，發現其

多學習仿效自美國及西方各國。然而美國有其特殊之建國背景，

並有多元文化社會之負擔，遂其公民教育之本質及理念，實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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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這種單一國家有極大地不同。我國臨摹美國教育之理念及制

度，進行之各種教育改革和要求，最後呈現的，是社會風氣的敗

壞與是非黑白不分，在民主政治的運作上，依然表現分裂及對立

的狀態，幾乎看不到，公民具備應有的基本知識、能力及修養。

何以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生活無虞乃至富足的我國，會有如此

嚴重的道德淪喪、人倫崩潰、偏差價值、永不饜足、及普遍非理

性功利的心態，究其根本，乃因西方與我國之客觀環境及主觀環

境，實有截然不同之處，尤其文化價值觀之歧異，甚至水火不容，

造成我國長期價值混淆，衍生出許多的紛紛擾擾及是是非非。 

 

  故，筆者試圖說明的，是藉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內涵、問題及

缺失，引出及論述，民主公民教育應有之宗旨與要求。再對照我

國之國情條件，說明民主政治成功之要件，乃配合於西方特殊之

環境背景及歷史文化，孕育而出之理性文化價值。非有其背景條

件，公民教育難以養成理性公平之個人，從而導致民主政治之實

行，總陷於非理性之爭端和衝突。 

 

  最後，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公民教科書中，西方個人

主義價值，及我國傳統文化價值不同及互斥之處，點出我國之公

民教育所面臨的，並非僅僅是公民教科書的編纂、內涵不足及違

反邏輯的問題，而是整體環境、文化價值觀、教育理念、乃至人

性看法不同的問題。從而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國之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要提倡與形塑那種價值，才能符合整體長遠生存之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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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範圍 

 

  本文之研究方法，係採「質」性研究法、文獻分析法及比較分

析法。本文所謂「質」性研究法，非指一般取數量之質的質性研

究，而係從客觀之環境變數為依據，演繹倒推至思想之層次。由

於本文著重以思想之層次，探究公民教育之淵源及內涵，以析論

我國公民教育之問題，因此，所蒐集之文獻參考資料，除牽涉與

現行高中公民教育之制度、法規、及實際執行面等之實際資料以

外，並不做事實資料之轉述。換言之，本文將參考西方個人主義、

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及社會契約論，輔以傳統中國文化內涵，藉

此說明西方民主公民應有之常識、知識、能力與修養之內涵，實

與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的我國社會，充滿矛盾與衝突，以便點

出我國現行高中公民教育的問題核心。而所謂傳統中國文化，係

指先秦傳統儒家思想而言。在此須特別說明，思想歸思想，事實

歸事實，二者不能混為一談，就如學者江澄祥所言：「…中國歷史

事實，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思想，是不盡相符合的…」1，也就是說，

本文若有論及傳統中國文化的部分，是指就傳統儒家思想本身而

言，不是中國歷史上，後人利用儒家思想做了那些事，或中國社

會的生活方式及行為模式等，就一定代表儒家思想。比如，中國

歷史上不乏帝王利用儒家思想行統治之實，或小人、偽君子之流

嘴上說仁義道德，私下卻貪慾求利等事實，均不能代表儒家思想

本身。為免混淆，故先釐清思想文化與歷史事實之別，有其必要。 

 

  總之，本文是從政治思想的角度，論述與說明，我國高中公

                                                      
1中國傳統思想與中國歷史（事實）、中國文化（包括有形與無形）是不能劃等號的。把中國思想（含

傳統與反傳統）、中國傳統思想、中國文化、中國歷史混為一談，是一種無知，也會帶來人們對中

國過去認知的混淆。參閱江澄祥，《人的道理－理論邏輯學》（台北：江澄祥，2009），頁 682；江

澄祥，〈真知與灼見〉，http://web.thu.edu.tw/thching/www/intelligence_and_wisdom.htm，瀏覽日期：

20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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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的問題所在。故是以中、西方政治思想，做為研究背景。 

 

  然而，本文畢竟不是以中、西政治思想之比較為研究主旨，

故僅針對影響近代民主國家成立之主要政治思想及相關論述，帶

入高中公民教科書的評析之中。亦即，本文僅是藉由西方民主政

治思想，凸顯我國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內涵，與我國國家及社會之

實際需要，並不相符，甚至是背離我國整體長遠之生存目標。並

從而點出，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及社會契約論為基

礎的民主政治，其所需之民主公民教育的內涵及方向，與我國應

該追求的公民教育的內涵及方向，實為互相矛盾及冰炭不容。 

 

  由於本文研究範圍乃以現行高中公民教科書之內涵為例，析

論我國高中公民教育之問題，因此以依據教育部《99 普通高中課

程綱要》，出版之各版本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為研究範圍。

唯 103 年時，教育部對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之內涵進行微

調，因接近本文結束研究時期，故未納入本文研究範圍。另，高

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各冊單元主題分別為社會、政治、法律

及經濟等，為緊扣主旨，筆者將分別針對各單元主題做通盤分析

與論述，但考量到公民之淵源即為政治，且我國高中公民科之教

育目的，乃在培養合於國家社會需要，並具備民主知識及修養的

健全公民，故本文內涵之分析與論述，會較為偏重政治部分。 

 

  此外，由於一綱多本政策影響，故各版本高中公民教科書之

內容，會有些微敘述及說明不同之差異，然本研究僅針對各版本

課程單元的核心內涵，是否符合民主公民教育應有的理念與精

神，做統整性的分析與探討，並非以課文的敘述細節差異為研究

對象。換言之，雖各版本教科書有敘述及說明的些微不同，但本

文並非比較高中公民教科書不同版本之間的差異，而是統整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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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課程單元所要凸顯與傳授的核心價值與內涵，析論其是否符

合民主政治公民教育之理念和要求，最後再進一步論述，西方民

主的公民教育並不符合我國整體長遠之所需，甚至有害國家的長

治久安，以明本文研究之目標與範圍。 

 
第三節 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 

 

  本論文研究題目為「我國高中公民教育問題之探討－－以現

行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為例分析之」。第一章為緒論，分為

兩部分，主要說明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以及研究之方法、範圍及

架構配置。 

 

  第二章內容主要由探討公民教育之背景、淵源及演變歷程，

闡明公民教育之意涵、目的及其重要性，並藉影響我國現行高中

公民教育之論述－－自由主義的公民教育觀、共和主義的公民教

育觀、社群主義的公民教育觀、及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教育觀，

梳理出公民教育應配合國情之條件與社會之需要，各有不同的論

辨及主張，以此凸顯公民教育在實踐上，本就存在許多歧異，最

後仍應回歸，依據各國環境背景之不同，以及社會之需要，做為

各國公民教育規畫與發展的依據。 

 

  第三章首先分辨，高中公民教育與大學探討專業學術之目的

與功能的不同，前者帶有主觀教育之意涵，後者則為純專業知識

的探討。換言之，高中公民教育主要應發揮的功能，在於人文的

陶冶及塑造，以及公民應具備之基本思考、判斷、交流、參與的

能力，與大學主要培養專業人才的目的及宗旨，有根本性的不同，

以便凸顯高中公民教育應扮演的角色，與大學培養知識分子的角

色，應有所區別。其次，透過近代公民教育之相關研究論述，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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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出高中公民教育的功能與效果，應在常識、知識、能力與修養

這四個主要的核心要旨，有所發揮。最後，融入中、西政治思想

的內涵，切入討論高中公民教育應有之內涵與要求，其中包括：

（一）健全國民應具之人格品德修養；（二）認識國家之歷史、文

化、與環境；（三）認識社會環境；（四）認識個體與群體之關係；

（五）認識國民之權利與義務；（六）認識國家之發展方向與問題。 

 

  第四章內容，首先說明我國現行高中公民教育的實際制度面

及法規面，其中包含的教育理念及精神。再敘述目前制度及法規

的實際執行，遭遇的困難及產生的問題。最後，由其產生的爭議

及教育亂象，分析與探討，整體公民教育的理念及精神，與我國

社會之實際需要及應發展的方向，實不相符合，應重新檢討我國

公民教育之理念與精神，而不再盲目學習美國，致「畫虎不成反

類犬」。 

 

  第五章內容側重在我國現高中公民教科書內涵之分析，其深

受我國近年崇洋的教育理念及精神影響，加之對於高中公民科的

學科定位不清，以及邏輯性不足，故造成公民教科書的涵蓋範圍、

內涵比重、及深淺尺度拿捏不當，以致學生難以接受，甚至產生

偏狹的認知及僵化的思想，不利國人的思考及判斷力的培養。再

者，透過中、西政治思想的內涵，說明現行高中公民教育的內容，

由於未考量本國國情，又僅學到國外皮毛，故而產生與國家社會

實際需要脫節的問題，甚至產生有害我國長遠大利的內涵。最後，

再闡述民主公民教育本身應有的價值與修養，實與我國文化價值

及長遠利害並不相容，因此現有問題及改進之道，在於公民教育

應回歸本國，以本國國情為藍圖，設計有利於整體長遠生存的教

育理念和發展方向，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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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為結論。將前述章節所得之啟示於此章呈現，點出並

強調，民主政治中不可或缺之公民教育內涵，與我國之國情條件

和歷史文化，本質上並不相容。藉此建議並呼籲，我國之教育，

不應繼續盲目崇洋，而忽視本國實際的問題與需要，否則吾人最

終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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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民教育之淵源、意涵及其重要

性 
 

第一節 西方歷史上公民教育之淵源探討 
 

  隨著時代的變化與進步，人類的生活更便利、更舒適，但同

時，許多問題也紛沓而至，諸如環境衛生、社會秩序、公共安全、

倫理道德、經濟、人權議題，到全球性的氣候變遷、資源競爭、

戰爭、恐怖主義……等，在在體現出現代人面臨的諸多困境。而

這些困境，並非單純靠科學技術方法、制度或法律規範所能解決，

各國有智之士均指出，唯有透過公民教育培育有用人才，才是根

本解決之道。 

 

  我國亦不能自外於世界，近年也越來越重視公民教育的發

展。然則，公民教育本非我國固有，實是清末西化之產物。我國

學界、教育界提出許多關於公民教育的見解與主張，不免出自於

參考西方國家的標準。但西方各國對公民教育，甚至是公民的涵

意，卻是隨著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需求，而呈現多樣性的

面貌。如學者趙素娟說： 

 

   「若僅以西方國家現況為基礎立論，易使人誤以為這些內容即是客觀的標

準，而不知其實它們只是西方歷史發展下，階段性的現象而已……不能使

人明瞭，目前我們的公民教育，何以以如此面貌出現，及現行政治體制的

性質，其可能的侷限，與未來的發展等。」2 

 

                                                      
2趙素娟，〈公民概念的澄清及公民教育理論與實踐之探討〉，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200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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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作為一種人類的實踐活動，有極長的一段時間裡，

由於環境條件、歷史及文化因素，與「公民教育」在意義及內涵

上，幾無分別。3有鑑於此，欲探討公民教育之內涵，先了解公民

教育產生之背景淵源；要探討公民教育的淵源，就不得不探討公

民的由來，以便更清楚地認識公民教育原來的內涵意義。 

 

  所謂「公民」，在古希臘文是 polites，乃由城邦(polis) 一詞衍

生而來，意思是「屬於城邦的人」。古希臘城邦生活共同體的成員

(polites)與古羅馬的市民(civis)是人類歷史上比較早的具有現代公

民概念部分意涵的概念。西方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如 Plato 

(427-347 B.C.) 、 Aristotle (384-322 B.C.) 、 Thomas Hobbes 

(1588-1679 A.D.)、John Locke (1632-1704 A.D.)、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A.D.) 、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A.D.)與 Karl Marx (1818-1883 A.D.)等，都在他們的著

作中多次運用到類似于現代公民概念的詞彙。4然西方公民的類型

及內涵，絕不只有一種，而是隨著環境背景條件的不同、時代的

演變、社會的變遷、國家當時的需要，而呈現多樣化的面貌。 

 

  古希臘是奴隸制度的社會，一般的城邦大概可分為奴隸、外

僑、公民三階級，此外隨著歷史時代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分法及

作用。而公民並非單指城邦中的居民，而是有資格參與公共政治、

享有政治權利的人。在古希臘，公民身分是世襲的，具有正式公

民身分者，彼此間多有兄弟之誼，具有共同崇拜的神或祖先。除

公民外的其他階級，即便居住在城邦中，因為沒有參政權，嚴格

來說，並不算是城邦社會單元的一份子。當時的觀念甚至認為，

                                                      
3同註 2，頁 85。 
4解啟揚，〈儒學與中國大陸地區的公民教育〉，http://international.confuciusglobal.com/index.ph 

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63:2012-09-06-04-18-37&catid=12:6&Itemid=19，瀏覽日

期：2016.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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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希臘人具有文明人的德性，會過文明人的生活（也就是城邦

生活）。因此，連先哲們如 Plato、Aristotle 等，都一再地分辨公民

與其他階級的不同。 

 

  現為人所稱頌的古希臘公民，多讚揚其公民樂於在戶外參加

對談、競技、與政治活動的習慣，以及希臘人快樂、活潑、愛好

自由、與善於言談、敏於思想的民族性。這種民族性，得益於希

臘的自然環境。那裡氣候整年溫和，有三百個以上的晴天，他們

無需大量之食物，也無需溫暖之衣服與舒適之屋宇。這種氣候不

僅影響到希臘人的生活方式、衣食習慣、與不重物質生活之觀念，

也使得他們有心情、有時間、與有興趣去關心公共事務，討論共

同問題，與追求真理。5 

  

  由於上述的背景條件，促進了公民與城邦是密不可分、水乳

交融的共同體觀念。對希臘人來說，「城邦是他們的，他們也是城

邦的」，「個人與城邦是血肉不分，所以個人不曾想到有個人獨自

的生活，也不曾想到個人獨自的權利」6。Aristotle 說：「我們不應

該認為每一個公民屬於他自己，而應把全體公民認為屬於國家」7，

Pericles (495-429 B.C.)在其有名的一篇葬禮演說中，引用古名言

說：「雅典人是生來為城邦的，不是城邦生來為雅典的」。8這些話

都代表這種城邦與公民為一體的思想。 

 

  這種種環境條件，讓希臘人有餘裕去參與公共事務及探討真

理，加以對城邦生活的重視，自然地，會探討什麼樣的城邦生活，

                                                      
5參閱江澄祥，〈從背景因素探討我國孔、孟與希臘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主要政治思想之涵義、並比

較其本質上之基本差異〉，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1976），頁 24。 
6
Sir Ernest Barker, 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 (Suffolk: Methuen & Co., Ltd., 

1964), III, pp. 29-30. 
7
Stephen Everson, Aristotle: The Politic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85. 

8
Pericles, The Funeral Oration for National Heroes, See Thucydide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1), 

II,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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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好的。而這個問題會接著衍生出，如何透過教育、教育出什

麼樣的公民，才是符合城邦的，或是有價值的。如學者林玉体說

的： 

   「…在紀元前五世紀的雅典，盛行在歷史上曇花一現的民主政治，乃孕育

出西方社會中最早出現的一批專業性教師－－辯士(Sophists)。由於辯士對教

學相當熱衷，他們引發的教育與文化問題，遂匯聚成一股學界爭論不休的

問題。為尋求答案，更有希臘三大哲學家兼教育家接踵而至，文化搖籃之

封號非希臘莫屬。」9 

 

  在 Pericles 時期，雅典盛行全民（僅限公民）問政式的城邦政

治，使得各派學者紛紛透過各種討論、思辨來教導公民，包括倫

理學、政治學、經濟學、邏輯學、修辭學…等。由於民主氣息濃

厚，其中以雄辯之術的修辭學，最為許多年輕學子趨之若鶩。在

當時，善辯之士能夠在社會上脫穎而出，木訥寡言者，卻會被譏

為愚蠢無用，可見一斑。 

 

  Socrates (469-399 B.C.)則教學生「知你自己」。為了能夠「有

知」，必須先抱持自己是「無知」的，才有可能繼續「求知」。Socrates

畢生以知識為重，他說「知即德」(Knowledge is virtue)，勇敢節制

若缺少知識，就可能成為禍害。雖然 Socrates 的學生並不僅限於

公民或自由民，但他的哲理、探求知識的方法及人生境遇，卻對

Plato 的政治及教育思想頗有影響。 

 

  Socrate 的弟子 Plato，承繼其師之理念，再加上受到 Socrate

之死的衝擊，使其寄託於尋求公正完美的城邦體制及型態，因此

對於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十分重視。在他的著作《理想國》

(Republic)一書中，提出「公民」(civil, civilian)一詞，特別強調通

                                                      
9林玉体，《西洋教育思想史》（台北：三民書局，200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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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嚴謹的計畫教育，以培養政治領袖及一般「健全」公民。10也就

是說，Plato 以為，教育在培養「理想」的國家公民，這種主張，

直至現代仍有許多的教育家受其影響。不僅如此，Plato 還創設學

園(Academia)以教育公民。學者江澄祥於此有詳細說明： 

 

   「雖然有關 Academia 學院的詳細情況與研討的內容，以及柏氏(Plato)在這

個學院講授或與人對話的全部資料，都沒有留傳下來，但根據其『第七封

信』及其他間接資料可以看出，Academy 學院的開設，不是只消極或自求滿

足的探討真知哲學而已，它最重要的目的，似在為希臘諸城訓練與提供『立

法者』與『政治家』，以使那些不公正的城邦政治情形能獲得改善。」11 

 

  另外，Plato 也主要以數學（尤其是幾何）列為追求真知與訓

練哲學家之必要與首要課程。由於他對數學與哲學的重視，尤其

影響西方以後高等教育的內容。 

 

  至於古希臘時期「公民」以及對於「公民教育」做系統性闡

述者，殆為雅典民主衰落之際，Aristotle 的說明最為豐富。他與

Plato 同樣認為，教育必須適合於政體的理想與精神，目的在造就

適合於政體的公民。12
Aristotle 的公民理論，是建立在對「城邦」

生活的認知上。首先，Aristotle 說，城邦的發生與形成乃出於自然，

其產生在程序上後於個人和家庭，但其本質，則先於家庭和個人。

它異於血統上的家族或出於自衛的軍事聯盟，城邦旨在謀求優良

生活，有其崇高的道德目的。13城邦的同一性主要在政體，及今日

所謂憲法(Constitution)之意。14 

                                                      
10

Dean Jaros,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p.9-10. 
11同註 5，頁 325。 
12國立編譯館，《西洋政治思想史》（新北：正中，1993），頁 48。 
13

Aristotle, The Politics, ed. by Stephen Evers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p: 

1252b-1253a, 1278b, 1280b. 
14同註 2，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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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不同的政體的「正義」理念不同，例如民主政體

（democracy，或譯貧民政體、平民政體）的正義，被認定為「分

配政治職司」的「平等」為正義；寡頭政體則視「政治職司」的

「不平等分配」為正義。15因此，「政體有多少種，公民就有多少

種」。16他認為，不同的政體，需要不同類型與特質的公民來維繫

才能穩定，否則該政體便容易崩潰。而理想的公民教育，應是「按

照政體（憲法）的精神實施公民教育」，也就是說，若城邦訂立了

民主政體，公民就不可欠缺以數量論平等的精神，或者城邦訂立

了寡頭政體，公民就不可缺少以財產優勢論平等的精神。但

Aristotle 又擔心此二者之不足，因而思考如何將二者調和，再加上

中產階級的平衡，則公民教育除雅典民主傳統下的公民普遍教養

－－智慧、勇敢、節制和公正四德，讀、寫、音樂、體能培養外，

他也強調公民「家庭管理」(Oeconomics)－－今日所「經濟學」的

必要，以求公民照顧自己以及受治者－－非公民的利益。17能力更

高者，也能另外學習心理、政治、倫理、教育、生物、自然、及

哲學等。 

 

  Aristotle 對教育與社會政策的主張，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和訓

練公民達到一種更高的政治德行。因為他認為政體之安定與維

持，乃是藉著一種「治人的德行，與被治的德行的配合」，他的「好

公民」，也就是須具有這種「知如何統治人，也知如何接受統治」

的知識與品性的人。18 

 

  除了以上三哲的教育思想，與 Plato 同一時代，並且與之有過

                                                      
15

Aristotle, op. cit., pp.1279a-1280a. 
16

Aristotle, op. cit., pp.1278a. 
17

Aristotle, op. cit., pp.1253b-1260, 1278b-1279a. 
18同註 5，頁 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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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爭的 Isocrates (436-338 B.C.)，他的公民教育，則重在通過論辯，

以學習思慮清晰，並且適當的表達出來。他堅持雅典民主的理想，

看重人經由理性，不斷研討，磋商的能力。19比起純粹的哲學理性

思考，Isocrates 認為，理論、知識與行動的結合更為重要，因此他

的教育理想，就是培養出優秀的，且能為人民服務的演講士

（Orator，或譯作雄辯家）。學者徐宗林對此說明： 

 

   「一位好的演講士，也是一位好的政治家。由於演講士是以民眾為服務對

象，因此一位好的演講士，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舉凡希臘雅典城邦所重視

的文雅學科，都具有教育的價值－－文學、邏輯、歷史、政治學、倫理學、

藝術、音樂等，均為演講士養成教育課程的內容。這些科目所含的內容，

可以培養演講士公共事務方面的判斷能力。」20 

 

  Isocrates 這種注重實用性的公民教育理念，更強調博雅的學

習，也影響之後興起的羅馬教育良多。 

 

  羅馬的公民教育，受希臘晚期影響，以及泛希臘化時代所形

成博雅教育、人文陶冶(paideia)的影響甚深。Varro (116-27 B.C.)

以及 Cirero (106-48 B.C.)把希臘文 paideia 譯作拉丁文 humanitas。
21我們今天說的人文主義(humanism)，就是由此而來。對此，Butts

有詳細說明： 

 

   「羅馬政治至西元前一世紀，由於統治範圍擴大，與公民人數激增，兼之

共和政制上的需要，公民教育備受重視。除了傳統拉丁文的學習，音樂、

體育、戰技訓連之外，一種仿自希臘，以傳授博雅教育、人為教養為主的

文法學院也大量興起。西賽羅並且在拉丁文 humanitas 的概念中，加入了特

                                                      
19同註 2，頁 89。 
20徐宗林，《西洋教育史》（台中：五南，1991），頁 112。 
21徐宗林譯，R. Freeman Butts 著，《西洋教育史（上）》（台北：黎明文化，1982），頁 17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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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道德及情感的意義。他為此類中等學校所提供的一般性科目，包括了

文學（文法）、修辭、哲學（辯證）、數學（算術）、幾何、天文及音樂等。

不過，羅馬公民普遍樂於學習實用性較高的修辭，對其他的學習興趣並不

大。」22 

 

  接著，他又說到： 

 

   「帝國初期，坤良體(Quintilian，35-95 A.D.)是當時教育及學術界聲望最高

的人，他的著作《雄辯教育》一書，是史上第一本完全討論教育的著作。

他對公民教育的理念，繼承了伊索克拉底、西賽羅等，並在具體的教育方

法及學習進程上多有規畫。例如他主張自兒童時期的適性培養，注意學生

的個別差異－－個性與能力的不同，方法上可以用玩耍、遊戲、娛樂，以

增進效果等。」23 

 

  有關羅馬的公民教育理念，至五世紀時，隨著西羅馬被蠻人

入侵所滅，進入中世紀宗教時代。雖然中世紀時，亦有辦學校行

教育活動之舉，然而其內容多是為培養皇室及貴族能力服務、或

為宣揚基督教義、或為啟迪一般人的宗教信仰為主。近乎一千年

以上，古希臘或古羅馬那種世俗參政公民教育的理想，幾近消失。 

 

  到十二、十三世紀以後，由於資產階級（bourgeoisie，又稱布

爾喬亞）階級的興起，自由城市中的「公民」，也就是資產階級的

市民，為了發展所需，而與教會競爭創辦「基爾特（Guild，或譯

作行會）」的或學徒的學校教育；而越來越多的大學，也在自由城

市的支持之下，取得了自治的特權，甚至進而干涉教會與國家事

務。24 

                                                      
22同上註，頁 194-197。 
23同上註，頁 198。 
24參閱楊亮功譯，Ellwood P.Cubberley 著，《西洋教育史》（台北：協志工業，1972），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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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歐洲歷經文藝復興、英法百年戰爭、布丹等人的國家主

權論出現、及地理大發現等，使得歐洲各國逐漸擺脫教會的控制，

專制王權漸取而代之。為了互相競爭經濟利益，民族國家興起，

國家主權意識亦隨之高漲。此時，教育性質早已不是倡導信仰高

於理性，一心向神的基督教義聖言，而是轉而由國家主導，專為

培養能夠在重商主義互相競爭的國際情勢下，獲得勝利的愛國教

育。這便是近代公民教育的由來，亦或稱為「國家公民教育」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25。 

 

  此後，公民教育一詞的意涵，隨著步入十九、二十世紀乃至

今日，各國面對環境、生態浩劫、資源爭奪、氣候變遷、種族歧

視、全球化…等眾多議題，在實踐上就有不同的詮釋。但總體來

說，西方自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確立後，除了不同的歷史記憶、語

言文字、民族情感、及文化價值觀外，公民教育不外乎在培養，

合於其國情之發展與需要的健全國民。 

 

第二節 公民教育之意涵、目的及其重要性 
 

  前述公民教育的意涵，與公民的內涵一樣，絕不只有一種。

西方各國在不同的時空背景、歷史文化、環境條件或基於不同的

需要，公民教育的意義會隨之改變。事實上，若綜觀希臘、羅馬、

至近代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可以發現，各國最初公民教育的目

的及設計，似乎都是為了培養符合不同時代相應所需的公民。因

此，公民教育的內涵，根據各國不同的環境背景及需要，可說是

繁複多樣，各有偏重，現代各國對公民教育的詮釋亦然。雖然如

此，拋開各國不同的環境背景、歷史文化及社會需要，公民教育
                                                      
25陳光輝、詹棟樑，《各國公民教育》（台北：水牛，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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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應有其共同的主要內涵、大原則或大方向，因此，欲了解公

民教育之意涵，統整其主要內涵及概念，吾人欲從西洋教育思想

史著手，明晰其內涵轉變的來龍去脈，對於公民教育意義、目的

及重要性的瞭解，才能比較深入及正確。是故，本章首先從公民

教育意義的演變著墨，再列舉公民教育的意涵，最後再闡述公民

教育的目的及重要性。 

 

（一）公民教育意義的演變 

 

  環顧整個西洋教育史，常常是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互別苗頭

的舞台。個人主義顧名思義，重視個體個性的尊重、自然及自由

的發展。蓋因其認為，個人是先於社會之存在，一切社會的設施，

均應以個人的需求與幸福為依歸、為目的，而不應以社會為其矯

飾。所以主張教育的本質，在於發展個人所有的潛能，使個人能

夠達成自我價值的實現。再加上蘊含自由主義的分子，以為對個

人的限制與規範是越少越好。由於其滿足許多人對自我發展及自

由追求的期待與渴望，是以個人主義的教育思想一時間頗受歡

迎。然而，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興盛，產生的弊端是，對社會

的冷漠，以及忽視國家的需要，於是社會主義與國家主義隨之興

起，至二十世紀時，以更具體的形象出現的，就是「國家公民教

育」(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 

 

  國家公民教育源起於德國，國家至上是其核心價值，對祖國

的愛則是其靈魂所在，因而這種公民教育具有喚醒及形塑意識形

態的作用，目的就是在造就能效忠國家的國民。這種公民教育思

潮，頗受當時各國的青睞，因而對各國以後的公民教育影響甚鉅。 

 

  國家公民教育的由來，與德國當時所面臨的嚴峻情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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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一八○六年，普魯士為法國所敗，受到拿破崙大軍鐵蹄的

蹂躪，再加上德意志在當時的政治上並不統一，「德意志」一詞頂

多是個地理名詞，為救亡圖存，菲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 A.D.)在法軍的監視下，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Reden 

an Deutsche Nation)，欲藉此團結所有的普魯士人，在普魯士政府

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復興祖國。而要如何喚醒分裂的德意志的

民族精神呢？菲希德認為，首先要恢復與加強人民對固有文化的

自信。而要恢復對固有文化的自尊與自信，就必須從教育文化著

手。所以他倡導德意志民族文化是優越的，德意志有共同的語言

文字、宗教信仰、科學與哲學。菲希德的演說，對德意志人的震

撼是巨大的。他還說： 

 

   「新教育者，所以造成德意志人，使之成為一共同之全體。此全體之各分

子，感覺有同一大事在其心目之中。教育的目的，再以真正的與萬能的祖

國愛，以我民族為人間永久之民族及民族永久性之保持的達成為中心，並

藉教學之力，將祖國愛植基於心底，而後時機一到，可發洩其青年朝氣之

奮勇，以恢復國家之獨立也。」26 

 

  再舉幾位對德國國家公民教育影響甚深的學者之論述，說明

國家公民教育的性質。如拿多爾普(Paul Natorp, 1854-1924 A.D.)與

白格曼(Paul Bergemann, 1899-1967 A.D.)。 

 

  拿多爾普認為，社會是由許多個人所組成的，而個人與社會

有共同或相關的需要。27他認為，事實上，個人是不存在的，只有

生在人群中，參加社會生活，才有身為人的存在與價值。所以，

唯有在社會前提下，教育才有可能。若不以社會為依歸，縱然一

                                                      
26孫邦正，《教育概論》（台北：商務，1980），頁 40-41。 
27詹棟樑，《教育社會學》（台中：五南，2003），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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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者多數個人存在，教育也不會存在。在教育目的的決定方

面，個人不具任何價值，個人不過是教育的原料，不能成為教育

的目的。也就是說，教育的目的只是社會化，因社會化而使一個

民族的整個生活道德化。28 

 

  白格曼與拿普爾多類似，他以為，個人的生理及心理，所有

的一切，都是完全從屬於社會的。個人不僅是個人而已，而是國

民的本體、種族的本體，也就是社會的本體，而所謂「文化」，不

外乎是社會生活的產物而已。也就是說，教育除了造就每個人使

其樂於貢獻其最優力量於人類生活的保存和改善以外，不能有別

的目的。學者雷通羣對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裡便說到： 

 

   「…教育是成熟者使未成熟者達到與自己同樣狀態之一種作用，不問未成

熟者之好惡如何，亦須顧及將來之利益與社會之最善，所以其中不能不有

強制性。」29 

 

  足見其以社會為本位的看法。因而，他總結白格曼的教育目

的是： 

 

   「教育的目的，不能不依據生活的目的，然而所謂生活者，是以吾人所認

識的範圍而言，一方面要保有現實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常具有進化發展性。

從無意識的生活上，產出有意識的生活，從自然的生活中，則產出文化生

活。因此，生活之最高顯現，是文化生活，且是逐漸向醇化上推進。然則

生活之目的，是在於文化之創造與發展；從而教育的目的，也不能不在於

文化的推進。所以教育的直接任務，乃在養成民族的文化人及國家社會的

文化人。」30 

                                                      
28參閱同註 26，頁 69。 
29雷通羣，《西洋教育通史》（台北：商務，1980），頁 368。 
30同上註，頁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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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開欣斯泰納(Georg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 A.D.)的

觀點，也是不可忽視的。開欣斯泰納以為，教育的目的在培養忠

於國家的公民，因而全國的教育，都要陶冶青少年的意志力、判

斷力、細密性和奮鬥性四個方面的精神力量為國家服務。31 

  

  上述的思想及背景因素，可說就是現代國家公民教育的成

因，良善有為的公民，成為國家公民教育所欲培育的人才。所培

育的人才能為國所用，使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道德各方面都

能充分發展，走向富強，所以國家公民教育的推展就特別受到各

國的重視。遺憾的是，在國與國之間相互競爭激烈的時代背景下，

這樣的教育，雖然能培養愛國之公民，但也往往造成國民自視甚

高，歧視他國，進而導致國與國之間的仇恨及對立。兩次世界大

戰的發生，與這種教育思想，不無關係。32 

 

  由於有上述的弊病，國家公民教育於二十世紀，修正為公民

教育，不再過於強調國家至上的觀點，其意涵轉變為，一方面尊

重國家；一方面，承認人格尊嚴及個性的發展。簡言之，就是「養

成適合國家及時代需要的健全公民」。至於何謂「適合」，端看各

國的國家發展方向、社會的需求或公民所欲尋求或實現的價值為

何，而有不同的詮釋。這也是各國學術界對公民教育的意涵，至

今尚無共同的看法的主要原因。。。。    

 

（二）公民教育的意涵 

    

        由於學界對於公民教育看法不同，使得「公民教育」一詞的

                                                      
31張秀雄，《各國公民教育》（台北：師大書苑，1996），頁 237。 
32參閱同註 25，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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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不僅見仁見智，連用語都有所不同。比如，從字詞來看，

對「公民教育」的稱呼，僅就英語來說，就有 Civic education、Civil 

education、Civic learning、Training for citizenship、Citizenship 

education、Citiznship understanding；德語也有 Staatsbürgerliche 

Erziehung、Politische Bildung…等不同的表達。若我們從語意來分

析，美國的 Civic education，較強調對美國既有的環境、文化、制

度或社會等的認識與了解，以及公民責任、愛國心等德性；用 Civil 

education 時，「Civil」的政治性較少，重視對權利和領域的合法性

說明，偏向自由主義。33
George Armstrong Kelly 還認為，civic 常

與「德性」（virtue，或譯作特質）、責任(duty)聯用，通常代表比較

堅定、愛國；Civil 常與權利(right)、市民文明生活(civil life)有關，

是比較被動、少政治性的。34學者趙素娟對此也有做出說明： 

 

   「…Training for citizenship、Citizenship education、Citiznship understanding

偏重對公民成員個人應有的權利，以及在公共生活中角色扮演的認識或公

民訓練操作過程、說明等，重點各有不同。而德文的 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 則帶有黑格爾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評價，以『公民』(Staatburger)

區別於『市民』(Burger)，另一種從人的內在，引導出國家『公民』的教育

理念。與政治目的下，塑造愛國的公民（Politische Bildung），在哲學理念上

並不相同。」35 

 

  準此，以下先列舉中外學者或相關論著中，對公民教育意義

的不同闡釋，擇要分述於後，以供參考及比較。首先，是外國相

關論著部分： 

 

                                                      
33

Kelly,G.A., “Who needs a theory of citizenship?,” In Bryan S.Turner, ed., Citizenship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 1979) , p.3038. 
34

Bryan S. 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 ed., Citiznship(London: Routledge, 1994), pp.30-38. 
35同註 2，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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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Carter V. Good 主編美國《教育辭典》(Dictionary 

of Education)將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定義為： 

    

   「其一，公民教育乃是一種要求青少年接受責任和公民資格的教育，因此，

首要之務，發展國民的熱忱和良知，然後再本此一熱忱和良知去接受應有

的教育內涵。其二，公民教育係屬成人教育的一種，他涉及到所屬公共事

務和當代的問題，因此，在設計上是以加強民意的溝通及形成為其目的，

並促其知所運用社會資料，從而以啟迪的方式強化民意。」36 

 

  美國《教育辭典》同年再版時，將公民資格訓練（Training for 

citizenship，中文也簡稱為公民教育）解釋為： 

 

   「第一，一般而言是在教育機構中所進行的教育活動，以培養好公民為目

的，設計為知識、態度與技能的傳授。第二，公民資格訓練是一項教育計

畫， 其設計在培養外國出生的成人具備公民資格」。37 

 

  另一種，是我國有關研究及文獻亦時常採用的詞語－－

citizenship education，常被譯作「公民資格教育」（亦簡稱公民教

育），有關參考資料如下三者：一九六○年代第三版的《教育研究

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一九七九年英

國出版的《國際教育辭典》(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以及一九七九年《大美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

其中，《國際教育辭典》的解釋較為簡潔：「公民教育的設計，包

括對社會行為的研究，以在某一特殊社會或社區中所預期達成的

社會行為為主要。」38其他二者之內涵，若以公民教育的基本定義

                                                      
36

Carter V. Good, ed., Dictionary of Education(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p.93. 
37莊富源，《轉變中的學校公民教育》（高雄：復文，2013），頁 211。 
38

G. Terry Page and J.B. Thomas, e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ducation(London: Kogan Page, LTD,  

1979),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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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似乎未有精確的定義，如《教育研究百科全書》便如此說

道： 

 

   「公民教育……用法上也沒有一個共同被接受的精確意義。狹義的定義是，

強調其政治上的涵義，關係到公民教育在一個民主社會中的好公民的權利

與義務。廣義的定義是，公民教育連結了道德、倫理、社會和經濟等各方

面的生活層面，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內。而在趨勢上，公民教育的定義是較

為傾向廣義的。」39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民主的公民教育，應包括政治生活的內

涵，為使公民得以在政治的領域，一方面能行使權利，一方面又

能不忘對社會義務的責任。為此，公民教育必須含有道德、倫理、

社會和經濟的相關知識內涵，以便幫助公民扮演其在政治體系當

中應有的角色。同樣在這一點上，《大美百科全書》還更強調對社

會的認同及愛國心的培育： 

 

   「…公民教育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方法，目的在於能夠使得公民們具備有

瞭解的能力，以及能為其社會提供有效的服務…為能增進並提生公民資格

的養成……學校教育旨在致力於發展青少年具有必要的知識和理解，以及

掌握其價值和理想，從而成為令人滿意和有能力的國家公民…不管是在一

個封建閉鎖的社會，抑或是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公民教育…在以加強該

社會的國家認同及愛國心為其主要目的。」40
 

 

  在《大美百科全書》不僅凸顯了，公民應具有愛國心及社會

的認同，並還點出，不論是民主國家或非民主國家，均應培養對

                                                      
39

Stanley E. Dimond,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New York: Macmillan, 1960), p.207. ，轉引

自陳光輝，〈公民教育的意義、內涵、目標與沿革〉，收錄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主編，

《明日的公民教育》（台北：幼獅，1986），頁 3。 
40同註 37，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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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國家及社會的情感為核心要旨。而在民主國家的學校教育當

中，還須要求學生不僅僅只是了解政治制度及若干事實現象，還

應透過這些事實現象，了解民主的真諦，進而相信與認同民主的

價值。為此，公民教育在學校教育的落實中，就不能僅僅停留在

理念的表面陳述，而應該引導和啟發，民主的價值和精神。41我們

因此可以窺見，其對於公民應具有的無形價值、修養與特質等的

重視，更勝於對於事實資料的了解與背誦，並似乎具有引導公民

「怎麼想」，而非「想什麼」的教育功能存在。相較於此，J.Torney 

Purta（1985）還納入的一些必要的參與技能，以幫助公民更好的

去促進對民主的認同及運作，故他說道： 

 

   「公民教育 (Civic education/citizenship education)…使個人社會化成為地方和

全國政治社群的成員，其主要宗旨包括對國家的忠誠、歷史和政治結構的

認識，對政治權威的積極態度，服從法律和社會規範、相信平等是社會的

根本價值，對政治參與的興趣，政治功效感、以級分析溝通的技能等，有

時亦包括指導學生對全球性議題及資料的了解。」42 

 

  教育學者 Howard D. Mehlinger(1977)不同於上述的主張與看

法，他更側重在，公民本身具有那些能力，能夠幫助他在各種的

群體當中，找尋較好的方法，保障他個人與團體的利益。其中似

乎蘊含著，近代功利主義的思想－－個人利益的保障，應考量個

人同樣為社會的一員，其他成員亦有同樣的權利，故須一併納入

考量的公平理性之利害計算。他是這麼說的： 

 

   「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是指培育公民能有效地在各種社會組織中，

                                                      
41原文為「明乎此，公民教育的意義，即通常比講述政府的組織和功能的若干事實要來得廣泛。要

言之，以廣義來看，公民教育的全國性一致目標，無非在於促進良好的公民資格；至於從狹義來看，

在學校的教育過程中，一定要能教導學生瞭解和相信民主的真諦與本質，而不是僅僅限於傳授或死

記一些固定的理念而已……」，同註 37，頁 212-213。 
42同註 37，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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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政治參與所必須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包括遵守法律並了解如何影

響立法，支持並有能力選擇最好的公務人員，忠於制度和制度化的程序，

並制力於使其能公平的運作。公民教育亦指幫助學生獲得各種能力，能夠

在不同的社會組織中，採取有效的行動，以保障個人和團體的利益；同時，

亦能考慮到其行動對他人能造成的影響。」43
 

 

  其中的「遵守法律並了解如何影響立法」，以及「忠於制度和

制度化的程序」，其實就是在強調，民主法治精神的塑造－－只要

是多數決定的制度和程序，就必須接受其結果，唯有透過影響立

法，方能改變遊戲規則。也就是說，基於公平和民主價值的維護，

公民應致力於支持當前的制度運作。 

 

  除前述國外對公民教育的內涵論述外，我國對公民教育涵義

的相關論述臚列於下：林清江等人於民國六十九年在《我國中小

學公民教育內涵及實施成效之研究》一書中，就「公民教育」一

詞作狹義、廣義及折衷三種定義，但筆者為緊扣主旨，僅就有關

學校的公民教育內涵引述之： 

 

   「……次廣義的公民教育，指一切教育過程，認為一切課程直接間接都與

公民教育有關；亦即以一切課程均屬公民教育之內涵。狹義的公民教育，

指正式的公民道德科課程……換言之，即指有關公民科之教學與活動而

言。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定義是折衷涵義：在原則及精神方面，認為一切課

程或多或少均與公民教育有關；但在實施上，確認……高中的三民主義、

國文、歷史、地理及課外活動等科……各種訓育活動也被視為公民教育的

相關活動。」44
 

                                                      
43張秀雄，《各國公民教育》（台北：師大，1996），頁 142。 
44原文是：「最廣義的公民教育，指個人社會化的過程，包括兒童社會化、青少年社會化、職業社

會化、婚姻社會化、政治社會化等。次廣義的公民教育，指一切教育過程，認為一切課程直接間接

都與公民教育有關；亦即以一切課程均屬公民教育之內涵。狹義的公民教育，指正式的公民道德科

課程，如小學的『生活與倫理』，中學的『公民與道德』等科目。換言之，即指有關公民科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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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就上述定義來看，欠缺對公民教育的內涵界定，似僅就學

校的人文課程予以分類說明而已。但至少其認為，公民之涵養非

特定學科的責任，包括史地、國文、三民主義等均是。相較於林

清江等人的定義，楊日旭則認為，國家可以藉由公民教育，傳遞

政治及社會文化價值，使公民於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中，能知規

範並具備相關的技能適應之，從而個人得彼此建立共識，促進理

想政治與社會的實現，因此他這麼說： 

 

   「公民教育就是國家和社會為了培育健全的公民，所實施的一種教育，其

範圍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倫理、道德各層面。如就個人而言，

它是一種個人政治社會化之過程；個人經由公民教育，以了解各種政治、

社會之規範，訓練政治、社會活動之技巧，以適應各種政治、社會之生活。

如就國家或社會而言，國家或社會經由公民教育，以傳遞政治、社會之文

化遺產，規範個人政治、社會之行為，並建立共識，以促成政治、社會之

理想。」45
 

 

  與上述相較，卓播英對於現代公民教育的定義，就受到傳統

中國文化的影響－－做人做事的道理，健全人格的培養，目的是

能為國家服務，善盡公民應有的責任。46歐陽教對公民教育的涵

                                                                                                                                                            

與活動而言。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定義是折衷涵義：在原則及精神方面，認為一切課程或多或少均與

公民教育有關；但在實施上，確認小學之『生活與倫理』、中學之『公民與道德』為中小學公民教

育之本科內涵；並以較嚴謹的選擇，確認其相關課程，即包括小學的健康教育、社會、國語、團體

活動與輔導活動等科，國中的國文、歷史、地理、健康教育、童軍訓練、指導活動及課外活動等科，

高中的三民主義、國文、歷史、地理及課外活動等科。另外，各種訓育活動也被視為公民教育的相

關活動。」參閱林清江、簡茂發、歐陽教、陳光輝、陳伯璋、張玉成、吳明清、王月鏡，《我國中

小學公民教育內涵及實施成效之研究》（台北：率真，1980），頁 19。 
45楊日旭，〈公民教育的政治學基礎〉，收錄於史振鼎主編，《公民教育之問題與對策（上）》（台北：

台灣省教育會，1985），頁 144-145。 
46原文是：「現代公民教育，簡單說，就是教育人民使其成為健全公民的教育。就其施教的對象而

言，公民教育的意義應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公民教育，僅限於在法定年齡以上之成人教育；

廣義的公民教育，其對象則為全體國民。就其教育的宗旨言，公民教育的意義，應指教人修己善群，

做人做事的道理，培養在社會生活中的知識、技能、習慣、態度與作風，發揮潛在能力，使其發展

健全人格，俾使將來為社會國家服務，而善盡其個人的公民責任的教育而言。」卓播英，《現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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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則更為精簡：「公民教育是指培養公民氣質的教育活動。詳言

之，公民教育就是藉教與學或訓導活動，來培養公民的品德、知

識、技能與態度。」47最後，張秀雄將公民教育總括為： 

 

   「公民教育是指國家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教育途徑，有目的有計畫的持續

性對青少年及成人所實施的政治性教育，以培養能在民主社會中做一個見

識廣博、能承擔責任、具有公民意識及社會參與能力的全方位公民。」48
 

 

  總覽上述各種不同的公民教育之意涵概念，雖然均有差異，

但其主要意涵，吾人以為大致不離「培養適合國家社會之健全公

民」之大原則大方向。目的不外乎藉公民教育之形塑，達成國家

長治久安、社會穩定和諧發展、及個人適應於團體生活中。可見，

公民教育不僅關係國家安危及社會的榮枯，至深且鉅，且公民教

育實施的成效，直接影響下一代公民對國家觀念的認同，或個人

權利義務的分辨，乃至為人價值之所在，或影響政治參與的態度

與關心，及國家社會整體的穩定與發展。因此，公民教育的重要

性，在今時今日更是不容忽視。 

 

第三節 公民教育應有之宗旨、主要及必要內涵 

 

  由前述章節，已知公民教育的意涵、目的與重要性。接下來

要探討的是，公民教育既然是指培養適合國家的健全公民，則要

傳授的內容，應該包括什麼？涵蓋範圍要多廣？所要傳授內容的

標準應該如何定？又要依據什麼而定？這些問題一直以來是各國

                                                                                                                                                            

民教育的發展方向》（台北：正中，1980），收錄於莊富源，《轉變中的學校公民教育》（高雄：復文，

2013），頁 219。 
47歐陽教，〈公民教育與公民灌輸〉，收錄於林清江等，《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內涵及實施成效之研

究》（台北：率真，1980），頁 611。 
48張秀雄，《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施》（台北：師大書苑，200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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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去探討及謀求完善的公民教育所必經的。這也牽涉到，國家

社會對「透過教育而形塑出來的公民」究竟抱持什麼期許。也可

以說，公民會具備什麼樣的資質與素養，就取決於公民教育應有

什麼樣的宗旨與內涵。 

 

  眾所周知，任何國家社會欲維持穩定又健全地發展，不只政

治制度本身的設計必須以其環境背景條件為前提而設計，其國家

社會的成員－－或者可以說健全的公民－－的價值觀、認同感、

或應有的公民德行(virtue，或譯特質)等，亦是不可或缺的，否則，

任何再合適、再完美、再完善的制度，終將淪為為人圖利的工具。

因此，從教育的觀點而言，公民不應只是制度上徒具形式的一個

身分代名詞，或法律上權利義務的主體，而應該是具備某些公民

修養、公民素質或公民資質。換言之，一個優良的公民應具備廣

泛的素質，比如知識、情感、態度、德行、價值、能力等方面的

素養，不只是強調公民形式上的身份地位而已。 

 

  晚近探討公民資質、公民修養或公民素質的觀點理論甚多。

如我國常使用的「citizenship」一詞，常被譯作公民身分、公民資

格、公民素質或公民資質。在英文的文獻中，泛指公民的資格、

身份、地位、權利、義務、資質等意涵。舉凡針對作為一個標準

公民所必須施以資格條件的養成教育，即可謂之為公民資質教育

（citizenship education，也譯作公民教育）。49其理論指涉的基本出

發點，如劉阿榮與林麗菊說的： 

 

   「…即是旨在說明何種資格（或資質、素質）的公民，既能體現個人意志，

並成就個人志業，又能兼顧國家及社會之群體利益所作的理念論述。蓋舉

                                                      
49林立維，〈由公民資質論我國高中公民課程綱要之變遷－以 84 年與 99 年課綱政治領域教材為

例〉，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系（2014），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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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公民資格的培育或公民素質的提升，業已成為當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任

務，甚至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關鍵所在。」50 

 

  這些有關公民（資質）教育的論述，有些是由西方民主政治

為前提去討論與設計，或是在某時代特殊的社會環境所遭遇之欲

解決的問題或議題為前提，而提出有關公民教育的主張或觀點。

而我國同為民主制度國家，學界對此亦多有研究。一些相關論述，

不僅對國內公民教育的理念變革，產生一些相當程度的決定性作

用，更已深入影響到學校公民教育在課程方面的具體內涵及實際

作為。因而筆者首先由此著墨，將近來討論公民社會中，所期待

之公民教育內涵之有關論點擇要而述，俾便討論及了解。 

 

（一）自由主義的公民教育觀 

    

  毫無疑問的，自由主義是當代民主政治的哲學基礎，因此目

前所謂的民主國家事實上都是「自由主義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51由於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因此理解自

由主義的精神及其政治設計是民主公民教育的先決條件。 

 

  自由主義的興起，約於十七世紀末，肇因於資產階級對專制

王權的抵抗。Derek Heater 對自由主義的公民觀如此形容： 

 

   「…公領域與私領域之間涇渭分明，所以只要公民本身缺乏意願，就沒有

參與公領域事務的義務…公民對於其他公民確實也不負擔什麼責任。所有

人都是平等且自主的個體，因此將國家視為一個有機體，並企圖藉此讓公

民受制於它…是無法成立的…公民仍必須踐履若干責任－－主要是藉由納

                                                      
50劉阿榮與林麗菊，〈當前台灣公民教育的三種典範述評〉，《公民訓育學報第九輯》（2000），頁 117。 
51林火旺，〈自由主義與我國的公民道德教育〉，http://homepage.ntu.edu.tw/~hwlin/paper/Liberalism_An 

d_Our_Civic_Education.pdf，瀏覽日期：201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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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來換取國家的保護…當一個人自認其具有公民身分時…絕不會引以為

傲。」52 

 

  自由主義倡導人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對國家的比喻

「守夜人」(nightwatchman)最生動，認為國家只要善盡保護職責，

不要干預公民對於個人生活及私利的追求，否則公民有權進行反

抗。簡言之，個人是優先於國家社會的。關於自由主義更詳細的

論述，可參考林火旺教授說的： 

 

   「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的優先性及人的平等性，而且承認尊重個人自由

的結果必然造成差異與多元，因此自由主義的政治設計就是希望在差異與

多元的前提下，建立一個統合的社會。換句話說，自由主義所要解決的問

題是：如何使擁有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一群人，能夠在自由平等的前

提下，建立一個和平共處並合作互利的政治制度？以憲法保障自由主義的

基本價值，再加上民主多數決的方式訂定公共政策，這種自由主義加上民

主，就成為實現上述目的的現代民主政治。」53 

 

  因此，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既然個人的自由與價值優先於國

家社會，又個人都是平等的，則應該對各種生活方式與價值保持

中立，要能容忍差異及平等尊重不同的價值，而沒有必要特別培

養公民要具備「某種」公民德性。也就是說，不論公民本身品性

如何，只要不違反制度上的相關規範，就能算是「好公民」。 

 

  然而，自由主義實行後的結果並不讓人感到滿意，社會淪為

私人角逐利益的競技場、政治由少數人引導、經濟上嚴重的貧富

不均…等，這些社會與經濟上「實質」的不平等，讓自由主義者

                                                      
52

 Derek Heater，What is Citizenship?(MA: Polity Press, 2008 ), p.6. 
53同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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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只靠制度設計取代公民德性，就想讓自由民主社會正常

運作，是不可能的奢望。有鑑於此，二十世紀後的自由主義修正

其論述，認為公民應具備某些公民德行，諸如公平正義、容忍、

合理性、平等尊重、守法、及思考批判能力。但中立原則目前仍

是自由主義的公民教育的核心內涵要求。 

 

（二）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教育觀 

    

  公民共和主義可以 Aristotle 為代表。Aristotle 的主張，影響到

其後的 Machiavelli(1469-1527 A.D.)、Rousseau(1712-1778 A.D.)等

人的思想。在 Aristotle 的論述中，處處能看到雅典公民及斯巴達

公民的身影。雅典公民以積極參與政府及司法審判而聞名；斯巴

達公民（士兵）則以無私奉獻著稱。其後 Machiavelli 與 Rousseau

汲取 Aristotle 的精華，成公民共和主義之薈萃。 

 

  自由主義對公民的著眼點主要在於法律上的身分，只要能符

合制度上的公民資格條件即可。然而，公民共和主義以為，公民

不應只是法律上身分資格的意義，反而必須具有奉獻於公共福祉

的美德。 

 

  所謂公民共和(civic republican)，按 Derek Heater 的說法： 

 

   「『共和』(republic)是指：以某種形式的權力分享來防止集權的專制與獨裁

政府的一種憲政體系；『公民的』(civic)則意味著，集體參與公共事務，以

追求個體與共同體（community，或譯作社群）之相互利益。」54 

 

  如 Aristotle 所認為的，政體之安定與維持，乃是藉著一種「治

                                                      
54

Derek Heater, op. cit.,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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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德行，與被治的德行的配合」，換言之，是「分享治與被治輪

流替換的公民生活」。也就是說，公民不被允許獨善其身，反而是

被期待能活躍於公共事務中的。Aristotle 尊重個體的差異性，但整

體乃由不同的個體所組成，則整體（共同體）必然是優先的。如

此，不僅公民受益，國家也受益，並且這是唯一公民能夠自我實

現其價值的方式。 

 

  在 Aristotle 看來，公民彼此須透過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來建

立彼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公共生活本身就是一種目的，而非達

成私人所欲的手段。整日專營個人生活的人，是不配為公民的。

亦即，作為一個公民的先決條件，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與意願是

必要的，而有能力無意願，以及有意願無能力者亦不夠格為公民。

他曾說：「公民不會過工匠與商人的生活，因為這樣的生活低賤，

而且不利於德行之獲取。而且他們也不應該是農民，因為德性的

生成和政治動物都需要有閒暇。」55馬基維利亦曾言道，公民須對

公共事務抱持建設性的興趣；最重要的是，必須避免將財富、享

樂、與舒適等私人生活的優先性，擺在對普遍的公共福祉的奉獻

上56。而身處動盪時代又國家受強敵環伺的他更說到，公民的軍事

職責是至高無上的，一支勇猛又紀律的公民軍，對整個國家的氛

圍是有幫助的，這與職業軍隊帶來的影響可謂截然不同。Rousseau

在《有關波蘭政府之思考》中也對 Count Wielhorski 伯爵提出如此

忠告：「每一名士兵都必須視當兵為職責…沒有人是基於職業而成

為士兵的」57。可以說，公民共和主義對公民身分的期待與排他性

之高，近乎理想。 

 

  另外，對個人自由的保障，公民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亦有不

                                                      
55

Stephen Everson, op. cit., p.167-168. 
56

Derek Heater, op. cit., p.49. 
57

Judith N. Shklar, Men and Citizen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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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Aristotle 曾言：「自由權不只有一個形式，其中一種形

式（政治的），在於治者與被治者輪流交替」58。Rousseau 則提出

社會契約論，並將之簡述為：「我們每個人都把自身的一切權力交

與公共，受共通意志(General Will)的最終指揮，並對每個分子視

為全體不可分割的部分看待。」59個體通過放棄一切簽訂契約，從

而成為一個共同的整體。由此，每個個體服從共通意志，其實就

等於服從他自己。而這個契約所產生的是，具有人格與意志之共

同體，即為國家（或稱共和國或政治體）。建立在共同的社會契約

上的自由便由此產生。 

 

  公民共和主義帶來的啟示，簡單來說，便是公民與國家是一

體的，唯有支持與鞏固國家，公民才是自由的。要使公民能具有

保護國家，從而保障自身自由及實現自我價值，對公民共和主義

來說，公民教育不僅是培養公民德行之所必須，並且特別著重在

愛國心的培養（或有人稱是保衛國家的勇氣）。而主動參與公共事

務是公民所必須之能力與意願，因而謹慎且主動地參與公領域事

務的德性，也是公民共和主義所一再強調的。 

 

（三）社群主義的公民教育觀 

 

  社群主義與公民共和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一致的－－自

由主義最大的理論缺失在於未給予「共同體」（社群）足夠的重視。

按 Kymlicka 的說法，便是「對共同體的價值的關注太少」60。事

實上，社群主義於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興起，不能不說與社會上

道德敗壞、違法亂紀、社會失序、倫常盡喪等負面現象毫無關連。

人們覺察到過往所依賴的國家與市場，再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源解
                                                      
58

Derek Heater, op. cit., pp.54. 
59

Jean 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by Charles Frankel(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1951), p.15. 
60

Kelly, G.A., op.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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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這些問題，因而由衷地產生了無法再忍受的憤怒並要求改革的

呼聲。61 

 

  公民共和主義對公民德性的重視，則是社群主義試圖繼承

的，然而，公民共和主義對於公民資格的標準之高，對現代社會

而言恐怕難以接受與適應，並且容易淪為野心家利用的工具與口

號。因此，社群主義欲修正公民共和主義有關於公民應絕對忠誠

愛國、犧牲個人成全共和、及認同一個單一的社群，這種「集體」

重於「個人」的觀點。 

 

  社群主義者認為，公民除了是一個社群的成員，具有成員資

格所賦予的權利與義務之外，公民認同與德行才是公民資質中最

核心的意義。62公民認同不但在感性上對於自己所屬的特定社群成

員身份產生認同，在理性上也能理解作為一個公民和其他社群成

員間的「共享關係」，這種共享關係的價值，來自於共同經歷或共

同參與在這個共享關係中，使社群成員彼此認知到一種共同的命

運感，這種命運感所產生的公民認同，不但對社群成員有拘束力，

也使社群成員團結一致，進而主動關心參與共同生活當中的公共

事務，而在參與的過程中，公民不但形成了自我認同，也加強了

對社群的歸屬感與認同感。63換言之，社群主義對公民的要求較

Aristotle 寬鬆得多，它強調一種社群整體性和共善(public goods)，

在此社會中的成員必須互相承諾(mutual commitment)個人願意為

社會整體或社會其他成員的福祉，從事必要的犧牲。這種社群主

義式的公民，是建立在對一個共同善的認同上，泰勒(C. Taylor)稱

                                                      
61葉永文、周凱蒂、童涵浦、陳玟仱合譯，Lent, Adam 著，《當代新政治思想》（台北：揚智文化，

2000），頁 66。 
62高譜鎮，〈從政治哲學論述探討多元族群國家認同的形塑〉，碩士論文，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系

（2004.5），頁 23。 
63張秀雄，〈建構適合台灣社會的公民資格觀〉，《公民訓育學報第八輯》（1999），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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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認同為愛國心。64  

 

  也就是說，在社群主義看來，最核心的公民德性便是「愛國

心」與「參與」。公民對自己社群擁有認同感，平常就願意增進公

共福利，危急時願意挺身而出捍衛社群，這就代表愛國心。愛國

心不只是一種政治的認同感或忠誠，也表現的公民對社群成員的

情感。這種愛國心並非以強制手段要求公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而是基於社群成員間的情感及共同的命運感，乃願意勇敢捍衛社

群生活的精神。65 

 

（四）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教育觀 

 

  「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一詞，溯其根源，乃是反

應美國多種族與多族群社會環境之產物。該主義覺察，在自由主

義倡導普遍平等原則的旗幟下，族群的差異不僅被忽視，弱勢族

群甚至遭遇更嚴重的被同化或被排斥。而其所提倡的中立、寬容、

理性等本身就已非中立，而是屬於自由主義文化的價值，再加上，

社群主義與共和主義希求的共善，也預設了同質性的立場，凡此

種種，皆不利於不同性別、種族、宗教的「異質性」(heterogeneous)

的存在。 

 

  換言之，多元文化主義認為，未考慮到族群文化差異的公民

資質觀，只保障了個人「形式上」的平等，卻無法改善弱勢族群

在生活上「實質上」的不平等，而且實際上在充滿不同文化經驗

的社會中，反而造成族群間的衝突與矛盾。因此，多元文化主義

提出「差異的資質觀」，主張從政治或司法的制度面，賦予族群權

                                                      
64同註 49，頁 120。 
65同註 62，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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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解決族群受壓迫所導致的衝突66。也就是說，差異公民資質

觀的理想，是希望使差異政治的理想成為可能，族群成員能確保

其獨特的利益與權利，以減緩社會中文化多元而分歧所造成的族

群衝突。67 

 

  由此觀之，多元文化主義以為，任何的政治、社會制度或措

施，不可以假借愛國心的需求，而阻礙其對於族群文化的認同。

在民主的多元族群國家中，多元族群對國家產生愛國心及忠誠

感，是基於國家會肯認並尊重他們的存在。一個國家對其不同族

群成員公民德行的養成，須先建立在給予肯認與尊重的政治認同

下，使其成員對國家產生認同，進而培養出公民德行。68 

 

  雖然多元文化主義並未提出有關公民教育明確的主張，然

而，其所持有的理念，卻也對近來中外的公民教育產生一定程度

的影響與反思，確是不爭的事實。由其論述推估，多元文化主義

以為公民教育須強調的，首先是相互尊重。因為許多族群文化間

的衝突，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主流文化對差異文化的不尊重，

所產生的仇視心態所致，因此，多元文化公民教育以培養能夠對

文化互相尊重的未來公民為重要主張。 

 

  綜觀之，對於公民教育應有的核心內涵，不同的論述都有其

不同的主張和看法。自由主義以為，互相尊重、容忍、平等等觀

念是主要的，個人優先於集體，個人權利應普遍受到保障，不重

視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道德觀；公民共和主義則認為，公民教

育必須型塑公民具備愛國心，以及審慎並熱心參與公共事務的意

                                                      
66郭嘉惠，〈戰後臺灣高中公民教育之研究－－析論公民科政治教材之變革與發展〉碩士論文，台

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2004），頁 24。 
67同上註，頁 24。 
68同註 62，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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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及能力。相較於自由主義，共和主義更看重責任與義務，集體

優於個體的觀念。社群主義意欲調合自由主義及共和主義的缺

失，也承繼公民共和主義所謂的愛國心與參與是公民德性的關

鍵，但卻不若公民共和主義那麼強調公民必須全身心投入公共事

務中，而從個人所處的較小的社群出發，欲從此尋求同理心及認

同感，從而增進社群的福祉，並自然而然基於個人對社群的認同，

產生愛國心。多元文化主義則無提出公民教育太系統性的論述，

但尊重包容不同族群文化，以及化解不同文化間的衝突的能力，

大抵是其所強調的，公民應有的資質及素養。 

 

  除了上述的論述外，尚有其他不同的主張和看法，這裡不再

一一闡述。但無論如何，不管是提倡個人的自由主義、亦或是重

視集體優於個人的公民共和主義、視社群認同及參與為核心的社

群主義、包容差異文化及關懷弱勢族群的多元文化主義，到底均

是由於不同時代環境，或反應不同社會問題的產物。畢竟，一個

國家公民教育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一蹴可幾，而是有歷史發展

過程的。歷史發展過程，又形成各國情的不同，因而公民教育的

需求程度及內涵也就不同。同理，民主的國家社會各有不同的條

件及需要，非民主的國家社會亦然。前述之論述不能說是最進步

的，但或許是適合某時代的國家社會所需要而發展出來的，可適

當參酌，但不宜全部抄襲或東拼西湊般地削足適履去運用。筆者

只能統整而言，終其公民教育應有之宗旨，仍不脫培養適合於國

家、使社會穩定發展、又能實現公民價值之主要內涵。 

 

第四節 公民教育應達到的功能與效果 
 

  大抵來說，公民教育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因此公民教育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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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個人及社會均有影響。有些國家會在平時實施普通的公民教

育，又會在適當時機實施重點式的公民教育，即在公民教育中強

調某種主題。69但正如前一章節所說的，撇開特殊的或不同的社會

環境需要，公民教育旨在養成適合國家社會之健全國民，應該是

比較完善的界定。因而，公民教育應達到的功能與效果，也就不

脫讓國家、社會及公民三方一體共同維持整體或集體的穩定。 

 

     公民一詞原來就是有別於私民而存在的。簡單來說，當個人

走出家庭的範圍，進入更大的共同體時，這個共同體就必然強化

他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身分，此即公民。這個共同體，在古希臘時

代叫做城邦，是一個超越家庭的政治共同體，在現代則多指國家。

對個人而言，他要在共同體當中獲得發展或得到認可，就必須認

同此一共同體；對共同體而言，要使個人成為合格的成員，能夠

行使共同體賦予的權利或履行相應的義務、責任，就離不開公民

教育。這也就是為何，公民教育的過程又被稱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過程。 

 

  所謂「政治社會化」，是指把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代代

的傳遞，即政治體系的成員獲得對政治的心理取向之「過程」。而

「政治文化」，乃指人們在長期的政治生活中，透過經驗信念、價

值取向及情感反應的累積，漸漸地形成政治的特殊風格、政治的

精神力量及政治的行為模式的總合。70簡言之，政治文化可說是人

民賦予政治過程與秩序的一組態度、信仰與感情，同時也包含政

治體系的理想與運作規範。是故，政治文化是個人政治行動的基

礎及標準。政治文化不僅指導並影響個人的政治行為，對國家而

言，國家制度的組織及設計，必然需要配合政治文化，二者才能

                                                      
69同註 25，頁 4。 
70同註 44，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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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相得益彰。如此，政治體系才能夠安定，個人的政治行為才能

獲得指導。因而「政治社會化」，就是泛指社會成員經由各種管道

學習、吸收、獲得社會既有成員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與政治評

價的過程（也就是政治文化）。71藉由此一過程，培養出有利於該

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來支持該政治體系的安定及延續。按政治

學家白魯恂(Lucian W. Pye, 1921-2008 A.D.)的說法，政治社會化過

程在決定國家建立(nation-building)的方向時，是非常重要的因

素。72 

 

  有鑒於上述所言，公民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將公民塑造

成符合本國國情、環境背景、條件或發展之所需。政治體系的維

持，除了武力外，更需要人心的支持與認同，否則正當性不僅令

人存疑，嚴重時或可能導致政治體系乃至於國家的崩潰與瓦解；

反過來說，若藉由公民教育，培養國人的政治共識、獲取其政治

認同，則有利於政治體系的穩定及長久發展。是故，公民教育應

達到的功能與效果，大抵可分為個人、社會及國家方面來看： 

 

一、個人方面 

 

（一）塑造公民德性 

 

  教育本質上即帶有主觀性的陶冶或塑造的功能及性質，可以

培養或型塑「修養」或「素質」或「價值觀」等。則公民教育便

在培養及塑造符合該政體的德性。以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為例，公

民教育就必須培養出符合自由社會的公民德行，例如： 

 

                                                      
71洪泉湖，〈從政治學論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施〉，收錄於張秀雄主編，《公民教育的理論與實施》（台

北：師大書苑，2001），頁 275。 
72同註 66，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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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容忍：肯定多元價值就必須具備容忍差異的能力；2. 公開討論與理性

對話：任何政策或主張允許公開討論和理性對話，是重視個人自由的具體

實踐；3. 不同價值主張者之間的相互尊重：這是肯定人的平等性的具體表

現；4. 自我批判和反省能力：自由社會是一個透明的社會秩序，公民必須

具有批判力，才能理性的思考政策，民主政治才能成熟發展。」
73 

 

  培養出符合自由民主政體的政治德性，才能夠使民主政體維

持良好的運作，而不至於變成暴民政體。 

 

（二）提升公民知識 

 

  公民教育應教導人民具備基本的知識，可能包括政治、法律、

經濟、社會等，尤其是政治方面，例如國家建立的精神、政體的

性質與意義、憲法的立意、政治體制的基本內涵等。這有助於人

民對公共事務做正確的判斷，既可保護自己，亦可提升公共生活

的品質，並且可能涵養人民對政治的熱情及興趣，並進而發揮或

實現個人作為公民的價值。而在民主國家，公民知識尤為重要，

因為公民必須具備基本的知識，才有能力對公共事務做正確的判

斷，從而保障自己的權利，並對公共最出正面及有利的影響。 

 

（三）形成政治態度 

 

  公民教育除了給予基本的知識外，還須要使人民形成對政治

事務的認知、情感與判斷標準：對政治事物與情勢的應用與處理

之道；並對自己在政治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有了一個固定看法，

並依據此種看法，形成其政治態度行為。74比如，對現存制度是持

                                                      
73林火旺，〈自由主義與我國的公民道德教育〉，收錄於公民與道德教育學會主編，《邁向二十一世

紀的公民資質與師資培育》（臺北：師範大學公民訓育學系，2002），頁 10。 
74同註 7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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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或反對；是順民抑或是踴躍參與；是信任的或存疑的。 

 

二、社會方面 

 

（一）維持社會穩定及延續 

 

  社會乃是由多數個人所組成，個人乃社會團體的一份子。而

一個社會可能由許多不同層面的社會背景及社會階層的個人所組

成，因而對某件事情或某個問題的意見或看法不一。然而，社會

是具有共同價值的，也就是社會有共同的是非、善惡、對錯、好

壞的準繩。公民教育不僅應教導人民適應社會，更重要的是，使

其符合社會共同是非對錯之標準，換言之，在個人層次會有意見

的歧異，但在社會層面，應有共同的是非對錯好壞善惡的標準，

如此社會團體內才能和諧相處，不致雙重標準而產生社會混亂。

而社會也能藉由公民教育的效果，維持穩定。也可以說，以公民

教育而言，是一種「有意識的社會再製(conscious social reproduc- 

tion)」的過程，是培養具有相當程度社會共識的公民。75可見，公

民教育培養個人符合社會的共同期待，可有助於維持社會的存

續，甚至保存或創造社會文化。 

 

（二）符合社會需要 

 

  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亦隨之發展與變遷。公民教育的功能，

不僅在傳遞社會文化的遺產，反映社會變遷的事實，也在培育公

民適應社會需要，才能與其他社會制度密切配合，維持社會組織

的平衡。76比如，現代社會功利主義充斥，造成人人為圖利而無所

                                                      
75蕭雅瀞，〈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面對十二年國教差異化教學理念之因應策略〉，碩士論文，彰化

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2014），頁 9。 
76藍順德，《公民教育的內涵》（高雄：復文圖書，1986），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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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其極，社會制度淪為私人謀利的工具。則公民教育應培養人

民法治精神及不慕榮利之品性，發揮導正社會風氣及引導社會往

正面方向前進的效果。 

 

（三）促進社會進步 

 

  和諧而穩定的社會，才有進步的空間與可能。以自由民主社

會為例，當公民能夠遵守社會規範，願意維護公平正義的社會制

度，進而影響他人共同維護社會規範、制度及道德，則社會有辦

法創造平等生存、公平競爭的基本條件，如此才能夠營造一個造

福全社會、庇護每個人的公共環境。77個人也願意負起社會責任，

或對社會做出貢獻，如此才能引導社會越來越進步。 

 

三、國家方面 

 

（一）維繫政治體系 

 

  公民教育應該達成培養一國公民具備適合其政治體系運作的

政治態度和行為，使其政治態度和行為得以普遍支持該政治系

統，則可以減低系統的壓力，並避免分裂和紛爭。78透過公民教育

進行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使國家成員吸收適當的政治知識及政

治態度，並令其在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將之更完善的發揮，俾便

影響及強化個人乃至周遭份子對政治體系的支持。 

 

  誠如「徒法不足以自行」，政治制度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同

樣地，若沒有給與政治體系支持與認同的健全公民，政治制度毫

                                                      
77蕭揚基，《形塑現代公民－高中學生公民意識發展與培育之研究》（台北：韋伯，2004），頁 313。 
78蘇彥華，〈我國高中公民教育之學習活動對政治社會化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學

系（2014.6），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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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問地無法順利運作。比如，西方國家許多良好的政治制度，

一旦移植到東方國家以後，往往變了質、走了樣，最大的原因乃

在於政治文化有所差異之故，也就是國家成員欠缺對該政治體系

的共識及支持。79也就是說，若無法透過公民教育培養人民對政治

系統及政體的支持，則它必然會產生不穩定乃至變遷，甚至發生

革命。是故，國家須以教育的方式，培養人民對於政治體系的認

同、對制度組織的支持與信任，以凝聚全體成員對於國家應有的

共識。 

 

（二）影響及延續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統成員，對政治系統及自身在系統中所任 

角色的信仰、情感、認知、評價、認同、觀念、興趣和態度加以

內化的傾向。透過傳承及延續政治文化，國家才能長久維持，因

此，公民教育必須將一國的政治文化，代代傳遞或傳承下去，不

僅能使國家組成份子能夠明瞭政治體系之精神、立意、及所欲追

求的目標及方向，也能具備符合該政治體系下的知識、判斷標準

或能力，政治體系方能夠永續長存。 

 

（三）維持政治穩定 

 

  結合前兩項，公民教育須引導國家成員接受共同的政治價

值，認同共同的政治體系，甚至願意與以支持、肯定及捍衛。此

外，還必須培養人民符合當前政治體系價值標準的態度、行動、

能力、知識及情感等，使全體人民共同維護該政治體系乃至整個

共同體（國家）的穩定及延續。如此，才不至於面臨變遷、變革、

或有形或無形的外力影響時，茫然不知方向。 

                                                      
79同著 71，頁 285。 



45 

 

 

  綜上所述，公民教育之功能與效果，應使公民成為認同本國

政治體系、具有愛國意識、符合社會期待之健全國民。公民教育

的成敗，影響國家適宜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以及政治體系的正常

運作與否；也影響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及進步；更影響國家是

否能夠長久存續。尤其在面臨如今激烈的國際競爭，以及世界資

源的逐漸短缺，公民教育的功能能否完善發揮，實是決定國家能

否長治久安之命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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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中公民教育應有之內涵、功能

與效果 
 

第一節 高中公民教育應扮演之角色 

 

  高中是進入大學前一階段的學程，一般而言，完成高中學程

的人，不一定會選擇進入大學繼續深造，且就目前為為止，大學

仍是屬於人民自由選擇要不要進入就讀的範疇，並非是強制性

的。學生自高中畢業後，很可能就直接選擇進入社會，而不再接

受更高階的學校教育，因此，若論高中階段的學校公民教育，就

必須完成必要內涵的傳授及陶冶。也就是說，一切養成健全及有

用國民之相關內涵，都包含在高中公民教育的範疇內。因而，本

章節之公民教育，參考林清江等人對公民教育定義的部分：「…次

廣義的公民教育，指一切教育過程，認為一切課程直接間接都與

公民教育有關；亦即以一切課程均屬公民教育之內涵。」80不僅如

此，一切應該也必須培養的品德、能力、知識、修養、常識等，

能夠幫助形塑合格公民的教育內涵，都是高中公民教育所應該具

備的。以下，筆者茲將高中公民教育應扮演的角色，分述而論。 

 

一、連貫與銜接初中公民教育內涵 

 

  各國的中等教育發展進程及學程制度不盡相同81，但大抵來

說，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高中）是處於初級中學（有些國家是國

中，如我國，但以下一律簡稱初中），以及大學（高等教育）之間

的教育學程，因此必須要能夠銜接初級中學的教育內容，以為將

                                                      
80詳細內容，請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 
81有關於各國不同之學制，因與本論文所要探討之主題較不相關，故不予討論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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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學生進入大學或社會作準備。 

 

  小學與初中的教育目標不太一樣，例如：小學因學生心智年

齡與思維方式尚屬幼稚，因此教育目標多偏向教導學生「逐步具

有」某些基礎能力（如算術）、態度、常識、道德、或行為習慣；

初中則多以要求「須具有」或「具有一定程度」或「初步掌握」

上的要求標準，如初步掌握必要的基本技能、基本文化素養、基

本科學常識、基本的辨別是非能力、必須具有道德素養、良好的

習慣、良好的品格、民族情感或愛國情操、客觀的科學態度、或

能初步掌握運用所學以解決問題的能力…等。到了高中，以這些

內涵為基礎並與以強化，甚至上升到更高的層次，或更深的內化。

以公民教育的內涵舉例，小學可能從「學習遵守團體生活規範」

開始，啟發學童初步的團體觀念；初中則要求學生對國家有基本

的認識，如國家的歷史文化、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憲法的基本概

念、社會環境或社會結構等，以培養學生的團體認知及精神。到

了高中，公民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稍微抽象或理論層次的內涵，比

如，以初中所學的國家的基本環境與條件為基礎並予以強化，進

一步由此認識國家的發展方向，並體認到國家所追求的理念與價

值。亦即，瞭解國家「為什麼」要從這個方向發展，而其與理念

及價值的關係為何。 

 

  一個國家的學制設計，雖然有不同層級的學程，然而基本上

都是由低而高與由下往上，內涵則是由淺入深的概念去發展與運

作的。除特殊情況，一般而言，一個國家必然有一個共同的教育

宗旨與教育目標的追求。而國家需要什麼樣的公民，就會根據這

個需要來設計與規劃公民教育的內容。因此，公民教育的內涵雖

然在不同層級的學程，有程度、要求及須達到的標準上的不同，

但目標卻是與國家的公民教育宗旨為一致的，所以高中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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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與初中的公民教育內涵，是具有連貫性的。 

 

  總地來說，高中階段的公民教育，會較為偏向理論層面的，

甚至是抽象精神或價值方面的探討，及批判思考能力的發展，而

這些都必須以初中階段的基礎為奠基，再去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昇華與深化。也就是高中公民教育扮演著初中公民教育的連貫性

與銜接性的角色，強化與深化初中階段公民教育的內涵及功能，

奠定公民進入社會或大學的基石。 

 

二、培養健全的公民 

   

  高中階段的學校公民教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目的反映

了整個學校公民教育的最高追求。以民主國家為例，目的是希望

培育出公民是，「一個自由自主的公民，他將通過積極參與公民生

活而宣揚自己的批判理性」。人不是生就的公民，而是成為公民

的。高中公民教育課程目標不能像國中那樣定位在國家制度及觀

念的初步瞭解，它更是一種以能力目標為參照的課程。82這種能力

必須要能夠使公民適應社會，實踐自我價值，還要「能夠」並且

「願意」對社會負起責任，更重要的是，有能力思考、反省與衡

量某些問題、行為、價值或想法，對國家社會而言是利大於弊或

弊大於利。 

 

  在此引用加拿大新布倫斯維克大學 Hughes(1994)教授，其針

對「公民資質」的概念作一番描述。依據該研究的結果發現，就

參與者在「理想的公民」這個問題上所獲得的共識是：公民教育

的主旨仍然不脫離傳統的三要目：公民知識(Civic knowledge)、公

                                                      
82汪淩，〈法國普通高中公民教育課程〉，http://www.edu.cn/20010919/3002121.shtml，瀏覽日期：

210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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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德行(Civic virtues)，和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83
 

 

（一）公民知識84 

 

  所謂公民知識，意旨訓練其能夠且有能力參與公民生活、社

會生活中必備的見識、態度或技能而言，這些公民知識當然包括

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各層面。85結合中外學者對公民

教育的界定（可參考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所述），也沒有跳出這些

範疇。關於此，可參考陶尼(J.V. Torney, A.H. Oppenheim, R.F. Farner)

等人的研究： 

 

   陶尼等人著有《十國的公民教育》(1975)，其主要內容包括：美國、紐西蘭、

瑞典、西德、芬蘭、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和荷蘭等十個國家公

民教育的比較研究分析，並且提出實證性的研究結論。在這十個國家中公

民教育的科目名稱，並不一致。有些國家列為單獨學科，有些國家併入其

他科目，如歷史或地理。幾乎所有國家均講授政府組織、法律性質、國際

事務、經濟制度、教育功能、投票程序、選舉過程及政黨，以及個人自由、

社會責任等。不過，各國之間仍有很大差異。以上十個國家的公民教育內

涵的共同內涵，分述如下： 

 

1. 憲政體制。 

2. 和公民資質有關的理念，如：愛國、責任、權利的意義。 

3. 本國在歷史上的發展。 

4. 各級政府的結構、機構和制度。 

5. 政治過程：包括選舉、政黨和投票。 

                                                      
83單文經，〈加拿大的公民教育〉，收錄於張秀雄主編，《各國公民教育》（台北：師大書苑，1996），

頁 307。 
84按 Civic knowledge 的內涵，包括公民對國家社會應有的基本見識、常識與認識，知道關於國家與

社會的基本訊息及情況，屬廣義的知識，並非狹義界定下的知識意涵，為免與其混淆，故特此說明。 
85參閱同註 50，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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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級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 

7. 科層體制和公務人員服務。 

8. 外交事宜和國際組織。 

9. 政府和經濟，包括稅收。 

10. 政府和社會服務，包括服務。 

11.溝通和大眾傳播。 

12.社會科學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13.人是社會的和相互依存的動物。86 

 

  陶尼等人的研究，雖然只有十個國家（且多為民主國家）作

為代表，但卻能一窺公民知識大致的風貌。總括而論，就公民知

識而言，公民應該對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的狀況，

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與認知。這些見識，乃是形塑現代民主化社

會公民資質的一些核心概念(coreorganizing concepts)所組成的。一

個民主公民應該對：自由和正義、公平程序、異議表示、法治平

等、分殊歧異等有清楚的認識。87 

 

  除了公民應有的見識外，持有看待問題的應有的客觀態度，

以及反省自身對錯的能力，更是不容忽視。否則，面對問題與解

決問題時，可能會流於情緒性或個人的主觀偏好。 

 

  此外，公民教育還必須要培養公民應用邏輯思考的能力。也

就是說，公民教育在傳授公民知識的過程中，要能引導學生學會

如何思考及判斷，啟發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使學生未來不論是

進入大學或社會，能夠有邏輯地思考及判斷問題。結合公民知識、

客觀的態度、反省對錯及能運用邏輯的能力，對未來參與、面對

                                                      
86陳光輝，〈公民教育的意義、內涵、目標與沿革〉，收錄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主編，

《明日的公民教育》（台北：幼獅，1986），頁 13-14。 
87同註 83，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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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解決公共問題時，才有良性而正面的幫助。 

 

（二）公民德行 

 

  公民教育不等於公民課程的教學，也不等於純知識性的研究

與探討。教育是主觀性的陶冶、塑造、及形塑，教育的背後，必

定蘊含著某種目的與價值。同理，公民教育的背後，也必然含有

其特殊的目的與價值。誠如 Paulo Freier 在其著作中一貫主張的，

教育的本身必然含有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性」(politicity)，其中包

含了知識的、分析的、及道德的意涵。88這些特殊的目的與價值，

必然根據國家、社會、環境、條件、文化等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

公民教育必須將這些目的與價值，轉換為公民本身必須具有的信

念、理念、道德、價值觀、修養等行為的依據與準則，這就是所

謂的公民德行。比如，在自由民主國家，本質上追求的是個人主

義式的價值，因此公民教育就必須培養公民具有中立、平等、尊

重、容忍、公平、理性等的公民德行，並且認同這些德行，對於

維持自由民主的國家與社會是有其價值與作用的，然後再更進一

步認同國家的整體性。如此，整個國家與社會，才能有標準可以

依循，以便維持整個團體的穩定及發展。 

 

  公民德行，是政治文化的一環，而政治文化又影響政治體系

能否維持良好運作。因此，公民是否具備應有的公民德行，並將

之內化為自身的價值與處事原則，關乎政治體系是否能夠穩定維

持，也關乎一個國家、民族或社會是否能夠和諧相處，並得以良

性發展的重要關鍵。因此，就這個角度來說，公民德行是公民教

育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部分。 

                                                      
88

Carlos Alberto Torres,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Dilemmas of Citizenship in a 

Global World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 1998), p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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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參與 

 

  公民是屬於團體當中的一份子，就應該要主動地參與團體的

事務，不論是參與政治生活，或參與社會生活均是。冷漠疏離的

公民，只具有在法律形式上的公民身分，而不具公民意義的實質

內涵。因而，所謂公民參與，乃是指社會成員以行動來體現其作

為公民的本質。具體言之，公民參與是指具有參與社會生活和政

治活動的能力。89 

 

  而公民參與的意義，誠如 Oldfueld 所說的： 

 

   「對一個公民來說，公民的參與和公共的服務，不但界定了其公民的身分

內涵，也是維持一個政治共同體所必需的。因此，保護和維持政治共同體

的發展，是公民的責任與義務。而這些責任與義務，並非是個人能夠自由

選擇的。一旦不實踐這種責任，則個人不再是公民。」
90 

 

  然而，公民參與只有意願和行動是不足夠的，背後必須有著

參與所應具備的能力、公民德性、知識與道德做為行動的支持，

才不會讓公民參與流於非理性的、暴力的或蠻橫不講理的行為，

對國家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也就是說，在做公民參與之前，必

須先學習參與應有的相關能力及行為標準。比如，參與者若不依

循公民德行為標準，則參與的行動可能是不理性的，參與的結果

可能是不公平的；若無知識作後盾，則其參與的行動可能是不智

的與盲目的；若不以道德為基礎的公民參與行動，可能是不負責

                                                      
89同註 77，頁 107。 
90

Adrian Oldfield, 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1a), 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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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對社會造成更多困擾的。91 

 

三、小結 

 

  理想而完美的公民，在事實上難以達到。不同的個人，會因

為各式各樣不同的資質、環境、能力等原因，學習的成效就會有

所差異。然而，公民必然存在於一個共同體，也就是共同的國家、

社會或社群才有意義，因而為維持團體整體的穩定，有些基本的

能力或修養，就應該是每位公民應該且必須要具備的。公民教育

也就扮演著，盡最大的可能，奠定及強化健全公民內涵基礎的角

色。 

 

  正如前面所說的，初中階段的學生的發展狀態，還不太適宜

分析研究過分抽象的問題，所以公民教育的內容，還是停留在比

較簡單的層次。92高中階段的學生，大致已進入青少年後期，在生

理、心理與社會關係方面的發展日臻成熟。93這個年齡階段的學

生，已經開始逐漸能夠獨立自主，對社會已開始慢慢形成自己的

認知及概念。而在思維方式上，不同於初中階段的學生，開始能

夠學習吸收較為抽象的概念或思想層次的道理。 

 

  以公民知識而言，高中的公民教育內涵，除了要傳授相關的

公民知識與概念以外，必須將所傳授的公民知識與概念的前提，

也一併告訴學生。也就是說，要將該公民知識與概念之所以成立

的原因、背景及前提，教授給學生。簡單地說，就是要教學生「為

什麼」，其因果關係是如何成立的。這是為了要啟發、培養與奠定

公民的基本邏輯思考能力，以便為批判思考的能力作基礎。 

                                                      
91同註 77，頁 107。 
92朱諶，〈法國公民教育〉，收錄於張秀雄主編，《各國公民教育》（台北：師大書苑，1996），頁 129-130。 
93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http://w3.fhsh.tp.edu.tw/program/，瀏覽日期：210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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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民德行而言，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或社會生活，所賴以

遵循的行為準則。公民德行可以說是，公民道德、態度、情操和

人格的一種綜合表現。94換句話說，是為維持國家社會，所需要的

一種公民特質，同時，也是一種公民資質、素養及修養。國家社

會的維繫，絕非僅依靠制度的設計及法律的規範就能夠達到，而

是要憑藉公民德行的優良品質，才能避免衝突與混亂。如此，也

才能使公民在團體當中，彼此不互相傷害，真正地保障自己，也

保障團體的未來。因此，培養公民德行基礎的奠定、深化及內化，

是高中公民教育不容妥協的堅持與精神。 

 

  而公民參與能力，則是立基於公民知識及公民德行而發展出

來的一種能力。社會由許多個人所構成，人的生存、發展、延續、

及幸福，都有賴於他人，有賴於社會。95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

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

才能獨立的動物。」96
Rousseau 甚至說：「我們都只不過是在成為

公民後，才真正開始變成為人的。」97足可見公民是不可自外於社

會的，更不能自外於國家的。因此，奠定公民參與能力的基礎，

同樣也是高中公民教育應扮演的角色。 

 

  總而言之，高中公民教育扮演著，要讓初中階段的公民教育，

繼續連貫、銜接，並予以強化、提升及深化，奠定健全公民應有

之各方面的基礎及涵養，培養健全公民進入社會或大學的角色。

同時，它也是社會得以良性運作，公民社會得已存在的基礎。 

 

                                                      
94莊富源，〈建構與釋義：大學生公民素養內涵探析〉，《教育研究月刊》，第 227 期（台北：高等教

育，2013.3），頁 76。 
95楚樹龍、唐虹，《政治學概論》（北京：清華大學，2006），頁 25。 
96中央编译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二）》（北京：人民，1995），頁 2。 
97

Jean Jacques Rousseau, op.cit., pp.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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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高中公民教育應達到之功能與效果 

 

  前已述及，高中公民教育應該培養及傳授的內涵。大學在制

度上，並非義務教育，不是國民的必然選擇；在內涵上，它是探

討理論、思想及哲學等高層次知識的學術殿堂，是主要栽培專業

知識及學問人才的精華薈萃之處，也是國家造就高等專業知識人

才之所。也就是說，大學與高中之區別在於，大學專門探討理論

以上的純知識，著重在學問領域的專業；而高中在培育健全的國

民，不僅要教導公民應有的知識及能力，更重要的是，培育擁有

良好道德、修養及品格資質的公民，因而高中公民教育，強調的

應是以主觀性的教育及陶冶為重。 

 

  由是，大學講授專業理論、探求人文思想及尋找哲學真理，「教

育」公民的知識、能力與修養，已非大學主要的功能。因此，高

中公民教育就應以學生畢業後，可能會直接進入社會為主要考量， 

盡量完善地、徹底地、及有效地，將公民知識、能力、道德及修

養傳授予學生，以便學生完成高中學程後，便能夠擁有良好的公

民修養、知識、及能力等資質，在團體中有意願且自動自發地，

依據公民德行為行為準則，根據公民知識正確判斷問題，依循公

平理性或道德的原則，參與政治或社會生活。因此，可以確切地

說，高中公民教育，承擔著打造對國家社會健全有用之公民的重

要職責。以下，筆者匯總前述之公民知識、公民德行及公民參與

的內涵，將高中公民教育應達到的功能與效果，按健全公民應具

備之常識、知識、能力及修養，分述如下： 

 

一、培養健全公民應有之常識 

   

  公民本質上是要參與團體的，無論是社會生活或政治生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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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公民是在團體當中生活及發展的，是國家社會的其中一分子。

在談論公民知識、能力、及修養前，首先要考慮到的是，公民必

須是一個有基本常識的人。 

 

  這裡所謂的公民的常識，是指正確與人交往或解決問題所不

可或缺的常識，較為偏向生活中實用的部分，比如，個人權益遭

受損害時，知道尋求權利救濟的管道為何。然而，除非社會的主

要問題，能夠單憑運用個人生活（或比個人生活稍微大一點的範

圍）的常識解決，則高中公民教育或許是不必要的，僅依靠家庭

教育或工作經驗便足以應付。然而，許多國家邁入工業化以後，

所面臨的問題，要複雜專業得多。先進的科學技術，改變了人類

整個的生活方式，其中涉及到政治、經濟、法律、精神生活…等

各方面的整體社會變遷。98許多公共問題隨著進步衍生出來，人民

要依靠政府的專業解決許多問題，而國家有賴人民的支持與團

結，才能在不斷變遷的國際環境中，尋求有利的發展。 

 

  因而，一個接受高中公民教育的國民，他所要知道與認識的，

遠比他個人生活環境所需要具備的常識要來得多與廣。他必須藉

由對「公共」有關的事物，有更多的瞭解。但這個瞭解，並不僅

限於公共方面短時間內的某些事實、事件、資訊或訊息而已。以

美國 1998 年的全國教育評估為例，結果顯示公民常識部分普遍不

合理想，學生們雖知道總統是誰，但至於美國憲法的精神所在，

政府如何運作等等問題，則缺乏更深一層的了解。99這個調查的結

論意味著，美國公民嚴重地缺乏公民常識。而一個對自己所處的

國家都沒有基本認識的人，如何談愛國，又怎麼愛國。 

 

                                                      
98葉至誠，《現代社會與公民素養》（台北：秀威，2008），頁 2。 
99參閱吳迪珣，〈美國學生公民常識不合格〉，http://www.tw.org/newwaves/44/5-j.html，瀏覽日期：

2016.2.19。 



58 

 

  有鑑於上述的原因，高中公民常識的範圍，不能只侷限於個

人生活需要或工作範圍的常識，還必須包括對本國的歷史、文化、

環境背景、社會狀況、政治體制、法治的意義等有一定程度的認

識與了解。也就是說，公民的常識，不能僅限於一般個人生活方

面所需要的常識，對國家的演變歷程、文化、政治體制、政府組

織的基本架構、社會環境（如人口結構）、憲法重要概念、國民的

權利義務、國家面臨的主要及重大問題等，對於身處在現代化國

家社會的一位健全公民而言，這些都是應有的認識與常識，並藉

由這些認識與了解，進而啟發公民的愛國之心。 

 

  簡言之，高中公民教育必須使學生對國家的歷史文化、環境

背景、政體概念、憲政體制、法治的意義、政府運作、重大的國

家問題、及社會整體環境等，有一定程度上的瞭解。這些常識與

認識是有其作用的，比如，使公民建立辨認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

之間的相互關係。認識國家的相關概念，以及政治制度的基本架

構，是為了同時培養，能夠符合政體應有的認同感、公民理念及

精神素養等基礎。100因而，高中公民教育將之轉化為每位公民應

了解的普遍性常識，就是高中公民教育應達到的基本效果。 

 

二、培養健全公民應有之知識 

 

  知識不是個別事實、資料或現象，而是經過系統化的推理或

演繹而來的，具有普遍性的道理或概念。亦即，將普遍性的事實、

資料或現象，透過系統化的歸納、演繹、或推理出，具有普遍性

的道理或原理原則，就可以算知識了。有關知識方面，學者江澄

祥說得更為清楚：  

 

                                                      
100同註 92，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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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主要是由普遍現象或普遍事實，歸納出來的原理、原則。因此，不

具普遍性的個別事實與個案、特例，或未經歸納或推論成普遍性原理、原

則的個別現象或個別事實，都屬於資料，不具知識性。其實資料是構成知

識的素材，只是沒有經過歸納、分析、推論，成為具普遍性的原理、原則

的，資料還是資料，不是知識。」101 

 

  由有形的普遍事實、現象、資料等，歸納出具普遍性的學理

或原理原則，就是所謂的理論。換言之，理論是具有普遍性的事

實或普遍的現象歸納出來的，它是比較抽象的，且比較具概括性

的。理論以上已經可以算是知識。102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知識的層次圖 

資料來源：江澄祥，《人的道理－理論邏輯學》（台北：江澄祥，2009），頁 647。 

 

   「在知識上，就像一個人背很多資料，或蒐集很多資料，卻不等於擁有知

識一樣…即使一種別人已經得出來的結論或知識，你想要真正瞭解它的意

義與內涵，仍需要對如何產生或推出該結論或知識內涵的推理依據與推理

過程，做瞭解與分辨，也就是，要瞭解各種結論或答案是怎麼來的，主要

的依據是什麼，結論或答案是如何產生的、以及為什麼那個結論或答案能

                                                      
101江澄祥，《人的道理－理論邏輯學》（台北：江澄祥，2009），頁 112。 
102同上註，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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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成立。」103 

 

  高中學生接受的公民教育的內涵，不應該、也不能夠僅停留

在具體有形的事實層面或現象層面，也不應該只學習實用的技能

與方法，而應該接觸較為無形抽象化與概念化的知識層次。也就

是說，高中學生不能只知道 What，而不知道 Why。例如，高中學

生知道法治精神的定義為何，但同時也應該要知道，法治精神的

依據是什麼？如何而能成立？與個人及群體間的關係是什麼？簡

單地說，要知道法治精神背後較為抽象的概念與原理原則。如若

不知道其原理原則，則公民教育的內涵，便容易淪為考試教條，

學生學到的，也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罷了。 

 

  當然，高中公民教育，與大學的功能畢竟不同。大學在講授

各學科的高層次專業知識，探討理論以上的學問和真理，內容較

為艱深與困難。而高中公民教育，主要是要將前述所提的公民常

識，將其所以成立的前提、依據、與推論過程，教給學生。也就

是說，要將公民所應該知道的認識及常識，它的立論基礎及推論

過程，告訴學生，讓學生知道那些公民常識，是怎麼來的。例如，

民主國家的法治精神，是由於人民的授權，政府才能夠成立。人

民將權力交由政府，由民選政府代表多數民意，訂定法律，並運

用公權力來維持公共秩序、保障社會安全、及維護人民權益。因

此，警察若是依法執行公權力，其所依的法律，是多數人民所同

意的，公權力的背後，代表的是多數民意，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

的秩序與安定。104明白了這層道理及原理，當警察依法執行公權

力時，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與協助，法治社會才得以繼續維持下

去。唯有透過將前提及推論過程傳授予學生，公民常識才能轉變

                                                      
103同上註，頁 113。 
104參閱江澄祥教授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於東海大學講授之《政治與文化》課程講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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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公民知識。某些政治問題、社會議題或公共事件發生時，公民

才知道什麼是對的，知道要維護什麼，以及為什麼要維護。 

 

  可見，高中公民教育在過程中，就必須培養學生「知其然，

還要知其所以然」。公民固然要具備應有的公民知識與公民常識，

但是，若不知道其由來與因果關係，輕則公民知識及公民常識淪

為死記硬背的填鴨式答案，重則導致公民沒有知識，也就沒有批

判思考及判斷的能力，自然就沒有知識基礎了。沒有知識的公民，

容易盲從、也容易被有心者操弄，最嚴重的，是無法判斷是非曲

直和對錯善惡。正如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A.D.)所言：「若一個國家期待在文明時代既無知又自由，過去從

未有過，未來也不可能有」。105因而，公民教育必須使公民具有一

定的知識水準及能力，是一再強調也不嫌多的。 

 

三、培養健全公民應有之能力 

 

（一）系統化思考的能力 

 

  公民要具有知識水準，就必然需要系統化思考與分辨的能

力，才能擁有知識。所謂系統化，指的是： 

 

   「…要依據一定的基礎、假設、或事實，做有系統的分析、推理、比較、

判斷、與推論，它不能只靠感官直覺察知，也不能只透過本能性的「想」，

它必須透過系統化地『思考』與『分辨』。『系統化』，就是要讓所有的變數，

形成彼此相關、前後有關、或因果相關、或事實與理論相關的過程或做法。

而所謂『思考』，就是系統化地『想』的意思。」106 

                                                      
105聶崇信、朱秀賢譯，Carl Cohen 著，《民主概論》（台北：商務，1995），頁 178。 
106同註 101，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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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顯易懂一點的說法，就是具有邏輯性的思考分辨推理能

力。讓學生具有基本的邏輯思考分辨推理能力，是高中公民教育

應該發揮的效果。在教育過程中，盡量引導及訓練學生用大腦系

統化地思考學習，而不是慣於用刺激性的感官直覺式的學習。107相

對於感官直覺式的學習，用大腦系統化的思考學習，往後看問題，

就能夠比較有深度、高度或比較長遠，也比較有思考力與判斷力。 

 

（二）判斷的能力 

 

  謹慎而正確地判斷問題，毫無疑問地，是公民須要具備的能

力之一。不論是面對私人問題或公共事務，一定程度的判斷能力，

可以帶來相對較有利或不那麼壞的影響和結果。因而，高中公民

教育，必須培養學生具有基本的判斷力，以明辨是非、對錯、好

壞、及眼前或長遠之利弊得失。 

 

  若要培養公民如何做出較正確的判斷、結論或答案，應該訓

練學生討論問題時，先確定「前提」。不知道「前提」，或「前提」

不明，所有的推論、結論與答案，都是沒有意義的。108也就是說，

要作出推論、結論與答案，是須有依據或有根據的。而這個依據

或根據，要符合邏輯的「普遍性」及「相對性」原則。換言之，

前提必須具有「普遍性」及「相對性」。 

 

  所謂的普遍性，指的是「一般來說」或「多數情況是屬於那

樣」。具體的說，就是十個人有六個人以上都是那樣的狀況，就可

以叫做「普遍性」。109也就是說，前提至少要有 51 以上的普遍性，

                                                      
107

 有關於大腦學習及感官學習的不同內涵分辨，可參閱同註 101，頁 68-70；445-447。 
108

 同上註，頁 386。 
109

 同上註，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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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成立，49 以下只能算是個案或特例，這樣的前提是不能成

立的。另外，相對性則是指，沒有 100 的絕對的結論或答案，51

以上的結論或答案，是相對比較正確的，或相對比較有利的結論

或答案，49 以下則沒有結論性或答案性的意義。套用中國法家韓

非子的名言，就是所謂的「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

輕」。 

  

（三）交流的能力 

 

  不論公民參與社會生活或政治生活，參與的廣度理論上是越

廣越好，然而，參與的深度，比廣度來得更為重要。參與的廣度

僅是公民表面之參與實踐行為的數量比例多少；參與的深度，除

了取決於公民的思考判斷能力，就是公民互相交流的能力。 

 

  社會乃由形形色色的不同需要的個人及團體組成，於公眾問

題，則必然存在許多歧異或重疊的需要與利益，需要公民共同商

討或予以評論。此時，培養公民互相交流的能力，能夠盡量降低

衝突產生的可能性及傷害度。因而，高中公民教育應使公民能夠

在參與討論時，首先必須注意力集中，用心傾聽並充分理解他人

的表達內容及要點，遇不清楚或不明白時，能適時提出疑問，避

免一知半解。其次，表達個人意見或評論時，要能清楚且中肯，

轉述他人論點時，要能確切掌握其核心內涵。 

 

  若公民沒有用心傾聽他人論述的能力，恐怕產生對他人的曲

解、誤解或斷章取義。而許多歷史教訓告訴我們，曲解、誤解與

斷章取義帶來的傷害，比一無所知來得可怕和嚴重。而如果公民

本身不具備條理分明地表達自己或他人立場與論點的能力，則代

表理解力不足或思考的深度與周延性不夠。所以，高中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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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首先盡量訓練學生，用心傾聽的能力，再來是提出疑問或有條

理的表達論述或中肯評論的能力。這與前述的邏輯思考判斷能力

的訓練，是彼此相關且密不可分的。 

 

（四）參與的能力 

 

  無論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國家，公民參與的能力都是重要

的。前面提到過，公民所要參與的，不僅指參與政治生活（雖然

政治社會是重要的，但只是人類所屬許多種社會中的一種）110，

還有其他的社會生活。而公民參與的內涵也是廣泛的，從量的角

度而言，公民積極地投入政治活動或社會活動的實踐行為，可以

很明顯地用數據尺度做統計與衡量。然而，從質的角度，也就是

參與的深度，則取決於前述的思考能力、判斷能力及交流的能力。

公民可能透過審慎的思考後，做出投入參與公共的行為，不論是

透過參與社會運動、投書媒體或遊行抗議；也有可能判斷該公共

問題關係重大，與其他參與者相比，自己實在一無所知，因而決

定不願參與，以免損及決定結果的品質。後者從本質上與事實上

而言，亦能算是間接地參與了。可見，參與的形式千百種。 

 

  由於參與的形式過於廣泛，在高中公民教育上，要培養公民

的參與能力，重點應該在於，教導公民如何站在知識的角度去參

與，也就是說，公民要先透過系統化地，有依據有根據地思考後，

判斷出對整體較為有利或較為無害的結論後，再行參與之實。換

句話說，公民參與至少以社會為考量前提參與，則公民的參與能

力，才能算是成熟及正面有意義的。 

 

 

                                                      
110同註，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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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培養健全公民應有之修養 

 

  中外學者對公民應有之修養的內涵與要求，各有不同的見解

與說法。有說是公民資質、有說是公民道德、有說是人格品德、

人文修養、人文關懷、人文情感或公民德行…等，其名稱及內涵

會因不同的文化，而有不同的詮釋。然除去內涵之不同，其目的

無不希望公民建立正確價值觀和擇善固執的道德情操，發揚崇高

的人文精神，修己善群，致國家、民族或社會長遠、安定及祥和。 

 

  「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一個國家或民族之永續長

存，不能只寄於體制的設計與制度的完善，而不修養人心。教育

之目的，不端在培養「知識人」與「技術人」，亦在乎造就「德行

人」。111假若公民具備應有的常識、知識、及能力，卻欠缺基本的

倫理道德、人格品德及正確價值觀，則豈非人之所以為人，卻枉

為人乎？動物發展出各種技能，是為求生存也；但人若以功利為

本，僅圖個人直覺感官慾望利害上之滿足，內心卻未存有比之更

高的人文修養或價值標準，縱然發展再高明的先進技術及實用之

機巧，與動物又有何區別？整個國家、民族或社會，亦淪為競相

逐利之場所，又焉能求安穩與長遠。西方諺語亦嘗謂「專家只不

過是一隻訓練有素的狗」，就是這個道理。 

 

  故比之前述公民教育之內涵，一個公民具備應有的常識、知

識、及能力，卻欠缺應有的人格品德修養，其知識與能力越好，

其對國家社會的傷害力就越大。反之，若一個公民擁有良好的品

德與情操，雖然欠缺公民常識、知識及能力，即便仍有可能對國

家社會造成傷害，也是有限的傷害。是以，古今中外的治國之道，

                                                      
111魏元珪，〈公民教育的哲學基礎－生活基礎〉，收錄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主編，《明

日的公民教育》（台北：幼獅，1986），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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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不強調以人主觀上之陶冶與教化，養成有健全人格、品德、道

德及修養之公民，為教育之首務。因而，高中公民教育之首要，

在於塑造公民正確價值觀及人格品德道德之修養，以形塑和傳承

優良文化，正國家社會之風氣，達善化群體之功。 

 

  綜上所述，公民常識，能讓公民對所處之國家社會有基本之

認識與概念，也是公民對公共問題要形成正確判斷所需的資料來

源，沒有公民常識的人，對國家社會應有的了解與認識都是欠缺

的，本質上已喪失公民的意義，更難以愛國家及關心社會。 

 

  公民知識，奠定公民求知能力的基礎，使公民知道 what 背後

的 why，訓練有依據有系統地思考問題，探尋事實資料與理論之

間的因果關係，才能真正掌握知識，擁有知識水準，避免淪為僵

化的填鴨模式思維。 

 

  公民能力，能培養公民思考、分辨、判斷及參與和解決公眾

事務的能力，讓公民能運用其知識，做正確判斷及實踐。有知才

能行，無知而行，既無益處，或可能反受其害。須知，任何一個

國家的公民，若欠缺系統性的思考與判斷能力，對已經掌握的技

術和力量，就會失去指導能力，不論這個國家先進或文明與否，

都將是更大的危險所在。112 尤其在民主國家，基本思考與判斷能

力及知識水準這三項功能，應該被更高地要求。現代國家面臨太

多的技術性問題，不是由一般成員，而是由民選代表處理。不僅

不能，也沒有必要期望每位公民都必須知道如何解決社會所有問

題。但一位公民必須具有，判斷別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和這些解決

辦法的後果的能力。113 

                                                      
112同註 105，頁 177-178。 
113同註 105，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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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修養，是國家社會能維持端正風氣及維繫優良文化的基

石。它是群體中無形的規範力，同時也是公民均應學習的楷模。

任何國家社會若不能造就擁有正確價值及優良品德修養的公民，

期待公民擁有良好的操守而不互相傷害，是不可能的。故學者錢

穆嘗言「…教育如果只注意知識的灌輸，而忽略人格的培養，則

教育出來的人，縱使其學富五車，而對社會不僅毫無貢獻，且將

製造罪惡…」。114 

 

  總而言之，公民常識、公民知識、公民能力、及公民修養此

四項內涵，應是高中公民教育缺一不可的，更應使其內涵效果得

到應有的發揮，養成愛國之健全公民。 

 

第三節 高中公民教育應有之內涵與要求 

   

  前述曾言，教育與知識有關，但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知識是

超然客觀的，教育卻是帶有主觀性的，因此教育對所有的國家與

社會來說，都是非常必要與重要的，這點可說是各國的共識。有

關於此，學者江澄祥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就教育的目的而言，因此有超國家與社會的共同性目的，但多半都為了

自己的需要與目的。換言之，主要就是把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國民或自己

的社會，教育成適合自己國家與社會的需要。教育，是帶有主觀性的或特

殊目的性的。這也是，教育與知識最大的不同之處。簡單的說，教育對一

個國家社會，常帶有國家與社會的主觀性需要，而有高度的國界。教育的

內涵，也因為國情（國家環境、背景、與條件）不同，而具有特色。所以，

                                                      
114

 錢穆，〈談新教育制度實驗〉，《中央日報》，1954 年 8 月 14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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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環境、背景、與條件的國家，其教育的內涵是不可能相同，也不應該

相同的。」115 

 

  因而，高中公民教育應有的內涵與要求，也必然帶有因應國

情的不同與需要的主觀性目的要追求。而所謂「國情，主要是指

一個國家的環境、背景、條件、需要、與文化等」116。根據國情

的意涵，以及高中公民教育應達到之功能與效果，筆者將高中公

民教育應有之內涵與要求，茲分述如下：  

 

一、賦予國民人格品德之基本涵養 

 

  人格品德的修養，是一種具有高度主觀性的修養。由於人格

品德牽涉人的主觀性質，因此，根據國情的不同，各國對於健全

公民應具有的人格品德的要求與標準就不相同。 

 

  從環境、資源、與人口等國情的角度來說，大抵可分為資源

足夠分配或不足分配，及人口多寡的相對性問題。以我國與美國

為例，美國地大物博，人口密度不高，資源足夠分配與滿足其全

體國民之所需，因此，美國主張，只要在公平合理與合法的前提

下，每一個人都能夠盡情地追求個人所要的生活與享受。也就是

說，每個國民只要透過公平理性的自由競爭，就可以追求個人私

慾與私利的滿足。具體地說，他們在追求個人時，主要考慮的是，

符不符合公平理性的原則。只要符合公平理性，也就是「合法」

與「合理」的，就不需要太顧慮是否「合情」。117因此，以美國而

言，個人只要是公平理性的，就可以算是具有品德修養的人，甚

                                                      
115江澄祥著，〈通識教育之學術性與嚴肅性〉，http://web.thu.edu.tw/thching/www/generaleducation 

20090616.htm，瀏覽日期：2016.2.22。 
116林美香，〈通識教育的本質、功能、與做法的再檢討芻議〉，「大學通識教育的理想與實踐」通識

教育研討會，銘傳大學主辦，台北（2012.3），頁 19。 
117同上註，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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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一個正義與道德的人。 

 

  相對的，以我國的國情來說，資源嚴重不足，人口密度過高，

在對個人的追求，以及對集體長遠的利害考量，應對國民培養的

品德內涵與要求，以及道德的標準，與美國就不能夠、也不應該

相同。考慮到國家集體長遠的利害，我國應有的人格品德教育，

應該提倡克制個人的直覺感官慾望利害需要，也就是不追求個

人，甚至須要打壓追求個人的價值，使每個人能夠「相忍為國」，

以圖整體長遠之大利。這其實就是，我國自古以來，傳統教育一

直在強調的文化價值。不追求個人慾望的人，甚至克制個人慾望

的人，被譽為君子或品德高潔之士。相反地，不克制個人的人，

甚至追求個人的人，則被貶為小人或禽獸。 

 

  我國與美國的例子，兩相對照之下，可以很明顯地發現，由

於國情的差異，致使兩國對於品德的主張與看法，出發點就不一

樣，可謂南轅北轍，甚至是水火不容的。美國資源足夠分配，因

而從追求個人的角度出發，提倡合法公平理性的自由競爭，再憑

藉制度的設計與規範，有效「解決」每個人公共分配的問題。所

以，他們強調個人獨立自主，每個人都是平等的「獨立人格」。然

而，我國由於資源不夠分配，人口密度又高，面對這種環境條件，

強調的是透過教育，塑造克制個人慾望的價值觀，以「化解」人

與人之間的衝突與分配問題。是以，我國傳統上才強調倫理情感、

輩分與面子，塑造「完整人格」，培養重視孝順及上下尊卑的觀念。 

 

   「在西方社會，凡事個人自做決定，象徵的是一種個人生命的尊嚴；但在

傳統中國社會，凡事個人自做決定，常被視為是『目無長上』，甚至是『無

君無父』、『禽獸不如』的小人。」118 

                                                      
118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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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我國傳統教育之所以塑造出這種倫理道德的包袱，

目的就是，限制與打壓每個人追求個人感官慾望利害需要。是一

種面對不足的環境條件，不得不採用的方法，也可以說，是被環

境「逼出來」的。 

 

  是故，公民教育應該培養公民適合國情的人格品德，才能是

健全的人格品德。若不考慮環境條件，教育相應的人格品德，在

資源足夠分配的國家，不太會造成太大的傷害，但在資源不足的

國家，將承受人人互相衝突、社會混亂、甚至國家難以長遠維繫

的苦果。因此，公民教育的內涵不能不包含，培養國民適合國情

的人格品德，並且，還必須透過培養公民的人格品德，強化與維

繫國家社會整體的文化價值體系，形成對國家社會有強制約束的

一種規範力量，才能真正發揮公民教育人格品德的功能與效果。 

 

二、使國民認識國家之歷史、文化與環境 

 

  認識國家之歷史、文化與環境，不僅是客觀事實的了解與認

識，主要的目的還是，培養國民對國家的情感，進而啟發對國家

的維護之心。雖然，在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與環境，各國有比較

偏客觀事實本身的認識，也有比較偏人文陶冶的感覺感受，這兩

種學習與研究方式的不同。但對於國民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

與環境，有助於國家的延續與傳承這一點而言，大抵可以說是各

國公民教育的共識和主要目的。 

 

  國家的環境，有客觀的環境，也有主觀的環境。所謂客觀的

環境是指，國家的資源條件、氣候、地形、及所在位置等實際的

自然環境。而主觀環境則是指人文環境，是一種文化價值形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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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約束力之後，所形成的一種人文環境。也就是說，人文環境

的產生，是文化價值所影響或造成的。119簡言之，人文環境就是

文化價值維繫的社會環境。120 

 

  一般所謂的社會環境，多指與人類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有

形的社會環境，如所處社會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制制度、

人口結構、社會階層…等。身為社會的一份子，國民認識自身所

處的社會環境，固然是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而學校教育也應該協

助其對社會各層面有基本的認知與了解。然而，從教育的立場來

說，讓國民認識並接受，無形的社會環境（文化價值），才是最重

要與最關鍵的。這是因為，文化價值是人類在面對資源足與不足

的環境時，所發展出來的是非、對錯、好壞、善惡的共同標準，

社會便是依靠共同的對錯標準才得以維繫。換言之，由無形的文

化價值所影響或造成的人文環境，就是一種社會環境。學者江澄

祥對此有更清楚的說明： 

   

   「一個社會對某些問題的觀點、看法或態度反應，都自然有共同的傾向或

認知。也就是對是非、對錯、或善惡，有自然一致的標準與反應。也可以

說，整個社會有共同與相同的價值觀念。就其本質來說，它是『人文環境』，

但就其功能或影響面來說，它是一種『社會環境』」。121 

 

  當文化價值形成，代表它已經能夠發揮無形的約束力與規範

力，比如，社會道德制裁的制約作用，就是文化價值發揮功能的

典型代表。可以說，文化價值的維繫，須仰賴人文環境與社會環

境的存在；而人文環境與社會環境的產生與維持，則需要依靠文

                                                      
119同註 101，頁 164。 
120這裡先說明主觀的社會環境，本節的最後再針對公民應認識國家客觀的環境，思考國家之發展方

向，一併做論述與說明。 
121同註 101，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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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價值發生作用。文化價值發生改變或動搖，則必然影響人文環

境或無形的社會環境。二者之間可說是互相循環，密不可分的關

係。 

 

  由於文化價值是屬於無形的、抽像的、深沉的、及根深蒂固

的思想價值觀，一旦塑造成功，絕非短時間內，就能夠改變或去

除。例如，台灣如今科技發達，生活富庶，然而大多數人仍然擁

有，兩千多年來的傳統文化的觀念，比如重視良知良能、倫理情

感、面子、重情感、不重個人感官利害等。可以說，這些文化價

值，已經融入我們的骨血，也是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標準。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這種無形文化價值，才正是公民教育憑

藉教導公民客觀事實環境的過程中，必須帶給國民的核心內涵。

也就是說，公民教育教授國民了解客觀的環境是一種方法，藉此

陶冶公民主觀的人文情感及塑造正確價值觀，才是真正要達到的

目的。而藉由這種人文陶冶的方式，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與環境，

才能夠達到激勵國民的愛國心、凝聚集體向心力、及文化傳承、

乃至發揚民族精神的重責大任。 

 

  以我國為例，由於環境的不足分配，陶冶國民的良知良能與

人格品德，塑造不追求個人直覺感官慾望需要利害的價值觀，是

與我們環境有關的一種教育要求。因此，在教育國民認識我國的

歷史文化與環境，不僅是讓國民了解環境與歷史文化的關係，而

是要特別強調，這種克制個人慾望利害，以及追求超越個人慾望

利害的文化價值。比如，透過歷史的評論，秦檜的形象，能使人

痛惡奸臣；陶淵明的寓意，可以使人淡泊名利；曾子之受杖，在

明孝順之真諦。這都是藉由賦予史實一種文化價值的意義，來陶

冶人心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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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歷史人物或事件，予以道德化或教訓化，對於人心的教化

與影響，是長遠與深刻的。它能夠教育國民，人生的成敗，不在

於當世的個人成就高低或富有與否，而在於其生命的價值與意

義，是否崇高和神聖。也就是說，透過將歷史道德化與教訓化的

方式，一方面建立國民正確的人生觀，並對其生命意義與生命價

值，有比較神聖崇高的追求、寄託與依歸，另一方面，塑造國民

正確的價值觀，強化國民道德感，使之比起追求個人事實利害上

的成就或滿足，更重視活得像不像人，有沒有愧對良心。這種歷

史文化教育，對於維繫共同的是非對錯，使國民彼此間不重視個

人慾望利害，也就等同於維護國家的整體長遠，有著重大非凡的

意義。所以孟子才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正是同樣的

道理。 

 

  此外，歷史事實之光榮成就，固足以振奮人心，激昂士氣；

其屈辱衰弊，亦可因此戒慎恐懼。歷史不僅是殷鑑、是教訓，但

無論其榮辱成敗，得失利弊，終歸是我先人的血淚遺跡。它是前

人的篳路藍縷，更是後人的共同記憶，是民族情感的延續。一國

的歷史文化與環境，便是國民的共同榮辱與情感凝聚的養分。國

民對國家社會，是否具有豐富情感與關懷，就取決於教育能否發

揮，歷史文化的人文感化功能與效果。 

 

  上述這種教育，這也正是自古以來，我國傳統教育所強調的。

歷史事件的事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對人心的影響。許

多的歷史教訓或典故，它的功能與意涵，大部分都已脫離了原來

事件或事實的本身，都成了一種，神聖的或具有警惕性的抽象功

能與意涵。122再者，歷史與文化不僅具有塑造與維繫文化價值的

                                                      
122同註 101，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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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同時還承載民族共同的情感與記憶。無怪乎清儒龔自珍嘗

云：「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

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

其史」。123可見，高中公民教育不僅要教授國民，國家的歷史文化

與環境，還必須在教授的過程中，褒其所當褒，貶其所當貶，培

養國民正確的價值觀，維繫整體的道德標準，激勵國民傳承歷史

文化的使命感及愛國心，共同為國家齊心協力，共存共榮。 

 

  然而，須特別注意的是，文化價值一旦動搖，比如，人文環

境與社會環境，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或者刻意學習外來文化，

則整套的文化價值，也會跟著動搖。前面說過，文化價值是依據

環境，而發展出來的一套共同的是非對錯的標準。不僅是為了避

免非理性或非道德的互相傷害，而創造出來的共同的文化價值，

更是讓人類開始重視與學習，做為一個人，什麼是應該的、對的、

或好的。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文化價值，也就是有不同的是非對

錯、好壞善惡的標準。這種抽象無形的文化價值，與有形的文化

不同，它是整套的價值，不能從其他的文化價值，截長補短地學

習或模仿。一旦學習與模仿，外來文化的無形文化價值，勢必就

會影響人文環境與社會環境。人文環境與社會環境受影響，就會

跟著動搖本身原有的文化價值，造成價值混淆、崩潰，是非對錯

沒有共同的標準，道德約束力逐漸衰微，人人互相衝突傷害，社

會難以維繫。這也是為何，很少有國家或民族，即使物質條件進

步，也不會否定或放棄，自己依早年環境而塑造的文化價值的原

因。台灣今日所面臨的社會脫序、是非顛倒、笑貧不笑娼，不能

不說是，與國民不認識社會環境，不了解環境與文化價值、文化

價值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盲目學習西方文化，追求個人感官

利害慾望的文化價值，所造成的後果。 

                                                      
123龔自珍，《評校足本龔定盦全集(二)》（台北：新文豐，1975），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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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高中公民教育，應該教育國民，一方面認識社會環境，

一方面了解，社會環境與文化價值的關係，換言之，就是透過歷

史文化的陶冶，使國民認識及接受，適合我國國情的文化價值，

也就是要型塑與灌輸國民，維繫社會環境的正確價值觀。 

 

三、認識個體與群體之關係 

 

  公民所以稱為公民，而非國民，在於其「公」之一字，不僅

區別了「私」，更突顯出個體與群體之間，彼此的不同與關係。而

個體與群體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對彼此的意義是什麼，應該

根據國家的環境條件來決定。公民教育就必須根據國情，來去定

義與詮釋，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這會影響到，個體在群體之

中，應扮演什麼角色。亦即，每個人在國家社會之中，應該如何

拿捏尺寸分際，互動與相處。進而會影響國家社會，會如何地維

繫與發展。所以，教導國民正確地認識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

是必不可少的。 

 

  鑒於多數國家（包括我國），均採民主制度，則以民主國家的

個體與群體的關係為例： 

 

  在民主政治理論論及個體與群體之關係，乃立基於個人主

義。124近代民主的立論基礎，乃依據公平理性人人平等的理念，

以參與式的契約方式，組成國家社會。國家社會之目的，在於提

供各式各樣的「機會」，讓每個人參與公平競爭，追求其個人感官

                                                      
124近代有關探討個體與群體關係之主張，常見的有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二大類。尤其西方國家自十

五世紀後，歷經思想解放風潮，到現在的民主自由理念，多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看待個體與群

體之關係。關於個人主義這個名詞的歷史由來，它產生於十九世紀，在不同的國家，它存在著不同

的意義。但現在這些不同，大都已經融合了。有關於此更詳細的說明，可參閱林美香著，《西方個

人主義與儒家政治思想之研析》，博士論文，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2007.12），頁 6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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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利害之滿足。亦即，國家社會是工具與手段，實現個體的價

值，才是最終目的。而政府乃是受託於人民同意之契約，建立制

度，維持公平競爭的環境，並在眾多個人不同的利益與目地之間，

求取一個為最大多數公民可以接受的，利益妥協的結果。125 

 

  也就是說，公民教育須使國民認識到，國家社會乃由眾多個

人所組成，每個個人都是處於平等的地位，均能公平競爭自己所

要的幸福快樂的生活。除了技術方法上，要秉持公平理性不違法

的標準，達到自己的目的以外，每個個人擁有極高的獨立自主性。

這意味著，個人只要不違法，也不違反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群

體不能以任何絕對性的權威或道德標準，要求或壓迫個人的自主

自由，包括意識形態、倫理、道德、宗教等，否則就是「奴役服

從」(Servility)126。倘若社會有集體性的意識形態、倫理、道德、

宗教等固定的思想、信仰或教條，不僅使個人無法獨立自主，永

遠受到群體的宰制與壓迫，且會造成整個群體，永遠有一方因意

識形態、倫理、道德、宗教等而成為固定的多數，另一方則處於

少數遭受打壓與排擠的地位。這不僅違反每個個體都應該是平等

且自由的精神，也造成多數不是變動的，將不利於多元意見的產

生，社會猶如一灘死水，不能透過開放的討論與交流，得到更大

的利益與更好的進步。所以，民主社會必須是開放的、多元的、

包容的、與互相尊重的。為使個體之個性與自由，得到充分的發

展，任何真理、思想與信仰，都應該被檢視與批判，以便個人做

出有利的判斷及選擇。換言之，個人不應有情感或意識型態包袱

牽絆，不能被固定的教條或思想束縛，而影響個人的自我選擇與

判斷。唯有每個個人獨立自主，每個個體才是平等的，再透過公

平理性的參與過程，社會才能得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化利益，才

                                                      
125同上註，頁 72。 
126

J. S. Mill, On Libert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54),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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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的民主社會。 

 

  因而，公民教育必須教育國民了解到，個人與個人之間是等

距離的，是平等的獨立個體，是容忍與尊重的關係，是公平競爭

與相互妥協的關係。具體地說，要爭取個人的利益，同樣要考慮

其他的個人，也在爭取他自身的利益。每個個人都是社會（群體）

的組成分子，而社會是基於契約而成立，當社會要作為一個整體

行動時，唯一的標準，就是接受多數人的利益。任何公民均應知

曉，公平的競爭，有可能使個人成為少數一方，但也都有機會競

爭成為多數的一方。多數即代表社會最大利益，民主政府依多數

而行動，民選代表依多數而立法。公民也應該意識到，當自身處

於多數時，他扮演治者的角色，而無論是多數或少數一方，均應

服膺於民選代表所立之法，透過公平競爭與相互妥協，民主社會

才能健全而穩定地運作及發展。 

 

  總結而論，公民教育應告訴國民，社會由眾多平等之個人所

組成，任何人不能干涉或影響他人的獨立自主，任何人均能夠透

過公平理性的競爭，爭取個人利益，但同時自身也應該意識到，

每個人也都應與多數之利益妥協，無論多數之結果，是否符合個

人的利益。所以民主的公民教育應該要求，國民具有服從多數的

精神（法治的精神）、公平理性的精神、以及認識人人平等的真諦，

個體與群體之間，才能維持穩定而和諧的關係。 

 

四、認識國民之權利與義務 

 

  近代國家概念之確立，主要起源於西方歷史文化，其蘊含之

基本要素，為平等個人自願讓權訂約原則，成立共同體國家，授

予政府執行共同體之最高意志－主權，具體作用於法律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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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之自然權利受憲法的保障，同時均有義務服從於法律的規

範。是國之所立，始於眾人訂立公約之權利義務關係。故己之權

利，不得損於他人之權；己之義務，在於信守公約（法律）之承

諾。對此，J. S. Mill (1806-1873 A.D.)嘗言： 

 

   「雖群之合也，其事常由於自然，而非有要約誓盟之為始。而今日即立為

群約，以盡載國民之義務，亦恐於治無能進也，但使人知以一己而託於國

群，所由式飲式食，或寢或訛，以遂其養生送死者，實受國家之賜。則所

以交於國人者，必有不容已之義務矣。使其人無國，則亦已耳…一己之行

事，不可於人權利，有侵損也。權利人而有之，或國律之所明指，或眾情

之所公推，所謂應享之民直是已。」127 

 

  今國民之權利義務，一般載於一國之憲法。然各國之憲法，

依其國情設計，自不必然相同。就國民之義務，或是應負擔的責

任而言，首先應在於維護國家之安全、社會之秩序及整體的利益。

正如 J. S. Mill 所言： 

 

   「兵刑之勞費，不可以不分任也。蓋兵者所以圉其群於外讐，刑者所以安

其群於內訌，國家為之明法，以公分其責於民，或以力，或以財，是不可

以不負荷者矣。」128 

 

  概括而論，國民之義務，在於對國家社會整體之利益（包括

有形與無形的），負有應盡的責任與義務。按西方政治上的個人主

義看法是： 

 

   「每個個人就是他自己與社會整體利害判斷的基礎主體與依據。每個人依

                                                      
127嚴復譯，J. S. Mill 著，《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台北：商務，2009），頁 106-107；J. S.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75-76. 
128嚴復譯，J. S. Mill 著，《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台北：商務，2009），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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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利害判斷與選擇，經過共同參與討論，依公平理性之原則，多數人

同意與接受的結論，個人就有服從之義務。」129 

 

  這就意謂著，每個個人經過他自己的個別性、相對性的、客

觀性、與妥協性的思考與判斷後，所形成的社會共識（多數），就

成為社會共同接受的標準，也成為個人應當負起的責任與義務。

這種社會的標準，體現在有形的法律規範，同時也包括無形的社

會共識。國民應該意識到，個人乃社會利益基礎的一份子，有義

務與責任，服從法律的規範，及維護社會整體的共識。所以 John 

Locke 說到，人們授權給社會，或者授權給社會的立法機關，根據

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為人們制定法律，而他本人對於法律的執行

也有盡力協助的義務。130西方這種根據功利主義的理念，客觀多

數形成的共同社會標準，有遵守與維護的義務與責任，就成為近

代民主法治精神的主要內涵。131 

 

  其次，就國民之權利言（以下簡稱民權），相關主張與說法，

可謂眾說紛紜，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人格權、隱私權、

工作權等，不勝枚舉。這些民權的種類，均根據不同國情之需要，

而見仁見智。故在公民教育上，首先應回歸民權之立基點，教導

國民認識民權的本質、內涵及標準，才能使國民對民權有正確的

認識與觀念。 

                                                      
129同註 124，頁 189。 

130
Locke, John., Second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W.Gough(Oxford, B.Blackwell, 1948), Ch2, p.5. 
131一般法治(rule of law)的定義，多以民主國家的角度詮釋，法是由國民多數或國民代表的多數所訂

定，統治者與人民皆須守法，此乃法治的前提。假如法並非由國民多數或國民代表多數所訂定，卻

為每個人所遵守，並不符合法治的前提，也就是沒有法治觀念，民主亦無法正常運作。然而，這僅

僅從民主國家的角度解釋法治，是比較狹義的概念。從政治思想的角度來說，Law 不一定是指「法

律」，根據社會性質的不同，Law 可能指人人心中共同的原則、法則、準則或自然率，比如不成文

的、無形的倫理道德、宗教信仰或共同的風俗習慣及傳統等皆是。這種無形的 Law，代表社會共同

的是非對錯標準，同樣應為國民所接受與遵守。參閱民國 100 年 5 月 12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

學講授之「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課程講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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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權與國家、法律、政治、社會或組織等一樣，均屬於人為

的產物，是人類後天基於生存、適應環境或發展等需要所產生的。

而既然民權是為生存或生活等後天的需要而產生的，則必然牽涉

利害需要。而既然牽涉利害，公民教育就必須教國民，認識民權

的本質與標準。亦即，告訴國民權利的產生，是在處理人「需要」

怎麼活的問題。而這個「需要」的標準，應分辨是「個人需要」，

或者是「社會多數需要」。132公民教育須給予國民一個基本的判斷

標準。這是為了培養國民對於民權的認知與觀念，應以社會之多

數為標準。透過教育國民了解民權的本質與憑依的標準，可以避

免使國民陷入只從個人的標準，看待社會多數的民權，這種自我

為中心，而不顧社會整體的觀念。 

 

  此外，權利的內涵，還會牽涉「保障」的問題。則公民教育

除了要教國民了解民權的本質與標準外，還需要教國民分辨，保

障追求權利的「機會」與保障得到權利的「結果」，兩者是不一樣

的。也就是說，要會分辨權利到底是指，保障「人人都有去追求」

的「權利」（機會），或者是，保證「人人都可以得到」或「都可

以得到相同結果」的「權利」。133簡言之，要會分辨「機會均等」

與「結果相等」，兩者之間的內涵不同。透過分辨這兩者的不同，

才能夠保障，在人人追求權利，或追求權利的保障時，對於社會

整體的公平合理性。 

 

  總結而論，個人生活於社會之中，既享受被社會保護的權利，

也應對社會擔負起相應的責任與義務，「若有人力圖規避不肯去

                                                      
132參閱江澄祥，〈權利、人權、法律、死刑問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9w0lBMYPE 

&index=7&list=PLHFntdRTKAG4QYuX2YXDjUc4A7k_Ga9dO，瀏覽日期：2015.4.12。此為民國 102

年 1 月 3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之「政治與文化」課程講堂內容實錄。 
133同註 101，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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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社會有理由以一切代價去實行強制」。134亦即，若個人不履行

維護社會整體權利的義務與責任時，社會得以採取必要之手段與

方法，強迫個人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義務的存在意義得到彰

顯，權利才能夠得到發揮。唯有透過教育，將這個觀念，內化於

國民的思想，全體國民的權利，才是得到真正的保障。 

 

五、思考國家之發展方向 

 

  一國之政策，在於專業的處理各種具體事務與問題，但一國

發展之方向，卻是國家長遠維持的主要依據，也就是說，一國的

整體長遠，才是國家的精神與基礎之所在。而國民作為國家精神

的載體，對於如何能使國家的發展方向，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

就是認識的必要與需要了。但這並不意味，國民需要通曉各種領

域的專業知識。國民需要認識的是，在國家基本的環境背景與條

件之下，欲對公共問題進行判斷時，須用何種憑依和標準追求整

體長遠之利。正如 Aristotle 所指出的： 

 

   「自己不會烹飪的人，還可能是很會品嘗的人，但這種品嘗能力需要加以

發展。廚師需要在烹調技術上，有充分的教育，僱用廚師的人，則需要有

受過訓練的鑑賞力。」
135 

 

  故公民教育應使國民知曉，整體長遠的判斷依據，也就是國

家能夠長治久安的前提，取決於國家的環境背景條件。換句話說，

國家在政治、經濟、或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應該依據國家之環

境背景條件為前提，以整體長遠為標準，才能有益於一國長遠之

大利。是以，公民教育要讓國民認識國家的發展方向，應先從教

                                                      
134林美香，《約翰彌爾(J.S.Mill)與韓非政治思想中有關群體與個人關係之比較研究》，碩士論文，東

海政治系（1999.6），頁 102。 
135同註 105，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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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國民認識國家環境背景的基本條件，這個前提開始，則國家的

發展方向，概可分為以下兩種： 

   

  （一）國家屬於資源不夠分配的環境，則確保整體基本的生

存，並且能夠盡量維持長遠而不互相衝突，為國家發展的主要目

的，如阿拉伯國家與我國；（二）國家屬於資源足夠分配的環境，

基本生存不是問題，國家在發展上，能夠積極去追求生存以外的

其他需要，比如，如何生活得更好、更富庶與更快樂，如美國。136 

 

  國家若是屬於第一種環境，公民教育應該使國民知道，國家

的環境資源條件並不寬裕，所以國家的發展方向，主要是以追求

集體的長遠利害為主，進而讓國民了解並接受，須為國家整體之

長遠而犧牲個人眼前的利害，追求個人利害需要的觀念，應受到

壓制。 

 

  國家若是屬於第二種環境，因為整體生存之急迫問題並不嚴

重，故公民教育可教育公民，如何透過公平理性的過程、方法與

技術，追求個人利害需要上的滿足與快樂。國家的發展方向，就

是透過制度的設計，提供個人自由競爭，去追求個人所要的幸福

快樂的生活。 

 

  透過正確的認識國家的發展方向，國家的發展道路才能走得

長久。若公民教育不能讓國民正確地認識國家的發展方向，國民

便不能知道，自身的行為與不行為，可能是對整體長遠有傷害的，

進而對自己也是不利的。也無從知道，自身所受到的傷害，根源

                                                      
136所謂「足」與「不足」的問題，是指的氣候、資源、人口、與大環境等基本條件，不是指的金錢、

經濟、或生活條件等淺層問題。整個民族、國家、社會的基本重大環境條件，是長時間的與很難改

變的問題，不是金錢、經濟、或生活條件等，可用政策或人為方法，短時間之內加以改變或改善的。

參閱同註 101，頁 194。 



83 

 

就來自於，國民普遍欠缺對國家發展方向應有的認知與思考，也

就是普遍對國家環境的無知所造成的。因而在教育上，使國民能

夠正確思考與認識國家的發展方向，懂得衡量個人與整體長遠之

間，利弊得失的標準，是必要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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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現行高中公民教育之實況 
 

第一節 教育制度面 

 

  各國有關教育之制度設計及法規訂定，其性質均應涵蓋公民

教育的制度設計及法規訂定。也就是說，在本質上，教育制度之

規劃、設計與運作，以及教育法規之擬定、訂定和施行，都蘊含

著，培養健全國民，也就是合格公民的宗旨與精神。依此教育制

度及法規立意，我國各級學校的課程目標，也都含有養成公民的

相關宗旨及意涵，比如，二○一四年（民國 103 年），教育部頒訂

之課程目標，特別提到公民資質的培養和強化，可以預期未來各

級學校的課程目標，同樣也都包含養成具公民資質的國民教育目

標。137故本節所述有關高中教育的制度設計，其內涵、性質、目

的及功能，均為高中公民教育制度之一環。有鑑於此，要論述我

國現行高中公民教育之制度，等於論述我國現行高中教育制度，

就牽涉各不同之制度設計及相關之立意內涵，為清楚敘述及說

明，筆者將主要影響高中公民教育之本質、理念、目的及功能的

制度設計，依現行國家教育體制運作特性及目前高中學校教育之

推動現況，分述而論。 

 

一、國家教育體制 

 

  談一國教育體制，必然會牽涉一國體制的設計，而一國體制

的設計，乃根據其國情而定，因而會影響該國的教育本質、理念、

                                                      
137民國 103 年教育部令頒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並自 107 學年度，依照不同教

育階段國小、國中及高中等學校一年級起逐年實施。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 Q&A〉，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8438,c1179-1.php?Lang=zh-tw###，瀏覽日期：

20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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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與功能效果。 

 

  世上大部分國家屬於單一國家，而非屬聯邦國家。138單一國

家意謂著，中央先於地方產生，一切原始權在中央政府，憲法統

一由中央政府所訂，且適用於全國。中央政府可於憲法中授權地

方單位，並在當中規定地方單位有何權限。簡言之，地方單位的

權是由中央政府授權而來。而憲法沒有規定的剩餘權或新增加的

權，一概歸於中央政府。總之，所謂單一國家，係由中央統治各

地方，整個國家的原始權在中央政府，地方單位完全聽命於中央

政府，由中央政府的法律或命令授權予地方單位。139 

 

  這種單一國家，它的教育功能與目的，就在於如何透過教育，

型塑具「一致性的想法」與「集體性的共同目標與共同情感之培

養」，才是最重要的。140也就是說，單一國家教育的主要宗旨與目

的在於，如何把國民培養成具某一種共同特質的「國人」，因此在

教育制度設計上，也採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式的制度設計。比如，

法國教育制度就是高度中央集權，所有教育計畫由中央的國民教

育部(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統一管理，各級學校有全

國統一的學制，學校均採同步的學期假期，並設有全國統一一致

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課程和教學人員統一均由國家教育部提供。 

 

  而聯邦國家，中央政府為聯邦政府，其權來自於地方政府授

權，是先有地方政府才有中央政府，也就是說，中央政府是經過

地方政府的同意才得以產生的。聯邦憲法由各邦代表共同制定，
                                                      
138實際上，國家體制概可分三大類：單一制、聯邦制、及既非單一制也非聯邦制國家。單一制國家

如法國；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既非單一制國家也非聯邦制國家如英國。各國體制均依適合

本國國情而設計，教育制度的設計基礎，自然蘊含本國體制之立意與精神。本文目的不在分辨各國

國家體制之不同，僅就國家體制與教育制度相關之處才做論述，特此說明。 
139此段有關單一國家與聯邦國家之別，引自民國 103 年 3 月 12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中

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課程內容；參閱張治安，《中國憲法及政府》（台北：五南，2006），頁 370-372。 
140同註 11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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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定聯邦有何權力。聯邦憲法必須送各邦同意，否則各邦有權

不參加。聯邦的權力嚴格限制在聯邦憲法中，聯邦憲法中沒有規

定的，通通屬於各邦（地方政府）所有。141這種地方分權制，意

謂著各邦就是獨立國家的存在。比如，美國各州就有屬於自己的

州憲法，各州的教育制度或學校制度都各不相同，也不存在全國

一致性的國民教育制度。142而且這種不同，不僅是教育制度的不

同，也不僅是教育內涵與要求的不同，而是教育的本質、理念、

目的與功能上的不同。這也意味著，聯邦國家的教育本質、理念、

目的與功能，不會、也不可能型塑「一致性之國民意識」，或藉教

育達成「國人」文化與社會之「共識」。以 1983 年美國的全國教

育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提

出「國家處於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報告書為例，指

出中、小學教育素質低落，學生在國際學科成就比較中的表現乏

善可陳，恐將不利於美國未來的國際競爭。此後，各地陸續出現

許多教育改革方案，但均由於各州與地方的多元特殊性，以及聯

邦教育部不具有各州的教育管轄權之故，難以適用於全國。再者，

縱然聯邦政府欲達成全國性的教育目標，也只能透過說服而非強

制的方式。換言之，聯邦政府無法透過命令，規範全國性的教育

標準，唯有透過各州的自願參與和支持，才能夠生效。143由此可

                                                      
141我國「地方政府」之稱來自美國，但美國屬於聯邦制國家，地方政府乃各州之政府，有各州之獨

立憲法和制度設計，各州教育制度、教育宗旨及教育理念均不相同，等同於一個獨立國家，故州政

府又稱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不僅與我國有體制上的不同，在本質上更是大大地不相同。

是以，我國對地方政府背後代表的涵義，應該重新檢視，並配合我國國情，規劃與設計健全的教育

制度體制。參閱民國 101 年 6 月 14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之「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

課程講堂內容。 
142

1971 年美國聯邦憲法第十條修正案規定：「凡憲法未授予聯邦、而又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權力，均

保留於各州或人民」，由於美國聯邦憲法對教育事務隻字未提，所以教育的權限屬於各州及人民。

因此，不同的州就擁有不同的法律與傳統，每一個州負責管理各自的教育制度及事務，教育呈現高

度的分權化。這種地方分權式（decentralized）的設計，讓美國聯邦教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權限受聯邦憲法的限制，對全國教育發展的影響力就相當有限。也就是說，聯邦教

育部並未直接參與各級教育日常運作之管理（比如不能涉入地方課程的決策事務），只是擔任協調、

補助經費、資料蒐集或研究等補充性質的工作。參閱王家通，《各國教育制度》（台北：師苑，2003），

頁 265-266、297-299。 
143參閱同上註，頁 279-281；王如哲，《比較教育》（台北：五南，2009），頁 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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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聯邦國家的教育本質、理念、目的與功能，與單一國家的教

育本質、理念、目的與功能，從根本上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相較於美國教育制度呈現的地方分權精神，我國的教育制度

在運作上，則傾向於中央集權制精神。比如，教育部職掌全國教

育制度、政策、計畫、法令等，是全國教育業務的最高主管部門。

制度一條鞭，各級學校有全國統一的學制，學校有統一的學期及

假期規定，並設有全國統一一致的國民義務教育制度。最重要的

是，教育部依法有制定全國統一性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之權，

不論是中、小學及高中學校課程，均應符合教育部訂定之課程標

準或課程綱要規定。不僅如此，每當中央欲推行或實施任何的教

育改革、教育政策或教育方案等，全國各縣市的教育單位及各級

學校均須依照中央之政策及命令推行及辦理。這與美國那種，各

州有各自的教育體系及教育方案，且通常彼此間有相當大之差異

的情形，可說是極為不相同的。 

 

  不過，近年由於教育改革的原因，訴求中央將教育權下放給

地方，實現《憲法》均權制精神的聲音，越來越多。在教育鬆綁

及自由自主化的口號下，教育制度的設計、發展及實施也隨之改

變，同時也對我國的教育本質、理念、目的與功能，產生極大的

影響。144也就是說，《憲法》均權制的設計，不僅影響我國教育體

制的設計與發展，對我國教育本質、理念、目的與功能，影響更

是深遠。有關於這點，留待之後說明。 

 

  姑且不論均權制的問題，教育部是我國教育制度最主要的制

                                                      
144我國均權制之產生，乃因民初中國各省軍閥政客割據，各派力量均難以掌控全局，中央為對抗及

打擊各派勢力而提出的一種策略方法。參閱陳儀深，《中山先生的民主理論》（台北：商務，1994），

頁 186-191。如今早已物換星移，從我國的教育本質、目的與理念的角度，思考教育制度問題，再

往上追尋國家之體制立意，則憲法是否應該要根據現在的時空背景，予以重新省視與修訂，也是吾

人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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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架構，是所有教育學術及青年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並監督各

地方單位的教育行政機關，並且規劃、設計與推動全國的教育制

度，應是無疑。現行我國教育具體實施的場所，也就是學校，它

的制度設計，也是教育部負責統籌規劃、設計及執行。而學校是

公民教育具體實施的場所，直接影響公民教育目的達成及功能和

成效的發揮，故學校教育制度對國家的公民教育，也就扮演重要

的角色。 

 

  溯源學校教育制度（又稱學校制度，簡稱學制）設立的原因，

是由於各國發展與相互競爭需要，遂藉由致力於促進教育普及

化，以便培養對國家有用之國民，進而使其成為健全的公民，而

建立的一種正規教育制度。換句話說，學校教育制度建立最主要

的目地，就是培養適合國家社會發展與需要的健全公民。為了達

到培育健全公民的主要目的，教育普及化是必要的方法。而教育

普及化還須顧及教育的成效能否有效發揮，因而必須設計一套，

適合普遍受教者身心發展的教育內容。也就是說，鑒於國家社會

發展之需要，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適合國家社會需要的國民，

使其成為健全的公民。為了有效達到教育目的，除應致力教育普

及化，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尚須顧及普遍受教者身心發展狀況，

遂透過建立學校教育制度，發揮並落實公民教育的功能及效果。 

 

  事實上，學校教育制度牽涉甚廣。它對於學校的性質、任務、

入學條件、學習年限及學校之間的銜接關係，均有明白的規定，

俾供人民遵循。145當然，學校教育制度也會牽涉到學區劃分、組

織章程、人員編制、行政系統、經費運用等，但那畢竟偏向學校

教育制度行政方面的實施與運作，為緊扣高中學校公民教育主旨

之便，筆者不擬過多說明行政方面的實施及運作，僅就主要影響

                                                      
145

 吳清山，《教育概論》（台北：五南，2006），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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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公民教育的本質、理念、目的、功能及效果的相關學制，予

以論述及說明。 

 

二、我國現行高中學校推行公民教育之現況 

 

  首先，就達到教育目的的方法而言，考量到教育普及化，及

受教者身心發展而設計的，階段性且互相上下銜接、平行連貫的

學制。以上下銜接而論，我國有關各級學校學制之編排與規劃，

均統一採為六、三、三、四制的架構，國小學制為六年、國中三

年、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國中小為國民義務基本教育，是教育

普及化的制度設計，也為國民能夠升上高中繼續就讀而做的基礎

教育。國中畢業後，可選擇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就讀，高級中等

學校畢業後可依相關入學規定，選擇或申請參加大學、技術學院

與專科學校繼續就讀。這種上下銜接的學校教育制度，是全國統

一的學校制度，就連各級學校的學期和假期，一律依中央制定之

標準全國同步。146 

 

  接著，在顧及共同的教育目的，同時也為顧及受教者身心發

展及性向，使教育達到應有的效果，我國高級中學依法根據課程

主要內涵、功能及性質之不同，分為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147雖然各類型高中的主要課程性質不同，但仍有為達成國家健全

公民的共同教育目標，故各類型高中依法均有安排部訂之共同一

般課程，藉以在課程實施時，達成國家共同之公民教育目標。是

一種平行連貫關係。148各類型學校主要課程發展重點可參考下表

                                                      
146大專校院依法可就教學需要調整寒暑假起訖日期，但學年與學期起訖與各級學校相同。 
147為強化學程教育精神，賦予學校多元發展彈性，《高級中等教育法》整合《高級中學法》及《職

業學校法》，並明定高級中等學校類型分為「普通型」、「技術型」、「綜合型」及「單科型」4 類。 
148

 有謂學校制度有左右連貫的關係，指學生可同級轉學至不同類型學校。但本論文主題在探討高

中公民教育，故由高中學校教育課程方面切入，以便緊扣主題、清楚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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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表 4-1：各類型高中及其發展重點149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單科型高中 

學校

教育

主要

課程

發展

重點 

一般課程基

礎的奠定與

強化，著重

培養通識能

力，為大學

學術預備學

程。 

提供一般課

程及職業課

程，提升務實

致用的就業

力。 

提供一般、

專業及實習

課程，協助

學生發展學

術預備或職

業準備的知

識技能。 

提供一般課

程及特定學

科領域為主

課程，比如藝

術或體育領

域專業課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由表 4-1 可見，不論是那一種類型的高中，均有一般課程的設

計，目的是為培養國民共同基本之知識、公民素養和能力，回應

教育部所訂之高中教育總目標及共同素養的教育要求。所有高中

的課程內涵，均須銜接九年國民教育，以培養優質公民為統一目

的。也就是說，高中學校不分類型，其教育共同之宗旨與目的，

在培養適合社會的健全公民。亦即，本於共同之教育宗旨及目的，

構成各類型高中教育制度的平行連貫關係。換句話說，從學校課

程規劃與實施的角度而言，教育部職掌我國高中課程綱要的訂

定，其中包含高中教育的宗旨與目的，則各校規劃與實施課程，

必須以教育部的課程綱要為主要依據。由於有統一的教育宗旨和

目的，高中有關課程的規劃與設計，有全國一致性的標準提供依

據，亦即，高中學校的課程規劃與設計，主要依據中央擬訂的課

綱為實施要旨。簡單地說，各類型高中鑒於擁有共同的教育宗旨，

                                                      
149本表乃筆者參考《高級中等教育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普通高中課程綱

要》、《高職階段課程綱要總綱》、《綜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等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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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高中學校教育制度平行連貫的關係。 

 

  然後，為培育才俊之士、檢驗教育成效、及公平掄才，我國

的高中和大學學制亦有設計入學制度，提供學生繼續接受教育的

機會。 

 

  就高中入學制度而言，配合現行的十二年國教制度，政府提

倡人才培育和適性揚才，提供國中學生更多的、可以依照自己興

趣選擇的機會，同時更促進學生公平的就學機會，遂推動以免試

入學為主，特色招生為輔的多元入學管道制度。150也就是說，政

府欲透過多元入學管道要達到的目標，是適性揚才，也就是讓學

生根據自己的興趣，提供學生更多的選擇學校的機會，同時也更

促進國中學生公平進入高中的就學機會。 

 

  就大學入學制度而言，同樣採用多元化的升學管道制度設

計。151目的是改善過往的聯考制度，學生只能透過學科筆試一次

定終生，影響學生個人興趣的缺點。故現行高中入讀大學的途徑，

透過多元化的升學管道設計，期能兼顧學生的興趣，增加學生就

學的機會。並進一步，能帶動高中教學正常化，避免高中課程被

升學主義牽著鼻子走，影響學生在考科以外其他方面的發展。 

 

  綜言之，透過這種國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的多元入學制度

設計，除了幫助學生的發展個人興趣，及提供更多的就學選擇機

會外，政府還希望，藉由多元入學管道的方式，使得學生背負的

競爭壓力得以減輕，進而使學校免於被升學主義綁架，並藉此呼

                                                      
150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105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手冊〉，

http://12basic.edu.tw/Detail.php?LevelNo=7，瀏覽日期：2016.4.4。 
151雖然高中升大學的升學制度，屬於《大學法》範疇的制度架構，但因對高中公民教育之本質、目

的及功能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故筆者亦將高中升大學之制度納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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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社會破除明星學校的迷思，從而帶動學校教學正常化，回歸教

育的本質，同時配合推動高中學校規劃特色課程，培養學生多元

適性的能力，幫助學生個人興趣的發展和生涯規劃的探索。為此，

教育部陸續推動許多方案，建立許多相關制度，協助高中學校建

立自己的優質特色，以便符合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的理念。比如，

「優質高中、高職認證」制度。具體地說，就是鼓勵及協助高中

學校提供更多符合學生興趣和性向的課程，以便幫助學生有更多

的「擇其所適，愛其所選」的學習選擇機會。 

 

  上述所言，均是現行會對高中教育宗旨、內涵、目的及功能

產生主要影響的相關制度設計。也就是會對高中公民教育的宗

旨、內涵、目的及功能產生主要影響的教育制度設計。這意味著，

本來扮演中等學制中最高階層，並負有培養健全公民責任的高中

教育制度，其公民教育的宗旨、內涵、目的及功能，都會逐漸朝

向，以考量學生個人興趣為主的發展方向，簡單地說，就是朝向

實現個人自我價值為主的發展方向。 

 

第二節 教育法規面 

 

  對現行我國對高中公民教育之本質、宗旨、內涵、及目的，

產生重要影響的法律，有《憲法》、《教育基本法》及《高級中等

教育法》。以下將依法定之教育宗旨、法定之教育原則、及法定之

教育精神與內涵，按法律位階分而述之。 

 

一、各級法令之教育宗旨 

 

  首先，就憲法層級言，指出教育文化之宗旨，應以發展國民

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及生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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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學界有謂憲法所指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及國民道德歸

為德育領域，健全體格則類分為體育領域，而科學及生活智能屬

於智育領域。152 

 

  但普遍認為，憲法雖然設有「教育文化」專章，但是由於社

會的發展與進步，對於一些符合未來社會發展之原則性、綱領性、

方針性的教育規範並不充分。153而面臨越加激烈的國際競爭，人

才的培育是當務之急，在參考一些先進國家的教育理念後，於 1994

年時，許多民間教育團體及立法委員合力推動《教育基本法》之

立法，使教育能符應國際先進教育理念的共識、體察社會需求、

回應教改的建議與訴求、變換教育權的主導面，以便作為未來教

育指導的總綱。是以，現行法律規範性高於同等法律位階的《教

育基本法》，它揭櫫了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確定我國

未來教育的主軸、方向與精神，並以法律為前提，提供法源及公

平的救濟管道，154同時被台灣教育界及學界譽為是教育憲法。155而

該法明訂教育宗旨是： 

 

   「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

關懷、資訊知能、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

權之尊重、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

解與關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156 

 

                                                      
152謝文全，《中等教育: 理論與實際》（台北：五南），頁 27。 
153顏國樑，〈教育基本法的立法過程與立法精神〉，http://principal.naer.edu.tw/edu_pdr/html/data/relate 

dresource/symposium/vol6/6-1-2.pdf，瀏覽日期：2016.4.6。 
154陳木金，〈談教育基本法的立法對我國教育行政的啟示〉，「教育行政論壇第五次研討會」，台北市

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主辦，台北（1999.10），頁 334。 
155《教育基本法》之立法背景，主要來自於 1994 年四一○教改聯盟提出之四大訴求，包括「落實

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後來這四大訴求，也成為

我國教育改革的主軸，對我國整體教育的本質、宗旨、目標及功能產生極大的影響。 
156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教育基本法〉，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 

=FL008468&KeyWordHL=，瀏覽日期：2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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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基本法》第三條接著說到：「教育之實施，應本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之原則，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

致力開發個人潛能，培養群性，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足可顯

見，該法所謂教育之宗旨，在於使受教者在追求人生幸福之過程

中，得自我成長，發展健全人格，增長智能，尊重人權，並成為

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157因此有人說，《教育基本

法》所定之教育宗旨比之《憲法》更多也更具體，具補充《憲法》

的作用。因而，《教育基本法》亦是高中教育宗旨的主要依據。 

 

  原來的《高級中學法》明訂，高級中學以陶冶青年身心，培

養健全公民，奠定研究學術或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但於

民國一○二時，為配合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立法院遂將《高級中

學法》及《職業學校法》調整合併為《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便為

十二年國教提供法源依據。該法更具體地指出，高中教育之宗旨：

「應接續九年國民教育，以陶冶青年身心，發展學生潛能，奠定

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之基礎，培養五育均衡發展之優質公民

為宗旨」。預計民國一○七年施行的《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就是根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的教育宗旨，決定高中公民教

育的宗旨和目標。 

 

  而現行部訂的高中教育課綱，是民國 97 年《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總綱》（由於其在民國 99 年施行，又稱 99 課綱），課綱所

定之教育宗旨，除來自原本的《高級中學法》規定，並呼應《教

育基本法》之教育宗旨，指出「普通高級中學教育，除延續國民

教育階段之目的外，並以提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

成術德兼修、五育並重之現代公民為目的」。而此一教育目的，須

透過完成以下教育目標達成：（一）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157同註 153，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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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邏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力；（三）增進團隊

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四）強化自我學習的能力及終

身學習的態度；（五）增強自我了解及生涯發展的能力；（六）深

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念，這六項為現行高中公民教育

之具體目標。 

 

  總覽上述法定之教育宗旨，以被譽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

法》影響最大，該法規範有關高中公民教育的宗旨和主要目標，

指導高中公民教育發展的原則及方向。有學者便說，《教育基本法》

作為憲法的具體化，已大致形成，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教育基本權

核心的輪廓。自此，從實現個人為出發點的教育理念，便深深地

影響我國至今公民教育的本質和宗旨。 

 

二、教育基本法之教育原則 

 

  影響現行高中公民教育之宗旨、內涵、目的、功能及實施者，

當以《教育基本法》為最。該法藉由規範出許多教育實施的基本

原則和精神，提供我國教育發展的方向，進而影響我國公民教育

之宗旨、目的、內涵及功能的巨大改變，也因此令許多學界或教

育界人士稱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吳清山指出，《教育基本法》的

基本原則，至少有教育決定民主化、教育方式多元化、教育權力

分權化、教育作為中立化。以下將依序分述論之。 

 

（一）教育決定民主化 

 

  我國自威權時代結束以來，社會對於民主化的呼聲益發地

高，之後許多民間教育團體提出教育改革的訴求，一般認為是由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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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教育決策權的主導面著重國家需要，教育被視為國家的權力而非人

民的權利，相對的忽略了教育的目的在於促進人民人格的發展與自我的實

現，從而產生種種因國家威權與將教育視為國家權力與意識傳輸的弊病。」

158 

 

  再加上，許多國際宣言或盟約均表明，透過教育，人民可以

獲得自我實現及自我發展的機會。鑒於上述考量，《教育基本法》

遂明文：「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為實現前項教育目的，國家、教

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

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國民教育階

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女之責任，並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

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均在

體現教育決定民主化的原則，納入人民參與的聲音，尊重人民對

於教育的決定權。這就是所謂的，以「學習權為核心」的概念，

人民與教師均有參與和選擇的權利，而不僅僅是限於官方的權

限。並且，為保障且有利於人民多元選擇的權利，第七條加以規

定保障私人興學的自由，並進一步規定獎勵與補助，確保自由民

主與多元價值的教育體制。159 

 

（二）教育方式多元化 

 

  鑒於教育決定民主化原則，過去教育權均掌握在中央教育行

政機關，現在則逐漸釋出教育權，打破過去一元化的教育體制，

促進學校的自主性，讓整個教育朝向多元化的發展。160《教育基

本法》便規定，針對不同弱勢族群提供適合的教育、鼓勵私人興

                                                      
158鍾政諺，〈我國教育基本法之實施與檢討〉，碩士論文，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系（2004.6），頁 33。 
159林佳範，〈教育基本法與學生受教權〉，《學生輔導雙月刊》，第 95 期（2004.11），頁 120。 
160吳清山，《教育法規：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2008），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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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長可參與學校教育事務、規範中央政府教育權，幫助地方

依其需求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等。總而言之，教育權由中央

下放地方與人民，規定政府應鼓勵民間以多元管道興學，家長有

權參與地方教育事務並為子女選擇不同教育方式。161有學者因此

就指出，現代社會是個思想與價值多元的社會，單一的價值體系

恐怕難於社會立足，而教育基本法強調的多元化精神，卻正好符

合未來社會不同的需要，進而促進社會更好的發展。 

 

（三）教育權力分權化 

 

  我國自解嚴以來，社會風氣逐漸開放，民主化與倡議自由的

呼聲，也帶動 1990 年代的一系列教育改革。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

委員會（簡稱教改會）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提出「教育

鬆綁」的建議，就是要讓地方政府減少中央的束縛，擴大地方權

限，使地方政府更具彈性與適應性。162再加上，根據憲法文義，

教育權限應有中央與地方之別。許育典曾指出，憲法應為一種綱

要性規範，只是對全國一致之性質需要之教育事務做規定。163則

憲法應偏向有關於我國基本學制的確立，而有關於我國教育事務

的實施，應劃歸為地方政府的專屬權限之中。因此，目前《教育

基本法》規定中央的教育權限有：（一）教育制度的規劃設計；（二）

對地方教育制度的適法監督；（三）執行全國性教育事務，並協調

或協助各地方教育的發展；（四）中央教育經費的分內與補助；（五）

設立並監督國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六）教育統計、評鑑與政

策研究；（七）促進教育事務的國際交流；（八）依憲法規定對教

育事業、教育工作者、少數民族與弱勢群體的教育事項，提供獎

勵、扶助或促其發展。而以上未列舉的教育事項權限，除法律另

                                                      
161同註 154，頁 16。 
162吳清山，《教育發展研究》（台北：元照，2001），頁 113。 
163許育典，《教育憲法與教育改革》（台北：五南，2005），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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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規定者，統一歸屬於地方。 

 

  結合《憲法》與《教育基本法》，中央教育部的權限，主管學

校教育制度的規劃與設計，地方教育局負責落實以學生為中心

的，學校教育制度的實踐，使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得共同參

與學校教育的發展和運作。簡言之，在教育事務方面，中央放權

給地方的色彩相當濃厚，期望能夠帶動地方政府，在教育與文化

發展上，有許多自主性規劃空間。 

   

（四）教育作為中立化 

 

  《教育基本法》中立原則的確立，是鑒於過去威權時代，教

育的各種作為，諸如課程實施、教學施行、或學生訓導活動，有

時受到政治的介入或干預。為了確保教育的自主性、主體性和自

由性，特別在第六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

政治團體或宗教信仰從事宣傳，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

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宗教活動」，

教育應本著中立原則，免受政治的干預或宗教的介入。 

 

  中立原則除避免教育受到政治或宗教的介入，尚且蘊含多元

文化教育的理念在內。戒嚴時期，全國學校封閉在國家高權之下，

難以納入社會的多元價值，導致社會多元文化發展的停滯，是一

直為眾多教改人士所詬病的。《教育基本法》是以學生的學習權為

核心，目地是改變過去以國民為被教育對象之觀念，確認教育主

體為國民。故教育之施行，應以保障國民之學習權為目的，也就

是要使教育回歸「人的自我實現」，尊重學生的不同差異，重視個

人潛能的發展，發展活潑的創造力，及肯定人的價值，使每個人

不但能珍惜自己族群的文化，也能欣賞並重視各族群文化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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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文化。是以，在教育中立原則的保障下，尤其應該特別預

防，個別的團體、信仰或世界觀對學校造成過度的影響力，而危

及到學生人格其他方向的自由開展可能性。164建立以學生自我實

現為核心的，中立與寬容的多元文化教育空間，便是學校教育的

理念和精神。 

 

三、法定之教育精神與內涵 

 

  教育基本法的提出，可視為回應教育改革的「鬆綁」訴求，

且進一步地補充與落實憲法的教育價值。在國家尚未民主化之

前，人民處於被動被統治的地位，自然沒有教育事務的自由選擇

權，而是全權由國家來決定。不僅在教育的外部事項如經費與設

施等，甚至於內部事項，即所教授的內容亦同。165有鑑於此，《教

育基本法》明文便規定「人民為教育權之主體…國家、教育機構、

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教育之實施…協助個人追求自我

實現」、「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

侵害」，並制定相關之申訴管道，提供法定之救濟方式。 

 

  上開種種《教育基本法》之條文，顯見法定之教育精神及內

涵，是以受教者個人的自我實現與發展為主。1995 年所頒布《中

華民國教育報告書》（《教育白皮書》）便寫到： 

 

   「教育目的在幫助學生人格健全發展，將來能夠適應社會…兼顧個別主體

性和文化多元性的需求…都要考慮學生個別差異及其所處社會的多元性，

透過多元教育的作為，有效開啟學生的潛能，讓學生將來能成為社會『有

                                                      
164

 同註 162，頁 226。 
165

 許宗力，《憲法與法治國家行政》（台北：元照，1991），頁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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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人』和『幸福之人』。」166 

 

  故協助與促進受教者的個人自我實現和發展，使之能夠適應

社會，兼能追求自我，實現幸福人生，蓋是法定教育之主要精神

和內涵。因此，無論上述之教育決定民主化原則、教育方式多元

化原則、教育權力分權化原則、或教育作為中立化原則，均在體

現教育的多元化、民主化與自由化，目的是讓每個學生不同的潛

能或特質都受到尊重，並獲得充分發展的機會。此即法定之教育

主要精神與內涵。 

 

  高中學校鑒於教育之宗旨和目的，除了教授部定的普通一般

課程，是奠定與提升現代公民的基礎知識和修養，並要啟發學生

的潛能，考量學生的興趣和性向，塑造多元化的教學環境，促進

學生自我實現。故目前教育部鼓勵高中學校致力於推動特色課

程，亦是落實學生自我實現、多元價值和尊重包容的理念。明乎

此，《高級中等教育法》明文： 

 

   「第 45 條：高級中等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輔導其適性發展…

專案編班方式提供體育、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技藝課程…」。 

 

   「第 50 條：高級中等學校應就學生能力、性向及興趣，考量社會職場動態，

輔導其適性發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了達到能夠使學生發展個人、實現自我、及多元學習，打

破升學主義，使每個學校能夠讓學生適性發展和均衡學習的教育

理念，高中學校教育必須發展特色，落實適性教育，此即所謂的

均優質學校。為促進學校落實該教育理念，《高級中等教育法》訂

                                                      
166

 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黃金十年、百年樹人》（台北：教育部，201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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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關之評鑑規定： 

 

   「第 11 條：高級中等學校應定期…進行自我評鑑…各該主管機關為促進高

級中等學校均優質化發展，應定期辦理學校評鑑…」 

 

  為了把教育選擇權完全回歸到學生與家長身上，教育現場必

須由學校展現特色以吸引學生適性選讀。學校甚至可辦理實驗教

育，課程不必依照部定課綱，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選擇： 

 

   「第 12 條：促進教育多元發展、改進教育素質，各該主管機關得指定或核

准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全部或部分班級之實驗教育…其課程得不受第

四十三條第一項課程綱要規定之限制…」。 

 

  高中學校入學制度之設計，亦在促進學校落實多元選擇、適

性發展的教育理念，故規定： 

 

   「第 35 條：為發展多元智能、培育創新人才，高級中等學校應採多元入學

方式辦理招生。…各國民中學應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探索，依其能力、性

向及興趣等，給予適性輔導，並提供升學選擇之建議，進入高級中等學校

就學」。 

 

  為提升教學品質，發揮教師專業自主，以便幫助學生適性學

習，須打破過去「一言堂」的國家統編教科書，使學生的思考能

從「一元」走向「多元」，未來能夠適應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提升

學生的多元創新能力。因此，《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 條明訂：「高

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輯為原則，必要時，得由中央

主管機關編定之」。透過中央權力下放，使民間自由競爭，提升教

科書品質，培養學生多元視野和創新能力，同時，將教科書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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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權放予各校自主遴選。這也符合教育多元化、自由化、民主化

的世界潮流。167 

 

  總覽上述法規之教育宗旨、原則、精神與內涵，其背後的理

念，在考量學生的差異，啟發學生的性向和潛能，使其能夠適應

社會，達到自由發展和自我實現。而國民透過自我實現的教育，

才能夠獨立思考，發揮創造力，在面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時，得

以提升國家競爭力，成為對國家社會的有用之人。故而高中公民

教育的理念，隨著上述的教育制度及教育法規的建立和引導，亦

往個人獨立自主、思考判斷及自我實現的教育方向發展，培育各

式各樣的人才，在面對外來文化的強勢侵襲中，能鞏固與強化國

家本身的環境與條件，發揮應對全球化的競爭力。 

 

第三節 實際執行面 
 

  早在 1990 年代各種教育改革，「教育自由化」與「紓解升學

壓力」便一直是教改的主要訴求，也是一直以來政府試圖解決的

問題，故現行的十二年國教規劃主軸，同樣強調「教育自由化」

與「紓解升學壓力」。按十二年國教的目標，包括培養現代公民素

養、引導多元適性發展、確保學生學力品質、舒緩過度的升學壓

力、追求社會公平正義及均衡城鄉發展。以高中而言，它位居我

國中等教育學制最高階段，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角色，對上，

能奠定高中教育的深厚基礎，提升大學生程度，消除近年低分上

大學的現象；對下，教育部推動高中均優質化，也就是鼓勵每個

高中學校教育理念的落實均能夠深具特色，促使家長更願意讓子

女就近及適性入學，不再盲目擠入明星學校，讓升學壓力得有效

                                                      
167教材研究發展協會，《國民中學一綱多本教科書政策實施之研究》（台北：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

協會，200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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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如此，方能進一步引導國中小教育逐步轉趨正常，及早培

育學生創新能力。168 

 

一、高中納入國民基本教育 

 

  在紓解升學壓力、追隨國際潮流、及培育人才等的考量下，

政府遂決定將國民基本教育延長至十二年。但十二年國教的推

行，首先就礙於財政的負擔，而難以實現真正的免學費理想，再

加上未在每個鄉鎮設立足夠的高中學校，又要考量學生個人的興

趣和意願，種種原因，導致無法用「強迫」和「義務」要求學生

進入高中就讀。因而，社會上普遍針對「免學費」和「義務教育」

的問題，質疑高中究竟是否屬於國民基本教育。然吾人以為，既

然無法強迫每位國民都進高中，自然就違反所謂國民基本教育的

內涵意義。免學費及義務與否，只是技術問題，從國民基本教育

的本質內涵而言，所謂「國民」與「基本教育」，就是要讓「每位

國民」均接受的「基本教育」。換言之，所謂的「國民基本教育」

是指，國民應有的基本常識、知識、能力與修養，必須透過「國

民基本教育」才能得到或達到。也就是說，國家將國民應有的基

本常識、知識、能力與修養，透過「國民基本教育」教導及傳授

給人民，使人民能夠成為符合國家需要的國民。要達到這個教育

目標，就必須讓每位國民都接受「國民基本教育」，反之，如果無

法讓「每位國民」都接受「國民基本教育」，則所謂「國民基本教

育」只是徒具形式，沒有實質的意義。亦即，如果有些國民沒有

受過國民基本教育，他就不具有國民應有的基本常識、知識、能

力與修養，他只是在「形式」上具有國民身分，「實質」上卻欠缺

國民應有的知識及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現在讓人民可以

                                                      
168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專案辦公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http://12basic.edu.tw/D 

etail.php?LevelNo=653，瀏覽日期：20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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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個人意願，自由決定要不要進入高中就學，本身就已經違反

「國民基本教育」的內涵及意義。故十二年國教實施至今，高中

由學生自由選擇是否入學就讀，究竟是不是屬於國民基本教育，

仍是令人存疑的。 

 

二、落實高中多元適性發展教育理念 

 

  自 1990 年代教改開始，政府就在致力於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與

快樂學習，落實適性揚才和自我實現，維護學生各項權益的教育

理念，期能跟上先進國家的腳步。針對在高中落實該教育理念，

教育部主要透過課綱的訂定、高中優質化方案與評鑑、入學制度

設計、教科書採一綱多本等方式，推動和引導高中實踐以學生為

本位，讓學生自主、適性、自由發展與快樂成長的教育理念。以

下將實際執行情形，以課綱的訂定、高中優質化方案和評鑑、入

學制度設計、一綱多本依序說明。 

 

（一）課綱的訂定 

 

  在課程與教學方面，現行部訂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以

下簡稱 99 課綱）的設計，強調課程鬆綁之學校本位課程精神。換

句話說，高中課程的規劃及實施，一般是以部訂的課綱為原則，

但在中央放權的趨勢下，課綱開放彈性空間，鼓勵各高中學校可

根據自身的學校教育理念，自行規劃和發展自己的特色課程，也

鼓勵發展跑班選課，落實多元發展理念。而在一般學科課程，《99

課綱》亦強調在課程方面，應有多元化設計和重視實用性；在教

材方面，善用網路資源，以提高學習興趣及知識的可應用性，並

拓展國際視野；在整體教學方面，應兼顧創意和適性，宜以學生

為中心，並強化學生自主學習、批判性與創造性思考的能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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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其學習如何學習、思考如何思考，進而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此外，為因應社會問題、議題及落實《教育基本法》之教育宗旨，

培養學生現代公民素養，《99 課綱》並要求，各校應將生涯發展、

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育、海洋教育、環

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重要議題納入

相關的課程中，並強化品德教育。教育部亦針對這些議題成立各

種促進方案，編列預算和補助，協助和鼓勵各高中規劃具創新、

多元和特色的議題課程或活動，各校的推動成果亦可納入學校的

評鑑內容。 

 

（二）高中優質化方案和評鑑 

 

  為舒緩過度的升學壓力和均衡城鄉發展，教育部推動高中均

優質化方案，縮小城鄉教育落差，使得校校有亮點，而非僅有明

星高中受到注目。具體地說，高中均優質化方案將協助讓區域內

學校全面優質，相互整合教育資源，目標讓學生按照興趣和能力，

選擇適合和「就近」學校的就讀。故教育部依《高級中等教育法》

訂《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明文規定以評鑑結果作為協助學校

調整發展規模及核定私立學校經費補助之參考，並得作為辦理學

校優質認證之參酌。再配合推動「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強調創

新和特色，並附「績效指標」供各校參考，如學生生涯進路、就

近入學率、研發多元特色課程、是否有效運用教學方法與資源、

能確實提供學生跑班選修課程、是否結合在地資源、學生每學年

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時數、落實學校特色的推廣與行銷等。169 
                                                      
169鑒於社會普遍有競逐明星高中的觀念，導致國中階段沉重之升學壓力仍然存在，影響孩子之正常

學習與發展，甚至於國家之競爭力也因而受到威脅。教育部以為，此情況若不及時予以大幅度轉化，

不但孩子可能失去歡樂童年，國家也終將失去國際競爭實力。故該方案自 96 學年起實施，以「全

面優質」、「區域均衡」、「特色領航」、「績效責任」、「分期推動」為原則，由各高中學校依學校之條

件和需求，向教育部提出競爭型計畫，爭取輔助，迄今已實施達 8 年 3 期程。其目標係以投入資源，

促使各區域高級中等學校均達普遍優質發展、提升辦學品質、促進特色發展；其重點發展項目則包

括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發展及創新特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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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透過課綱及高中均優質化方案，學校必須先通過評鑑，

成為「優質化高中」，並且提出具備特色的課程，再經過地方教育

主管機關認證方能成為特色高中，進一步才能辦理特色招生。也

就是說，欲申請特色招生之學校，必須是經教育部審議認證為優

質之公私立高中，是具有特色課程之學校，始能申請特色招生。 

 

  從教育部推動各種鼓勵高中各校發展教育創新與特色之措施

來看，也說明了高中辦學須以特色課程做為推廣與行銷的方法，

作為磁吸學生入學的憑藉。國家教育研究院更指出，面臨少子化

的招生壓力下，特色課程對學校而言，係重要教育行銷策略。170故

各高中特色課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即便是一般普通學科科目，

利用結合各種多元的教學技巧、媒體運用、創意活動進行的，亦

所在多有，諸如多元語文、國際、數理、科學、創意科技、文創、

創意思考、領導、人文社會、藝術設計、創新品德教育…等，各

種課程名目可謂花樣百出，令人目不暇給。然而，特色課程和高

中均優質化執行至今，升學壓力的問題並未緩解，社會仍有不少

人認為傳統明星學校等於好文憑，將來有比較高的機會進入理想

的大學科系，未來的工作出路也會比較好，而對教育部提倡的學

校特色並不在乎。因此，目前教育部一方面繼續對學校宣導，教

育選擇權已然完全回歸到學生與家長身上，教育現場必須由學校

展現特色以吸引學生適性選讀；另一方面則對家長呼籲，要改變

擠入明星高中的觀念，讓學生適性發展、快樂成長。 

 

（三）入學制度設計 

 

                                                      
170王如哲、洪詠善，〈本院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色招生特色課程規劃，提供學校參考〉，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52&content_no=1453，瀏覽日期：20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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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紓解升學壓力」的問題，政府將高中納入國民基本教

育，《高級中等教育法》亦明文載及高中乃國民之基本教育。再加

上，十二年國教特色強調「普及」、「菁英」及「弱勢關懷」，意思

就是，透過高中多元入學制度的設計，提供所有國中畢業生更多

的就學機會，並確保每一位學生都有學校可讀。故高中入學制度，

不復以往的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考試入學為主，改以免試入學

為主，特色招生為輔。高中多元入學制度的設計，確實按照教育

部的期望，實際促進各高中學校跟進規劃與實施各類型的特色課

程，然而入學制度的「公平性」和「紓解升學壓力」不僅未得改

善，反而加劇問題的嚴重性，故遭受社會各界極度不滿的聲浪。 

 

  檢視所謂的免試入學，就是學生免考學科或術科入學測驗，

可依其性向、興趣、能力、志願、特殊才能或競賽成績優異等，

申請所屬就學區內所有適合的高級中等學校就讀。特色招生則是

指，各招生區依其地域需求，採因地因校制宜，發展重點課程。

也就是說，各高中得憑藉規劃特色課程，作為招生的依據，例如

數理特色班、科學特色班、雙語班等。 

 

  然而免試入學的執行，受限於各高中學校有限的招生名額。

若學校招生名額大於報名人數，則報名學生將全數被學校錄取；

反之，若學生報名人數超過學校的招生名額，為公平起見和兼顧

十二年國教的目標，教育部明訂入學資格排序標準，以學生志願

序、就近入學、扶助弱勢、學生畢（結）業資格、均衡學習、適

性輔導、多元學習表現（包含出缺席及獎懲紀錄、體適能、服務

學習、幹部、競賽、社團、技職證照或資格）、技藝優良、國中教

育會考表現，做為各校錄取學生的原則和依據，這就是所謂的「超

額比序」。此外，為兼顧各地學區的差異性，各學區因地制宜又有

不同的計分標準，比如有些學區採計服務學習分數，有些學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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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高中多元入學制度設計，原意是減輕國中的升學壓力，注重

學生不同的興趣、性向、能力而適性入學，同時改善「考試領導

教學」及學生「死讀書」的問題。但實際執行後，升學壓力不減

反增，更備受質疑。根本原因是，各高中學校的總錄取名額是有

限的，不可能將所有申請入學的學生通通錄取，除非進入該校沒

有什麼競爭性，也就是沒有多少人願意就讀，否則的話，學生想

進入理想的高中就讀，就必然會面臨競爭，也就是必然會有升學

壓力的存在。而為公平錄取學生，也必然需要採取測驗或考試的

方式，作為學生就讀資格的依據。 

 

  再者，是高中多元入學制度實行至今，同樣備受爭議的公平

性問題。入學制度就是升學制度，在我國亦等同於考試制度，是

人才培育制度的一環，同時也是保障社會階層流動最公平的制

度。因而入學考試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公平掄才」。我國

一般將高中定位成大學預備學程，是涵養高等知識分子的根基所

在，因而在選士選才上，就更要透過「公平」的篩選方式，來決

定誰該上高中、誰不該上高中、誰該上哪一所高中。如此不僅能

讓教育成效得到最大的發揮、社會資源得用在刀口上，更能夠讓

學生不受限於家庭背景、經濟狀況、出身門第，大家憑相同一致

的標準進入學校就讀。 

 

  但是現行的高中入學制度，比照大學多元入學制度，採取一

樣的多元入學方式，不再是透過統一標準一致的考試錄取學生，

還包括才藝、競賽、服務學習等各式各樣的錄取標準。多元入學

的方式，學生必須廣泛地蒐集各方資訊，準備不同的考試科目，

家庭背景條件較優的學生，在資訊蒐集、人脈幫助、才藝補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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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佔盡優勢，造成升學制度「各顯神通」的「極不公平」的

現象，這對弱勢的家庭而言，傷害更大。並且所謂的，給學生多

一點選擇的機會，這種不只一次的入學機會，形成多方報名和報

考技巧策略百出的現象，一方面各種報名費與交通費，對弱勢家

庭而言就是難以負擔的支出，另一方面，報考策略又是欠缺資源

和資訊的弱勢家庭難以操作的。而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大學的多

元入學方式，無論是高中多元入學或是大學多元入學，受批評的

主要理由是其變成了「多錢入學」。171故而高中入學制度的設計，

自施行以來，不僅未達當初設立的目標，還違反社會公平正義，

與當初的政策理念不符，甚至因此有人提出回歸聯考制度，然而

教育部為不違反十二年國教適性理念，故言明「不可能走回頭

路」，因此該制度的公平性爭議，與大學多元入學制度產生的同樣

爭議，均仍未得到解決。 

 

（四）一綱多本 

 

  教科書一綱多本原先是實施在國中小的政策，後來基於一綱

多本能幫助學生適性學習的考量，高中教科書自 1999 年亦開始逐

年開放給民間出版商編輯。其政策用意在：一方面，提高全民參

與教育機會，符合教育自由化的精神；另一方面，希望透過教材

的市場競爭，提升教科書品質，發揮教師專業自主，幫助學生適

性學習。172然而，一綱多本在高中顯現的爭議和問題，與國中幾

乎如出一轍。 

 

  高中教科書一綱多本政策的觀點，主要是由於，提倡一綱多

本的人，認為數量多就等於多元，也就等於自由和正確的，而一

                                                      
171周祝瑛，《誰捉弄了臺灣教改？》（臺北：心理，2003），頁 256。 
172同註 167，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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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只能呈現固定且僵化的觀點，不能呈現社會多元價值。在政

府實行一綱多本後，由於部訂綱要有其彈性自主的空間供民間編

輯和詮釋，導致教科書各版本的內容不一、解釋不同，教師教學

須蒐羅和統整各版本的內容，多元變成多本，學生基於現實考量

下，家庭條件好的學生，能多買參考書或到補習班補充不同版本

的內容，家庭條件差的學生，僅能熟讀一本，又造成社會對於考

試競爭不公平的爭議出現。面對社會不平的聲浪，教育部便一再

重申學生只須唸一本，而考試亦會以課綱內容要點為出題標準。

但是升學競爭激烈的現實，讓教育部的呼籲收效甚微。嗣後，雖

然升學考試題目以課綱為出題標準，各版本教科書的質量亦有所

提升，讓一綱多本不公平的抗議聲浪降低，但既然考試按照課綱，

則一綱多本又是否有其必要性，又是另外一個產生爭議的問題。 

 

三、執行的結果 

 

  總合上述，皆為近年來，政府為落實適性的教育理念，而實

際執行的方法和情況，以及執行之後，產生的主要爭議焦點。就

普遍爭議的論點而言，有人認為社會重視文憑的觀念積重難返，

呼籲社會改變升學主義觀念；或認為制度設計不良，形成考試競

爭不公平，建議恢復聯考；或認為，學生的升學壓力和學習負擔

更重，不利身心發展。多數問題討論的中心，幾乎環繞在社會普

遍有考試領導教學的現象，致使學生只能不斷地學習考試技巧和

填鴨式的答案，不僅壓力大和負擔重，身心發展也不健全，未來

難以適應社會的變遷，人才培育也趕不上社會與產業轉型之所

需，國家將難以面對全球化的國際競爭。 

 

  儘管歷年來學界和教育界不斷試圖改善問題，也提出許多的

理論、主張和建議，許多教育的理論也都包裝華麗，標榜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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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多元、進步、創新和符合國際潮流等字眼，政府更依此作

為教育立法和政策施行的憑據，近二十年來因此投入的教育預算

及社會成本更是難以估量，173結果是教育確實越來越自由，也越

來越多元，但現實卻是越來越多人發現，學生普遍的程度越來越

不如以往。作為大學預備階段的高中教育，牽涉一國高等知識分

子的養成基礎，政府卻一再地展示大學高入取率，宣稱教育改革

的成績亮麗，但國、高中和大學整體的素質一直下滑卻是不爭的

事實。然而更嚴重的是，即便是成績優秀的高中學生，也不代表

擁有做人應有的人格品德及修養。品德敗壞、是非不分、社會紛

亂、國人普遍功利自私的情況，並未在這些新穎的教育理念和改

革當中得到改善。顯然這不僅僅是高中公民教育的問題，更是國

家整體的教育本質出問題。若教育本質出問題，則不論教育制度

如何改、教學技巧如何創新、課程內容如何多元，都是沒有意義，

且傷害國家社會的做法。故當務之急，應重新檢討，什麼才是真

正適合我國的教育理論和教育方向，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第四節 我國高中教育理論宗旨與實際社會需

要之結合 

 

  何以多年來，我國教育推行之結果，與國家所需，以及本欲

達到的教育宗旨，常常是脫節，甚至與國家的目標是背道而馳？

比如，我國教育的宗旨強調國民道德和健全人格，但卻見國民品

德越加敗壞；強調法治精神，社會秩序卻每況愈下；強調思考及

                                                      
173畢竟從整個教育規模來看，十餘年來，我國在教育改革方面投入的經費何止數千億，光教育部每

年編列的政府預算為一千多億台幣，加上各地方政府共計四千多億。自一九九六年教改會提出教改

總諮議報告書後，行政院便核定「教改行動方案」，近五年內動用了一千五百七十多億的全民稅收

推動教改。所以，從整個教育經費來看，這十多年來累計的費用，高達幾兆預算，十分可觀；加上

人力的投入，社會成本更是不計其數。可是僅僅在近五年內，教育部長即換了四任，教育主管業務

司處的人員也經常在變動。這十年間經歷教改的學生更何止數百萬？同註 171，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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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力的培養，但卻是填鴨能力的人佔多數；強調正確價值觀，

但每當社會發生問題時，卻常見國人是非不分、莫衷一是、言人

人殊，最後社會依舊紛亂，類似的問題繼續層出不窮。綜觀前述

章節，究其根本原因在於，許多的教育理論、教育制度和教育理

念，均移植國外的教育理論、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而未探究其

背後的文化、精神與立意，是否能合乎我國之所需，莫怪常有人

感嘆，我國的教育是「橘化為枳」的典型例證。因而，要探討我

國的高中公民教育問題，如不先「正本清源」，從國家的根本上，

去認識或釐清我國的教育，究竟應該追求什麼，以及必須追求什

麼，則檢討一切教育問題，都是「掩耳盜鈴」或「避重就輕」的。 

 

一、教育理論與宗旨未能依據國情需要 

 

  我國的教育理論和主張，常見有個人、多元、自由等意涵，

這種強調個人、多元、自由的教育本質和理念，主要來自於美國。

前面曾說明過，美國是個聯邦國家，其國家的組成，是由許多來

自不同的「已經演進為具有成熟文化的國家」的人及各不同種族，

所組成的移民國家。也就是說，從一開始，美國就是個具有國際

性和多元文化特質的聯邦國家。這意味著，教育對美國來說，一

開始就不主張，也不可能主張，把國民教成一個「模式」，或教成

具「一致性想法」的「國民」。如江澄祥教授所言： 

 

   「跟多數的國家不同，美國並沒有全國性的國民教育與義務教育。教育對

美國來說，只是提供每個『個人』，追求與發展其個人的理想與興趣之能力，

不在型塑『一致性之國民意識』，也不在藉教育達成『國人』文化與社會之

『共識』」。174 

 

                                                      
174江澄祥，〈通識教育之學術性與嚴肅性〉，《慈濟通識教育學刊》第五期（2009.9），頁 7。 



114 

 

  美國因為國情使然，故其不像多數國家，有統一的國民教育。

再加上美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人口密度低，因此美國的教育

本質、理念、目的、功能，都是在幫助成就「個人」的直覺感官

慾望需要的滿足。換句話說，美國教育的本質與理念，是從個人

自我實現的立論基礎出發的，而教育的目的與功能，主要是提供

每一個人，自由地追求與發展個人的理想與興趣，而不是藉國家

教育達成，或追求全國性之集體目標，也不是藉教育培養與維持

國民或社會之共識，因此美國的教育理念，自然強調「個人」、「多

元」和「自由」。 

 

  我國是個單一國家，具有共同的傳統文化、歷史和祖先。故

我國的教育宗旨和目標主要在於，如何透過一致的國民教育，型

塑具「一致性的想法」與「集體性的共同目標與共同情感之培養」

的「國人」，才是最重要的。再加上，我國地狹人稠、資源稀缺、

人口密度幾近全球之冠，因此教育的目的與功能，應該在培養國

民「相忍為國」。具體地說，教育的目的與功能的發揮，應該使國

民克制個人的直覺感官慾望利害需要，能夠為國家整體想得長

遠，而不是提供個人成就自我，追求個人在感官慾望利害上的滿

足。 

 

  我國高中對下承接國民教育的宗旨與目標，對上則負責栽培

能夠成為高等知識分子的人才。故高中公民教育不可能脫離國民

教育的宗旨與目標，其教育目的與功能，則必須涵養具有共同一

致之價值觀、情感與想法，克己復禮而為仁的知識分子，使其將

來不論是出社會或進入大學，仍能夠不計個人得失，心存國家未

來。這正是為何我國傳統會強調，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原因。 

 

  然而我國的教育，由於引進西方文化（主要以美國居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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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扭曲和變質。175美國資源足夠分配，因此美國的文化能夠接

受個人是自私的，故其教育理念的立基點，都是從成就與實現個

人出發，而教育的內涵，是在教個人如何透過公平理性的方法，

競爭與成就個人。也就是說，美國的教育理念，不具有「道德性」

和「使命感」，只強調「公不公平」和「理不理性」，與我們這種

資源不足分配，人口密度高，教育須強調每一個人克制追求個人，

甚至刻意製造「道德包袱」來維繫社會的國家，在教育的本質與

目的上就截然不同，甚至是水火不容的。簡言之，「道德包袱」是

我國長期維護社會的根本力量，這與把教育視為發展與成就個人

的過程與工具，維護社會則靠法律的西方文化思想，是截然不同

的。再加上，我國資源條件不比美國，也不比其他西方國家能夠

足夠分配，國內競爭比西方國家激烈許多，而教育理念又強調追

求個人自我實現，自然就因為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而被扭曲變

質，使國人在追求個人的需要與目的時，相對來說，更重視結果

是否有利個人，不重視追求的過程中運用的方法與手段是否公平

理性，諸如塞紅包、靠關係、走後門等，社會普遍充斥自我功利

自私的價值觀。這也就是為何，許多教育人士提倡留下傳統文化

教育的優點，引進西方文化有利個人的教育理念，卻導致國人普

遍更功利自私及道德淪喪，只顧個人不顧整體的主要原因。 

 

  高中的公民教育，理應培育人格品德健全的知識分子，也就

是說，完成高中教育的國人，不論其進入社會或大學，應該已經

是，具備應有的人格品德修養的知識分子。但現行的高中教育理

念，是教學生個人有興趣和喜歡的；教育的目的與功能，已經變
                                                      
175關於我國教育多年來抄襲美國，早已有人提出質疑，而近年因我國教育變動極大卻成效不彰，這

種質疑也越來越多，比如李明洋批判：「臺灣的教育界有一種現象，那就是過一陣子就會冒出一些

名堂，說是從國外引進的，說是世界的潮流，國際的趨勢；而且，這些提出者往往只說這東西的好

處，從不說這些東西的壞處。結果說穿了，這所謂的國外、世界、國際，常常指的就是美國；這些

東西真有那麼好嗎？還原事實真相後，往往結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李明洋，〈台灣教育的悲哀：

看到外國的就想抄，怎麼「翻轉」都沒用！〉，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 

=11541，瀏覽日期：20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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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就學生個人的「工具」。我國的高中教育，甚至我國各級學校

的教育，不再形塑共同的「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觀，而是在教，

「快樂的學習」與「實現個人的多元價值」。這就造成，學生高中

畢業後，也秉持著「成就個人」及「自我實現」的價值觀，影響

至大學，變成我國的大學生普遍功利自私、品德敗壞、是非不分，

嚴重的為強盜者有之，為偷竊者有之，為欺詐者有之，為販毒者

有之，為兇殺者亦有之，並且犯罪年齡層早已持續向下發展，在

中、小學亦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嚴重。這種教育造成的亂象，其

嚴重程度，可以說是全世界的「教育奇觀」。這就是我國的教育，

未體察國情和社會實際需要，也就是不顧教育理論和理念的「前

提」，而一味抄襲美國，為最主要的「肇因」和原由。176 

 

二、追求創新、實用和技能的教學效果，傷害教育本質 

 

  我國將高中定位為大學預備教育階段，在《99 課綱》亦明訂，

課程的設計應銜接國中和大學基礎教育課程。也就是說，高中課

程主要以奠定學術研究基礎為主，培養進入大學的知識分子，它

不同於以職業為取向的高職或五專，課程以實用和技能為主。具

體地說，高中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培養學生用大腦系統性的

思考、判斷與分辨的能力，使其進入大學後，在不同領域均有研

究和探討理論層次以上的知識之學術能力。故高中教育在本質

上，就帶有基礎知識教育的性質。 

 

  是故，高中教育的課程，除了部分偏向技能性或生活實用性

的課程（比如體育、生活科技或社團活動等）以外，其他均是帶

                                                      
176抄襲國外教育理論和制度之後教育改革的結果，如周祝瑛曾提到的：「其『成效』究竟如何？很

少有人說得清楚。因為這些教改成效從來都沒有人去追蹤評估…可是，一波又一波的『改革』仍然

持續在進行…」；「尤其在移植國外制度方面，缺乏考慮國情需要，充滿『外國月亮圓』的迷思，把

原本許多優良的傳統與制度也一併改革掉。」俱是批判我國教育的亂源來自盲目抄襲。同註 171，

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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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礎知識性的課程。而基礎知識性的課程，應以「能使學生學

習如何思辨及判斷」為原則，課程實施的教學方式則應以「能引

導學生思考、判斷及分辨」為主要考量，以便達到「培養大學學

前基礎教育」的目標。簡單地說，課程的實施，應該根據課程性

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教學方式，使學生透過適當的學習，達到

該課程應有的教育目標和效果。亦即，如是基礎知識性的課程，

應盡量避免用感官式的教學方式，影響大腦學習的效果；反之，

如是技能性或生活實用性的課程，用感官式的教學方式，就能達

到較好的學習效果。177 

 

  但教育部卻未分辨教育和學習間的關係，也未分辨課程有知

識性和技能生活實用性的不同，一律提倡創新、特色、及多元的

教學方法，鼓勵學校用聲、光、色、影，以及「帶活動」式的教

學方法和強調課程的「實用性」，來引起學生對課程的「喜愛」和

「興趣」。由於教育部的大力提倡，再加上評鑑要求及招生考量，

學校跟著提倡創新、特色、及多元的教學方式，導致學生除非必

修、升學考試或未來工作需要外，普遍對學習「需要嚴肅和專注

的大腦思考」的課程不感興趣。這也影響學生畢業進入大學後，

對於課程的要求普遍不是知識性的，而是感官育樂或實用性的，

嚴重地影響與傷害我國的大學在學術理論、思想、及哲學之研究，

以及其他純知識領域的發展。正如學者林美香指出的： 

 

   「國內社會價值混淆，年輕知識分子之價值觀與人生觀，普遍趨於功利與

自我為中心，其中原因，不少是來自學校教育功能之日益偏向實用性與追

                                                      
177江澄祥教授對此特別指出，在人類的教育與學習當中，用大腦學習與用感官學習，其學習的內涵

性質與學習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知識性的性質內涵，必須用大腦冷靜地思考、推理、與領悟，

應盡量避免感官的誘引，以免影響大腦的思考與推理的專注需要功能；反之，對於一般實用性與技

能性的性質與內涵，以及一些娛樂性內涵的追求，就可以透過感官直覺的刺激、反應、與直接模仿、

吸收的過程與方式，去學習與產生效果。參閱同註 101，頁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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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個人感官滿足所造成的。」178 

 

  這並不代表，高中的課程都不能用感官式的教學方法，這裡

只是強調，應該根據課程的性質與內涵，採用適合的教學方式，

而不是不加以分辨課程的性質與內涵，就一概以直覺感官刺激的

教學方法去進行課程。因為那不僅會影響課程目標和教學效果，

而且會影響高中公民教育的本質、目的、功能與效果，也就是會

影響我國公民的健全人格、品德和價值觀的形塑，進而影響我國

高等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學養和人格品德修養。 

 

三、學校教育不能成為可販賣之商品 

 

  學校教育是一種正式或正規教育，與技能學習或訓練，是不

一樣的；它的教育功能，與職業訓練所和補習班的功能，也是不

同的。這種不同，是來自於學校教育帶有人文陶冶的教育功能與

效果，也就是說，學校教育與學生主觀性的價值塑造或人格陶冶，

有分不開的關係。具體地說，學校教育一方面教授科學知識、實

用技能、或社會生活所需的能力或觀念等；一方面還具備人文教

育的陶冶功能和效果。但就前者而言，職業訓練所或補習班都能

夠做到，甚至可能比學校做得更好；然就後者而言，人文陶冶的

「教育」功能，就凸顯出學校作為正式或正規教育的功能與意義。 

 

  前述曾言，人文教育主要在形塑健全的人格品德、正確價值

觀及人生觀。有道是，要消除社會亂象，就須從學校的人文教育

著手。179即便在以探討專業知識學術領域的大學，為避免人太「專」

而喪失人應有的人格尊嚴、品德及價值，也會強調通識教育或博

                                                      
178同註 101，頁 54。 
179張清濱，《學校教育改革－課程與教學》（台北：五南，2008），頁 24。 



119 

 

雅教育的重要性。180學校教育具人文陶冶的功能，也就是肩負培

養學子健全人格及正確價值觀的重責大任，使之不過於「個人化」

和「動物化」，也就是不過於「物化」181，導致其成為「訓練有素

的狗」，以便育成維繫社會整體共同的是非善惡、好壞對錯的想法

和價值觀。 

 

  故學校教育不僅僅讓學生完成制式上的學業，也不只讓學生

理解教科書或考試題目的內容，而是在教育的過程中，還須要求

學生的人格品德及道德修養。而人格品德及道德修養均是維繫社

會穩定之基石，則自然不應由學生自由選擇要不要接受，也不應

該以學生是否喜愛、或有沒有興趣作為學校教育的要求和標準。

簡單地說，學校教育的宗旨，應該探尋的是「國家和社會需要什

麼國民」，而不是問「學生個人需要什麼或喜愛什麼」，或甚至「家

長個人的需要和意見是什麼」。這並不是說，學校教育完全不考慮

學生個人需要，而是應該要有主次之分。亦即，學校教育應以國

家和社會的實際需要為主要宗旨與目標，其次才是考慮學生的需

要。再說，高中一直以來都不是強迫性的義務教育，也就是說，

對於是否要入學，以及要選擇哪間高中就讀，就已經考量到學生

的自由選擇和興趣。不能因為考量學生個人需要和興趣的次目

的，就影響主目的的內涵與功能。具體地說，不能因為考量學生

個人的興趣和需要，就忽視，甚至傷害學校應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否則，學校教育就與補習班和職業訓練所沒有區別了。學校的人

                                                      
180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目標就指出：若欲培養一位具有健全人格及學術涵養的學子，僅憑專業的課

程內容是不足夠的，學校仍應給予學生關於社會與整體文化內涵之課程，使學生能夠於學習場域中

一方面積累自身專業素養，亦可陶鑄身心，以期能邁向全人的發展目標。陳幼慧，〈核心課程之改

革：哈佛大學通識教育改革之研究〉，http://www3.nccu.edu.tw/~yu-hui/0522/%E5%93%88%E4%BD% 
9B00522.pdf，瀏覽日期：2016.5.6。 
181從後天個人的有形實際面，也就是感官生理慾望利害面切入認識人、了解人，將個人看作與一般

動物並無區別，只要能公平合理地追求感官慾望滿足，不必顧慮太多超越個人感官利害的「神聖」

或「崇高」與否，亦即，人類在價值上或生命意義上，並沒有比其他動物更神聖或更高貴。參考自

同註 101，頁 35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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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功能是如此重要，中、小學國民教育固然需要著重人格品

德培養，但養成知識分子和優良公民的高中階段，就更要強化並

予以提升了。 

 

  然而，我國的教育主管機關和相關的教育單位，卻說教育選

擇權回歸家長和學生，公然提倡高中各校要透過「競爭」的方式

招生，還提供學校參考「如何『經營』的『績效』指標」，作為中

央補助的依據標準，完全把學校當成營利的私人企業在管理。182學

校一方面為「延攬顧客」，一方面要「提交業績」，只好「各出奇

招」，辦許多的活動和活潑有趣的課程吸引學生和家長，以便向教

育部「申請補助」。上至教育主管機關，下至各級學校，都嚴重的

功利化和現實化，完全喪失教育應有的「神聖性」和「莊嚴性」，

影響國人普遍功利現實、自私、是非顛倒及好壞不分。之所以我

國會提倡學校可以「市場化」，教育可以「商品化」的經營管理方

式，歸根究柢，仍是來自抄襲美國教育制度的遺毒。183 

 

  不能說教育主管機關沒有重視人文教育，但其推動的理念和

方式，本質仍不脫西方的個人價值，用符合學生喜歡的、具有特

色與創新的教學方法，甚至是「帶活動」的方式，滿足學生的感

官需要。這種學習不僅無法讓人格品德「深化」及「內化」，反而

刺激、凸顯和強化「直覺感官育樂效果」，更敗壞品德良善之本質，

使學生的價值觀，趨向感官和功利的方向發展。184這也是為何教

                                                      
182在民國 105 年的〈教育部高中優質化關鍵績效指標〉當中，包括學生就近入學率、活動成果發表

的平均次數、學生每學年參加服務學習平均時數等，作為教育部給學校資源挹注的參考依據。 
183事實上，美國和英國朝向市場化消除國家干預，並追求多元的學校自主及家長選擇的教育改革方

式，也是備受批判和質疑的。如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Geoff Whitty 在 Citizens or Consumers?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olicy（in press）一文指出，強調選擇權和學校

自主的方式，不僅漠視社會正義和公平，與培養負責任而有為有守的公民資質之教育理念亦有所偏

離。Carlos Alberto Torres, op. cit., pp.107-111. 
184所謂的「深化」與「內化」,是相對於「物化」而言，是透過不斷地強化內心感受，感受越強越

好，越深越好。相反的，對於負面的，它則要盡量地對於一切外在的、有形的、或個人感官利害的，

予以漠視、淡化、忽略、與不在意。傳統中國教育，就是透過不斷地深化與內化，克制己慾、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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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多年來推動品德教育，國人的品德卻一年不如一年的主要原

因之一。185 

 

  學校教育的市場導向化，不僅敗壞學生的人格品德，也造成

學生程度越形下降。出於招生、評鑑、家長反應等種種考量，除

了傳統明星高中，其他學校幾乎「放寬標準」，想方設法讓學生能

順利畢業，比如考試出題不能太難、補考以考過的題目為出題原

則等，不僅對優秀學生的學習不公平、程度難以提升；對學習意

願不高或成績不突出的學生，無形中養成「得過且過」和「混過

去」的消極懶散心態，嚴重傷害學校整體學風，不僅造成學生程

度一日不如一日，亦浪費國家整體資源的投入。186 

 

  我國施行國民教育延長政策，以為延長教育時間，就能夠提

升國民素質和國家競爭力，卻未檢討原本的教育措施，有否達到

應有的教育功能及效果。若在中等教育階段對學生就嚴格要求，

扎實地打好基礎，大學生的程度自然也就提升，我國公民的修養

和學識程度也就自然跟著提升。 

 

四、高中學校教育應發揮導正社會價值觀之功能 

 

                                                                                                                                                            

良知良能、追求至善的境界，到了不容妥協的，儒家聖人所強調的「人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之「人」

的絕對價值和人格要求，本質上，就與西方強調的「個人」感官價值，和考慮相對利害的理性文化，

是水火不容的。參閱同註 101，頁 353-384。 
185許多報章雜誌顯示調查發現，國人的品德不斷沉淪。且許多企業家指出求職者「人品問題」，諸

如上海研勤企業管理諮詢公司總經理陳木村：「台灣人才非常多，但是人品卻不多」，或如義美公司

總經理高志明：「我們培養出來優秀的大專學生卻像是知識豐富的野獸」。傅木龍，〈推動品德教育

其實不難〉，《研習資訊》，第 24 卷，第 1 期（96.2）頁 8。實際上，這種現象本就不必數據證明，

在我國早已是人人都深有體會與感受的嚴重教育危機了。  
186林文達(1995)認為，就臺灣而言，如有過量教育應出現在中等教育後三年（高中職）及高等教育

方面。過量教育對經濟層面影響大於個人層面，個人過多的教育投資，使受教育程度多於工作所需，

往往造成教育浪費或教育投資不當，並可能拖累經濟發展，引生不經濟的效果。參閱張雯玲，〈臺

灣高等教育過量教育與就業現象研究〉，《經濟管理學刊》，第 5/6 期，（2011.9），頁 1-30。基層的

技職人才因廣設高中、大學的政策而偏廢，與高中和大學學生的人品、素質及程度普遍降低的現象

對照，足見我國近年教育改革並不符合社會的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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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我國高中多元入學制度的公平性問題，前一節已有說

明，於此再特別強調和補充說明，其對我國教育風氣的負面影響、

對學生程度的影響，以及就「多元入學制度改善考試領導教學及

學生死讀書」的問題做論述。 

   

（一）多元入學制度對教育風氣的負面影響 

 

  高中入學原本是採用聯考制度，卻被認為是升學壓力的來

源，升學管道不夠暢通，形成「僧多粥少」又扼殺學生其他能力

的發展，故採用多元入學的方式，鼓勵學生發展多元能力。但這

在前面已經說過，除非學校開放給所有想就讀的人進入就讀，否

則一定會有競爭壓力的存在。再者，多元能力的發展，不利於家

庭背景弱勢的學生，本身亦嚴重違反社會公平。此外，多元入學

帶來的教育風氣敗壞，可說是弊大於利，到了「罄竹難書」的地

步。舉例來說，為競爭理想學校，不少家長透過關係四處爭取志

工分數；為免學生因記過而影響升學，各國中忙著幫學生銷過、

記嘉獎，讓品德項目得分，部分學校成立志工隊，要求被記過的

學生加入服務後銷過等。187而同樣的問題，早在大學多元入學制

度施行時，就已經在高中引發，如學者江澄祥指出： 

 

   「…學生的入學，不再能在…同一個標準之下公平競爭，造成學生入學各

憑『機運』的情況日增。更嚴重的是，主觀性的成分與影響急遽上升，請

託、搞關係、或投其所好的情況，屢見不鮮，不但影響入學的公平性，更

敗壞了學校的風氣與教師的形象」。188 

 

  林林總總的教育亂象，顯示我國的學校教育，正公然教導學

                                                      
187黃政傑，〈十二年國教高中高職入學制度啟動的問題與展望〉，《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第 3 卷，第

9 期（2014.9），頁 113。 
188同註 101，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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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擇手段成就個人的觀念，同時縱放品德有問題的學生繼續

腐化。189強調出於不忍、仁慈和奉獻之心而貢獻社會的傳統品德，

被拿來作為升學的工具，其誠信、道德、和羞恥已蕩然無存，養

成學生的個人功利價值觀，對個人有利害關係的才去做，對個人

沒有利害關係的，那怕社會發生不公不義的事情，不是漠不關心

和視而不見，就是是非顛倒和言人人殊。諷刺的是，這正是多年

來我國公民普遍的通病，也是我國亟欲改善的教育問題，但卻是

學校教育造成品德敗壞的「變本加厲」。近年調查發現，不少國人

感受到社會品格的沉淪，並非是沒有原因的。190  

 

（二）高中及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影響 

 

  其次，高中及大學多元入學制度，不僅是對公平性造成傷害，

更是對高中公民教育的功能與成效的嚴重傷害。 

 

  學校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培養適合國家社會需要的國

民，故需要選拔合適人才，使才俊之士得以脫穎而出，然後乃可

用當其才，而才盡其用。而選拔就必然牽涉，如何以公平與公正

的方法，使有能者得到應得的受教機會。簡單地說，為促進就學

機會的公平性與公正性，就要透過公平公正的考試制度，公平掄

才，決定誰該繼續升學，以及誰該上那一所學校，因此，考試制

度的主要目的就是公平掄才。然而，「公平」是「技術問題」，「掄

才」才是「本質問題」。也就是說，入學考試制度最重要的，是要

分辨學生的「程度」，使真正程度比較好的學生，也就是比較適合
                                                      
189事實上，由於抄襲國外教育理論，盲目強調學生的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禁止打罵教育，卻

未分辨「打罵」與「打罵教育」內涵的不同，以及打罵教育蘊含的傳統文化人格品德塑造的功能，

造成許多「看不下去學生品德問題」的老師，礙於法令和家長等種種問題，而難以嚴格教育和管教，

一旦被認為不當管教，恐怕又會引來一片不辨是非的「口誅筆伐」，師道尊嚴蕩然無存，不少老師

出於「自保」，只能採取「只教不管」的放任態度，嚴重加劇國人的品德淪喪。有關教育的打罵之

內涵分辨，參閱自同註 101，頁 285-307。 
190周祝瑛，《台灣教育怎麼辦？》（台北：心理，2008），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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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唸書的學生，進入學校。但現行的高中多元入學制度，入學

資格條件牽涉太多的學生家庭背景條件因素，而難以分辨學生本

身真正的「程度」。再加上，高中升大學的考試內容，幾乎呈現測

驗式的內容，少有申論式的題目，因此學校教學對於這方面就少

有重視，也就更難以培養學生的邏輯推理、分析和判斷能力。無

怪乎不少人指出，大學生的邏輯思考與分析批判能力趨於膚淺、

片斷。191學者江澄祥更指出：「國內這些年來，各級學校學生程度

的普遍下降，跟學生入學考試普遍採用『測驗式』的考題，絕對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92由於上述未分辨考試的主要目的及功能，

以及考試與教學之間的關係，導致進入高中的學生程度差異增加

而良莠不齊，直接衝擊高中學生整體的資質和水準。這也造成，

學校的教學必須配合學生程度上的差異，致使教學成效反受其

害，對學生的受教權亦是本質上的傷害，同時也違背高中公民教

育「提昇普通教育素質」及「奠定學術研究或專業技術知能」的

宗旨和目標。 

 

（三）多元入學制度改善考試領導教學及學生死讀書 

 

  近年國內不斷藉改革高中入學考試制度來改善學校正常教學

的問題。但卻甚少有人分析，考試制度的主要目的及功能，以及

和學校教學問題之間的關係。 

 

  入學考試制度的產生，其主要目的就是「公平掄才」，也就是

透過同一時間、同一題目等共同標準的考試，使才俊之士得脫穎

而出的制度。故考試制度自然會影響學校教學的方向和考量，也

就是會有考試領導教學的問題。然而，「公平掄才」才是考試制度

                                                      
191劉建興，〈台灣人才競爭力衰退的隱憂及其根源〉，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03nd 

sq/201210/t20121019_3204262.html，瀏覽日期：2016.5.10。 
192同註 101，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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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目的，它的功能是否有效發揮，將影響國家人才的培育及

發展，換句話說，影響考試制度「公平掄才」主目的的其他因素，

都不應該被列入考量。簡單地說，考試制度與學校的教學問題是

兩回事。 

 

  學校的教學只注重考科，而不注重其他科目，致使學生只會

死讀書，也就是只重視考科，而不重其他能力或修養的提升問題，

這主要是學校的教學問題。欲改善學校教學問題，應該透過其它

的技術方法，比如教育部嚴格要求，或給予違反正常教學者懲罰。

而不是拿主要目的及功能是「為國舉才」的考試制度，解決學校

的不正常教學的問題，因為那會影響，甚至犧牲考試制度的主要

目的及功能的發揮，使得人才因此失去應有和適當的教育機會，

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不可謂不重大。總之，從學校教育著

手，改善學校不正常教學的問題，才能端正學生的品性，提升學

生應有的公民修養及能力，進而影響及匡正社會風氣，才是根本

之道，而不是將入學考試制度作為改善學校不正常教學問題的解

決方法使用。 

 

  上述總總高中學校教育問題，其實問題根源都來自「上游」，

也就是不了解我國國情，就盲目抄襲國外的制度和做法，將國外

根據他們國情（前提）所提倡的教育理念和制度設計，移植、取

代和照搬進我國，造成「水土不服」與「橘化為枳」的結果。我

國的各級學校教育在制度與法令上，乍看之下，固然是有統一性

的教育宗旨和目標，但以其本質、內涵與目的而言，均是以學生

的個人興趣、個人是否喜愛、及追求自我實現為出發點。近年來，

由於教育提倡美國式的自我實現教育理念，壓過了傳統學校教育

對於人格品德的嚴格要求，追求自我與追求個人的成就，慢慢取

代了，我國固有的傳統教育重視人的是非好壞與對錯善惡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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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國人對學校教育的觀念，也逐漸從「神聖的育人學堂」，轉變

為「成就個人的工具性場所」，無怪乎社會普遍重視學生的升學問

題和將來的出路問題，卻少有人關心，在這樣的教育理念及教育

制度下教出來的學生，其人格品德修養，是否是國家和社會所需

要的健全公民。這種美國式的教育，與我國社會越形嚴重的唯我

獨尊功利觀念，不能不說沒有直接關係。而更可怕的是，這些制

度卻是出於許多的教育專家和學者與教育主管機關之手。在「上

游」的影響下，我國的高中公民教育，其是否真正能夠塑造與陶

冶，學生具有「國民」－也就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公民－的共同特

徵和應有的人格品德修養及相應的能力，可能值得懷疑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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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現行高中公民教科書內涵之

分析193 
 

第一節 析論教科書內涵之範圍、比重及深淺問

題 

 

  前述曾言，高中教育實為高中公民教育，故任何一門學科均

負有養成公民之教育內涵及功能。亦即，就本質而言，高中各學

科課程皆須負責公民教育的傳授和落實，灌輸公民教育應有的宗

旨和內涵。 

 

  然溯及我國高中公民教育之演進，清末民初有倡導公民教育

之聲浪，引發促成公民科為一種獨立學科的趨勢，隨後不久即有

「公民科」之設立，其目的在養成適應現代生活的健全公民。此

後國家政局動盪不安，歷經北伐、對日抗戰、國民政府播遷來台、

戒嚴時期到解嚴至今，公民科之課程內涵隨國家局勢和社會需要

屢有更動，課程名稱亦幾經轉變。雖然因時局需要，我國公民科

一度有政治意識形態灌輸的色彩，但此外，課程內涵大抵結合固

有的傳統倫理道德和適應現代社會所需之政治、社會與經濟之知

                                                      
193本章節主要分析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傳遞有關公民教育之宗旨、內涵、價值和精神，是

否符合我國國情之背景、條件及需要，不擬採用一般研究對不同版本教科書內容之特定主題或字句

用語上的鑽研分析。換句話說，本文主要彙整現行各版本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分析其傳遞之

內涵、價值和精神，本質是否符合國家整體長遠之目的和需要，而非針對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之特定

主題做比較分析，也不擬對課文內容的特定名詞之數量、用字遣詞正確與否或相異與否做分析。另，

因教科書為一綱多本，同樣的單元主題，教科書的內涵會有版本差異，比如，在第二單元第三主題，

翰林出版社的公民教科書有寫「惡法亦法」的爭議，而龍騰出版社的卻沒有寫。但承前所指，本文

以彙整不同版本教科書的方式，綜合分析其教科書課文內涵，是否符合我國公民教育應有的宗旨，

故不同版本的寫作差異，並不影響本文的探討與分析。簡言之，本文是針對課文內涵作探討及分析，

為釐清本文及本章節探討重點，故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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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194解嚴之後，因應社會開放民主自由化，許多社會團體亦對

教育問題提出建言和改革，1995 年教育部修正高中課綱，逐漸淡

化三民主義的政治指導性，2000 年政黨輪替後，開始檢討過去教

育改革的缺失，為因應當時我國之社會發展狀況，遂公民教育改

以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現代生活應有的公民資質為宗旨，將我國高

中公民教育之科目名稱，訂為「公民與社會科」。嗣後，高中「公

民與社會科」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健全的現代公民，並能具備公民

知識、公民德行及公民參與，藉以邁向穩健的公民社會。195正如

林有土指出，以「公民與社會科」為必修科目為例： 

 

   「一則是高中生人人一定要讀，課程內容影響到每一個學生；二則是內容

比較廣泛，涉及到公民教育的主要內涵；三則這些課程內容屬於專業取向，

比較能呈現公民教育的核心；四則整個內容主題比較能夠從公民社會的觀

點塑造公民道德與價值的公民教育。」196 

 

  因而有謂，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所教授的社會科學知識，可說

是公民教育的基礎先備知識。197故雖然高中任一學科課程均負有

公民教育之功能和責任，但以「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最為凸顯

高中公民教育欲培養現代健全公民之宗旨、內涵、及目地。 

 

  是以，本節首先闡述現行 99 年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以下

簡稱 99 公民課綱）198的課程理念和要旨，再將根據 99 公民課綱

                                                      
194有關我國公民科之演進，參閱同註 44，頁 27-36。 
195張育寧，〈民主轉型以來我國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制度之研究—以 2006 年高中公民與社會學科師資

為例〉，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2011.7），頁 75。 
196林有土，〈論現行「公民與社會」課程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以 98 高級中學必修課程為例─〉，《商

業職業教育》，第 125 期（2012.5），頁 33-40。 
197蔡禎恩，〈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教學的限制與可能〉，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

學系（2013.7），頁 44。 
198本課綱乃教育部民國 97 年發佈，99 年實施的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

教育部本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頒布 99 課綱，預計自 98 學年度起實施，然教育部為讓課程準備與配

套措施更周延，復於 2008 年 11 月 25 日頒布原定 98 學年度高中一年級起逐年實施的普通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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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之公民與社會教科書，配合高中各年級上下學期教科書之單

元主題，依序析論我國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之內涵範圍、

比重、及深淺問題。 

 

一、99 公民課綱課程理念、要旨和發展方向 

 

  99 公民課綱之課程理念，強調的是「公民與社會」與社會科

學相關知識的關連性，並肯定公民知識、德行、能力三方面並重

之目標。詳細說明如下： 

 

   （一）以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為基礎，培養學生具備心理、社會、文化、政

治、道德、法律、經濟、永續發展等多面向公民基本知識與價值。 

 

   （二）學習認知青少年後期自我與成長意義，面對未來，發展出能欣賞他

人、關懷社區、尊重社會文化差異、認同民主國家、珍視法治與普世人權

以及追求經濟永續發展等相關的價值觀念。 

 

   （三）增進參與公共生活所需的各項行動能力，如思考、判斷、溝通等。199 

 

  而 99 公民課綱便依此明訂，公民與社會課程目標要增進下列

公民資質：充實社會科學與相關知識；培養多元的價值關懷與公

民意識；增進參與民主社會的行動能力。這其中代表的意涵，按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專案小組召集人張茂桂的說法： 

 

                                                                                                                                                            

課程綱要，修正自 99 學年度高中一年級起方逐年實施，故本課綱又有稱為 98 課綱或 99 課綱。該

課綱期間又經歷 103 年課綱微調，但課綱目標並未改變，各年級課程單元主題大抵維持原狀，僅就

各主題內容有做部分修改。為便於論述，本文一概統稱為 99 公民課綱。另，根據 103 年修正課綱

出版之教科書，因臨近本文寫作後期，故僅就部分內涵斟酌納入說明。 
199高中課程修訂計畫行政小組，〈高中課程綱要總綱與 23 科綱要 Q&A〉，http://203.68.236.93/doc/9 

5course/content/98-02.pdf，瀏覽日期：201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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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培養未來公民』而進行『社會科學』的相關學習，特別還要注

意到公民情意與能力的養成…目的是為了養成未來的公民，而不是用社會

科學取代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必須有社會科學的基礎，不是教條與規訓，

而社會科學各科知識，不論是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還是心理

學等，都必需站在公民教育、培養未來公民的基礎上進行。」200 

 

  再加上，99 課綱修訂為實現高中普通教育及全人教育的目

標，呼應大學延後分化、不分系招生與強調通識教育的趨勢，涵

養人文、社會與科技知能平衡的高中生。201暫且不論全人教育及

通識教育的淵源、本質、及內涵，至少其是在強調，高中課程的

重點在藉教導「普通、一般、和基礎的」知識的概念，教育和強

化學生的公民資質、價值、能力與修養。則綜觀 99 課綱修訂之目

標和其公民課綱之理念要旨，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是以社會科學知

識為基礎，培養能適應社會變遷及發展，並具有我國民主公民應

有的資質及素養為目標，應是無誤。故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

（以下簡稱公民教科書），應藉由社會科學各科知識的基礎內涵，

奠定並養成學生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知識上的認知基

礎和基本觀念，進而引導和培養，民主公民應有的資質、能力、
                                                      
200事實上，因為快速的經濟社會變遷，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影響，伴隨各地威權解體，民主化浪潮衝

擊，世界各國公民教育都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如何教育下一代有關國家、政府、傳統（文化）、道

德價值、社會現實的抉擇問題。即使在美、英、日也面臨公民教育走向分歧的看法：究竟應該強調

道德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的路線、社會科學學習路線，抑或強調未來民主政治的公民養成的路線。

我國於 84 高中課綱新增的《現代社會》，即反應了當時（民主化浪潮下）教改的聲浪，促使高中的

教育特別加強社會科學的學習，俾使其能更獨立於政治教化與傳統價值的灌輸，更加符合現代社

會、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在此影響下，至今為止高中公民科的走向，都以將公民教育進行更積極的

「社會科學」轉化的方向進行，放棄原來有關道德的傳統中華文化以及德目教育，改以社會科學學

習為主。不過，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小組最後決議，公民教育不能只教社會科學，其應有的情操、能

力和價值引導仍是必要的，比如關懷弱勢、認同法治和民主政治價值等，故公民與社會科基本上不

可能是「單純」（pure）的社會科學的「知識」教育。但是，大多數小組成員也都同意，上述公民

教育內容，一定需要結合社會科學相關知識的學習，而不是走回頭路，強調和固有文化道德教育的

結合。若要教育固有文化道德，應在其他課程進行，而不能和已經規劃完整的公民教育的社會科學

的知識架構結合。此即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之所以走向教導社會科學知識路線的由來。以上資料引自

張茂桂，〈再探公民：反思高中《公民與社會》新課綱之訂定〉，《公民訓育學報》，第二十輯（2009.9），

頁 22-24。 
201李坤崇，〈高中課程 99 課綱與 95 暫綱之分析〉，《教育資料與研究雙月刊》，第 92 期（2010.2），

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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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和修養。 

 

二、現行高中公民教科書內涵之範圍分析 

 

  我國行民主政治，則教育須使公民認識民主政治的本質是「科

學量化」的，則個人應具有科學理性的相對利害判斷能力，也就

是以公平理性的價值觀，維繫社會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價值。

因而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強調，藉社會科學知識基礎，培養公民資

質、能力、和修養，則其涵蓋範圍，就應該以社會科學的基礎知

識為範圍，來凸顯公民資質、能力和修養的內涵精神。也就是說，

公民教科書的目的，在藉社會科學知識，幫助學生學習作為一個

公民應有的資質、能力和修養，而不是在教社會科學知識本身。

故公民教科書內涵範圍，不能超出公民認識國家和社會所需的一

般、普遍、和基礎的知識範疇。具體的說，公民教科書的內涵範

圍不能「太廣」或「不足」。內涵太廣，也就是超出範圍，會使得

內涵過於繁雜或艱澀，不易扣緊公民科要傳授的主題和要旨，也

不利學生理解和吸收；內涵不足，意指該說明的未說明，或有論

述卻未論述清楚，或應凸顯強化的未凸顯強化，則難以達到完善

和周延的教育目標。以下將各年級公民教科書（一）至（六）冊

單元，依序論述和分析。 

 

（一）公民與社會第一冊：「自我、社會和文化」 

 

  本冊單元內容，以「自我、社會和文化」為主旨，從一開始

就引導學生思考何謂自我、社會與文化對於自我的期待是什麼、

給予什麼機會？99 公民課綱言明本單元之目的，在於培養成熟的

個人，使之為成為能負責任，並有權利意識的成年公民進行準備。

由此觀之，第一冊的單元旨在教育個人準備成為「具有權利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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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並培養「能負責任」的「公」的意識。簡言之，就是認

識民主社會中，「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培養個人具備

自由民主「公平理性」的價值觀之伊始。則課文應連結個人與社

會，使個人一方面得獨立自主，一方面得認識社會，知曉文化對

個人的影響，以及文化對社會、對個人的重要性，進而認同社會

與文化，並對社會負責任和盡義務。這意味著，第一冊公民教科

書內涵，是之後第二冊至第四冊的基礎，而其涵蓋範圍，應以「我

國社會」為範疇，也就是不脫離我國社會一般的、具普遍性的、

以多數基礎為主要的社會範疇，引導公民培養「身為社會一份子」

的觀念，了解個人在團體的定位和應扮演的角色，灌輸公民應有

的「公」的知識、價值、能力和修養。簡言之，就是以不脫離我

國國情為基本，形塑社會所需的健全公民為是。 

 

  但教科書課文內涵，涵蓋範圍不是超出我國公民所需的知識

範疇，就是直接援引大學範圍的理論、專有名詞，或直接灌輸國

外觀點，而窄化對主題應有的認識和了解，以致學生思考、分辨

和判斷能力難以培養，我國公民應有的知識、能力、價值觀和修

養難以建立。 

 

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第一課「自我的成長與準備成為公民」，直接移植與灌輸

外國學者理論，如國外學者顧里、米德、佛洛依德、艾瑞克森

的理論和主張，演變成課文主要在教心理學的知識，喧賓奪

主，掩蓋本單元要培養學生自我發展要具備公民資質的目的。
202此外，寫入人類學的成年禮和通過儀式。然而，人類學主要

                                                      
202顧里、米德、艾瑞克森、佛洛依德等均為外國的研究心理學之理論，前三者均收錄於康熙、南一、

全華、龍騰、三民等各出版社出版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中，唯佛洛伊德的理論，

有部分版本未收錄，但總之，前三者是本單元第一課的重要內容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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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討「人類」的學理和知識，並非探討「我國國人」的問題，

也不是在討論「如何成為我國公民」的問題，故在此納入人類

學的內容，已偏離成為公民的主題。203而 103 年增列的傳統文

化價值及功能，與自由民主強調的個人獨立自主和自由平等人

格的發展，恐有前後扞格之處，似有涵蓋太廣之虞。204 

 

  第二課「人己關係與分際」，應探討民主社會中應有的人

己關係，建立獨立自主又互相尊重的群體關係和界線。但課文

卻論及家庭關係、情愛關係及多元性別觀的概念，而有離題之

虞。猶如 David Snedden 指出的，蓋公民教育之目的，乃是為

使個人適合於成為政治的及其它結社性的團體中之一員。205則

課文中諸如：家庭中的衝突與化解，或同儕間的人際關係，實

與培養公民資質、德行與修養無關。206至於情愛關係，林火旺

曾言：「兩性關係處理的不是公德而是私德」。207情愛關係只是

人際關係的一部分，並且屬於兩性間的「私人」情感，與公民

教科書所要表現的在社會中政治、法律和經濟上的性別平等觀

                                                      
203筆者並非人類學專家，對此亦無深入研究，然僅就人類學的名稱所代表的意義，人類學是研究人

類的學問，因此，在一般意義上，只要研究人類，應當都可稱為人類學。而從人的不同特性研究人

類，會有不同的人類學學門，比如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等。公民教科書所指民間或原住民等的

通過儀式和禁忌，在整個人類學當中，僅能算是下游和枝節的部分，無法代表人類的「普遍性」，

也難以代表「我國社會的普遍性」；再加上，許多民間或原住民的成年禮通過儀式和禁忌，並非為

「準備成為公民」而產生或存在的，從這個角度而言，寫入培養我國公民的教科書來說，也是超出

應有的涵蓋範圍。但 103 年課綱微調後，已將此部分於原來的 99 課綱中刪除，教科書亦無此部分

的篇幅。前段關於人類學說明，資料參考自羅正心，〈什麼都是「人類」學！ 什麼是「人類學」？〉，

《月眉書訊月刊》，第 205 期（2015.10.），版 1。 
204按 99 課綱原意，本主題在強調自我成長，需要重要的家庭成員，重要的同儕團體支持，但同時

在面對重要基本團體成員時，也要能維持彼此尊重的人我分際，這是成為獨立而完整人格之重要學

習過程。張茂桂，〈論高中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微調」後之內容〉，http://www.lre.org.tw/news/376，

瀏覽日期：2016.5.10。 
205同註 51。 
206固然從家庭與學校同儕間，可以學習或提升民主的公民素養，卻忽略人生於家庭、並行與同儕之

目的與動機，並非為學習支持民主政治共同體的知識、能力與修養。換言之，期待由家庭與同儕間

的生活，學習民主公民之資質和修養，本身就是忽略了家庭和學校同儕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資料參

考自 Will Kymlicka and Wayne Norman,“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 

-p Theory,”http://people.brandeis.edu/~teuber/will_kymlicka.pdf, Browse date: 1999.2.15. 
207同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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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具主要的關聯性。而多元性別觀更是心理學的支流，凸

顯的是少數特殊個案的心理認同問題，並非社會的一般常態，

不僅不具有普遍性意義，更不具公共意義。簡言之，課文應該

著重強調一般民主社會的群己關係，強化民主公民社會應有的

互相尊重和包容的修養，人己關係不分種族、宗教、性別等，

在社會共同生活均須保持應有的界線，追求自由和擔負責任，

而非討論家庭與同儕關係、兩性間的私人感情或多元性別觀

（無論生理或心理）如何，因為那已經偏離「公共的人己關係」

的主軸，變成專門討論特定的私人關係及性別心理問題。 

 

  第四課論及效益主義、社群主義、和正義論，亦是屬於大

學政治學專業知識範疇，不應該納入高中教科書範圍，偏離培

養和啟發，學生分辨與判斷，私益與公益的教育目標。 

 

  第七課「文化與位階」及第八課「多元文化社會與全球

化」，多採國外（尤以美國為最）對文化的觀點詮釋我國文化，

將文化具體有形化或直覺感官化，而流於表面的多樣化及瑣碎

的文化分類。蓋多元文化乃美國國內為緩和與解決嚴重的種族

問題而產生，是以美國國情為藍圖而設計，實不應套用於我國

文化，因其脫離我國國情，並非我國公民普遍應該學習的。 

 

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第一課「自我的成長與準備成為公民」，由於直接移植與

灌輸外國學者理論，未考慮其理論基礎乃來自國外研究樣本，

其普遍性如何，以及國外社會心理究竟能否代表我國的社會心

理，欠缺科學根據和理論支持。這意味著，關於培養我國公民

自我的發展及成長，課文缺少一套立基於我國文化的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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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價值學說。不僅窄化對自我主題內涵的認識，也可能導致學

生對我國社會心理的誤導和曲解。208再者，課文引用的理論，

未從理論的前提立論基礎，推論和說明其內涵，而直接採結論

式的說法，形同灌輸一堆固定的資料給學生，變成填鴨式教

育，從而損害學生的思考力和判斷力，才是更嚴重的影響。 

 

  第二課「人關係與分際」同樣移植國外心理學理論，如「分

離－個體化」理論，也有是否能代表我國國人心理的代表性問

題。此外，就兩性平等而言，僅強調兩性平權，甚少從社會功

能需要，探討兩性平權的內涵問題。比如，懷孕的女性可能影

響其在職場功能的發揮，進而影響他人的權益。自由民主社會

強調人人平等，故公民應在不影響他人權益的前提下，追求自

己的權益。兩性平權若欠缺從社會功能的角度切入看問題，則

所探討的問題不僅不周延，甚至可能引導國人將個人的自由和

權益無限上綱，產生唯我獨尊式的觀念和價值觀。近年不少國

人因追求個人自由，而枉顧企業形象或影響職業功能的發揮，

進而影響他人權益的事件層出不窮，不能說與此內涵的欠缺毫

無關係。 

 

  第三課「人與人權」，欠缺對人權本質內涵的探討和思辨，

比如，人權究竟指的是天生「人」的權利，或後天「個人」基

於需要或利害而爭取的權利，課文少有清楚的內涵界定與分

辨，而僅說明西方人權理念的發展歷程、現代人權擴大及常見

的人權議題。209近代國家之建立，多與人權的維護有密不可分
                                                      
208如 Earl R. Babbie 指出的，社會科學定律不同於自然科學定律，並無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

社會科學家對於社會科學是否會發現定律，自己都爭論不休。陳文俊譯，Earl R. Babbie 著，《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雙葉，2005），頁 59。社會科學理論主要是採量化研究或質性研究而得出

的理論，其理論通常來自於某時空環境背景的、某段時間的、特定的一群人，故而社會科學的普遍

性和代表性尤其重要。因此教科書實不宜直接移植國外理論，不僅與我國公民教育無關，甚至可能

與我國需要是毫無關係的。 
209蘇慧芳，〈國中公民科人權教育與學生人權態度之探究〉，碩士論文，中正大學政治學系（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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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但人類的國家與社會並非「天賦」，而是基於事實利

害需要而建立，故人權的內涵，在以國家為範圍是「國民權利」

（如第三章節提及的人權與民權之分），在社會為多數的權

利，在個人則為個人權利。而基於國家和社會維繫的需要，國

情應成為各國詮釋人權的「標準和前提依據」。但關於人權基

於不同時空背景需要，而有不同詮釋的概念，課文大多寥寥幾

句帶過，或論述不夠清楚，反而直接灌輸西方人權為普世價值

的觀念，大量書寫國際社會人權宣言和公約等，窄化國人對我

國人權應有的認識，切斷人權跟我國社會實際需要之間的連

結。近年我國社會越形紛亂，和盲目學習西方人權觀念，可以

說有密切的關係。 

 

  第四課「公共利益」，課文陳述效益主義、社群主義和正

義論的不同觀點和理論主張，而這些觀點和主張，均需要在大

學學習相當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基礎，才能真正了解其內涵。導

致高一學生淪於分辨這三種理論主張有何不同，反而壓縮和影

響到，訓練學生「判斷」和「比較」公益與私益利弊得失的能

力，也就是訓練如何從「前提」去思考、比較和判斷能力的學

習不足夠。這些思考和判斷的訓練，需要舉許多例子，比較、

對照、和說明不同層次團體的公、私益之分，分辨國家長遠之

益、社會之益、及個人私益標準的不同，以便啟發思考判斷力。

但課文內涵欠缺教授什麼是「相對比較對」或「相對比較有利」

的判斷「標準」，也就是欠缺如何從「國家」、「社會」、「個人

眼前」、及「整體長遠」的標準，思考和判斷公共的利弊得失

問題，反而將不同的政治思想理論，在沒有從前提推論，又沒

有清楚的說明和比較之下，結論式的並列陳述給學生，僵化學

生的思考和判斷能力。這種涵蓋不全面及不完整的內涵，會影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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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未來國人的公共參與行為，欠缺相應的思辨和判斷能力為後

盾，也欠缺判斷利弊得失的標準依據，不僅可能導致國人只知

小我而不知大我，更會造成牽涉公共利害問題時，因無從尋找

標準，而言人人殊和無所適從的結果。 

 

  第五課「公民社會的參與」，討論到民主參與的形式和特

色，但卻缺乏對參與的前提，也就是參與的內涵是否符合社會

的公益，亦即參與行為的對錯及好壞標準是什麼的內涵。210尤

其文中論及公民不服從，雖然有提到公民不服從是基於社會正

義的違法行為，卻未予以詳細說明，公民不服從發起後，承擔

法律責任，對社會有何影響，不承擔又會造成什麼影響。因之

牽涉法治精神的建立和確立，當課文討論到公民不服從，就必

然還需討論它發生後對社會可能產生的影響，否則將可能損害

民主法治的權威，帶來無窮的後患。 

 

   真正忠於憲政體制、忠於法律的人不會把民主制下不可避免的缺陷當成不

服從的方便藉口，在決定違反不正義法律時必得考慮：不能因此而打擊了

民主社會所依賴的法律的權威。211 

 

  法律權威即健康的民主社會所仰賴的法治基礎，法律一旦

喪失權威，意味著任何人均可用任何正當，或看似正當的理

由，隨時對法律權威發起挑戰，這也意味著，民主多數建立的

法律是不牢靠、不可信及不穩固的，也否定多數決為民主標準

的本質，等於否定民主的根本，這將大大增加民主政治不安定

的風險。而課文內涵卻缺少諸如：誰來決定什麼是社會公平正

                                                      
210參與行為的對錯及好壞標準，及其是否符合社會公益，本應於第四課「公共利益」論述說明，但

第四課未說明，第五課亦無相關說明，造成參與應有的知識與判斷力，和參與能力無法連接，是教

科書應予檢討的部分。 
211肖雪慧，〈憲政體制的道德救治手段——《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漫談〉，http://www.xinsheng.net/x 

s/articles/big5/2002/8/15/16555p.html，瀏覽日期：20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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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決定是否公平正義的內涵及標準為何？何謂不正義的制

度、政策和法律？發起公民不服從，對社會短期和長遠無形的

效益和成本是否得當？這些問題和內涵，都需要一定的篇幅和

舉例，清楚的論述、分辨和說明，才能使學生清楚明瞭，公民

不服從的高度及其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同時訓練學生如何有

依據和有系統的，理性分析和判斷利害，作為未來參與公共的

行動依據，避免淪為理盲的非理性參與。我國民主化後一些看

似正當的，標榜公民不服從的社會運動，之所以帶來許多後遺

症和負面仿效，其是未正確建立社會參與應有的知識、對錯標

準和判斷能力所致。 

 

  第六課「媒體識讀」，課文說明媒體的角色、功能、影響

力、資訊的產出過程、以及公民如何使用和監督媒體等，提供

對於媒體全貌的認識和了解，但卻極少討論媒體存在的前提－

－言論自由－－的標準。也就是說，當課文在說明媒體的構

成，並提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第四權等概念，還需要討論，

媒體是否符合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第四權的標準，也就是媒

體報導的內涵，是否名符其實的報導真實、追求正義及維護真

理，公民又要如何判斷？公民教科書在討論媒體時，單純介紹

媒體的面貌、優缺點、和如何技術性地使用及監督媒體的權

利，是不夠的，就像世界上最早將媒體教育納入教育體系，同

時是各國媒體教育的動力火車頭的英國，其媒體教育的重點，

在於思想的啟迪，期望造就具批判、且能獨立思考媒體訊息的

公民。212按此標準，課文內涵欠缺培養公民對媒體報導是否符

合公共需要、社會正義或知識真理的批判能力，也就是缺乏教

授學生「批判的標準」的內涵。尤其如今在全球化及市場商業

                                                      
212葉春蓮，〈英國媒體教育研究─兼論對我國的啟示〉，碩士論文，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2010.1）

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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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響下，保障對媒體的自由不再足以有效保護消費者或共

同體。因此，在新聞自由領域中，普遍自由放任政策必須得到

重新考慮。213媒體隱含價值取向及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影響不

容忽視，教科書應予以論述、比較、說明、乃至嚴厲地批判。 

 

  但現行教科書的內涵，僅流於媒體現象的描述，卻未對現

象背後隱含的是非對錯和價值取向，進行深入的探討，學生僅

能從課文得知媒體資訊不一定客觀和真實，卻沒有能夠進行思

考和批判的方向和準則，以致內涵的周延和完整性不足，達不

到媒體教育的目標。 

 

  第七課「文化與位階」及第八課「多元文化社會與全球化」

論及文化，由於大量採用美國的多元文化論詮釋我國文化，使

所見所聞樣樣是文化，而未能傳達和凸顯，我國傳統文化特有

的無形價值、內涵意義、與匡正及維繫社會的功能和作用。採

用多元文化的論述，只能停留在表面現象的有形文化，雖然多

采多姿又變化萬千，但卻難以深入地認識和了解，根植於我國

人心深處的傳統文化。 

 

  前面曾說過，我國不同於美國，除少數原住民之外，均繼

承共同的傳統中國文化。美國僅成立二百餘年，又因其國情特

殊，文化強調創新和多元本無可厚非，但我國自秦漢時期起，

至少有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精粹，其中以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最

深，不僅至今仍影響國人的價值觀，我國政治、經濟、社會、

法律處處可見傳統文化的影子，尤其在維繫社會方面，依然仰

賴傳統中國文化殘留的價值力量。然課文間卻充斥美國學者對

                                                      
213展江、王征、王濤譯，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 著，《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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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觀點，甚少（幾乎沒有）談論我國二千多年來的無形文

化，使學生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內涵與意義，難以有「客

觀」及「深度」的了解和探討，甚至形成對文化的「偏狹」認

識。 

 

  國人對我國傳統文化的不認識和不了解，會造成一方面，

對我國社會欠缺正確的認識，不知道社會環境，也就不知道人

文環境，導致社會價值混淆，是非不分；另一方面，對傳統文

化可能產生曲解、誤會或唾棄，甚至會因為深受美國對文化的

觀點影響，產生多元就代表進步，或代表對的錯誤觀念，如此，

不僅會造成我國傳統文化的式微，更會因灌輸國外的文化價

值，崇洋媚外，致使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喪失國家競爭力。關

於這個問題，留待後面章節再做論述。 

 

（二）公民與社會第二冊：「政治與民主」 

 

  本單元應以奠定政治及民主政治之基礎為範疇，也就是對

政治的本質、功能及目的有基本的認識，從而理解國家存在的

意義、功能和目的，接著明瞭民主政治基本的本質和內涵，知

曉民主憲政的精神及價值，而認同民主。了解民主的本質和精

神後，學習我國的民主制度運作過程，懂得如何參政等技術方

法問題。 

 

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課文於第二課「民主政治與憲政主義」，論及古典民主理

論、菁英民主理論、多元民主理論及審議民主理論，是屬於民

主政治理論的延伸。亦即，那四種理論，已經超出民主政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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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基礎的範疇，是以民主政治基本理輪為基礎，再發展出的修

正理論。換言之，那是西方以民主政治理論為基礎，再根據當

時的時空背景、環境及事實需要，進一步於民主制度的技術和

方法上，提出的調整和修正理論。那已經是屬於，大學以上的

專業政治學探討的範圍，不應該納入，以民主理論為基礎，認

識民主的本質和精神為範疇的高中教科書範圍。 

 

  課文於第三課論述「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明顯超出我

國公民所需之基本知識。其涵蓋大量國外政府體制，如英國的

內閣制、美國的總統制及法國的混合制，與本國公民並無切身

關係，與我國現行政治制度也是不相同的設計。214再說，總統

制、內閣制及混合制，乃是大學探討專業政治理論的範疇，高

中在培養認識民主政治的基本概念和精神，培養認同我國民主

的公民資質和修養，並非培養專業的政治學者。故國外的政治

體制及其運作，不宜佔高中公民教科書過多的篇幅。簡言之，

我國的公民教科書，應以我國的背景為藍圖，教導學生清楚認

識我國的政治體制，及其運作背後蘊涵的憲政精神和制度精

神，而不是認識外國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和運作，因為教科書在

培養的是我國的一般公民，而不是美國、英國或法國的公民，

更不是政治學的專業學者。 

 

  另一個內涵太廣的問題，在於專業技術的內涵過多。公民

教科書給予的是基本的知識和能力，培養公民對本國的政治有

基礎的常識、知識和參與能力。但不是培養政治實務上的專業
                                                      
214嚴格說來，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均配合本國國情而設計，雖然不乏參考國外制度，但總體而論，

仍是以本國國情為基礎，而設計和發展一套適合本國的政治體制。換言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使

用一模一樣的政治體制，因其都是經過修正和改良的制度設計，其運作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更

是大大地不相同。有學者亦指出，憲政制度並非固定樣態，會因制度設計、國情差異而有細微變化，

「世界上幾乎沒有兩個國家的憲政體制完全一樣」。蓋其意即筆者言之所指。中時電子報，〈朝內閣

制改革可減少權責不符〉，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515000946-260302，瀏覽日

期：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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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或技術專家。比如第四課「政府的運作」，談及行政機關

內部的管理和運作，如決策過程、效能政府及政府組織再造

等；或第六課「人民的參政」講到的選舉制度類型，甚至包含

選票計算的內容，都是屬於政府部門的技術專家或公務員，才

需要擁有的技術能力，並非是我國公民普遍需要的知識和技術

能力。公民教科書應將民主政治基本的原理原則，配合我國的

環境背景需要，傳授和教導給國人。而國人則以我國國情為標

準，依據民主政治基本的原理原則，來做出適當的判斷和選

擇，才是我國公民普遍需要的知識、能力和修養。並非學習政

府內部的管理方式或選票如何計算，因為那是由政府的專業人

員或選務人員所負責的，並非我國公民普遍需要知道的。 

 

  第八課「臺海兩岸關係的演變」，課文述及兩岸的政策依

據，似乎僅僅只是資料性的陳述。如果本單元主題目標，是要

讓學生如兩岸專家般「研究」兩岸關係，則眾多的條例、政策、

甚至是雙方會談等，或許是必要的，甚至再鉅細靡遺也不為

過；但若是要讓國人認識中共對我國主要抱持什麼態度，現在

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發展有何主要和重大影響，以便

讓學生明白我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定位及利害關係，則詳列說明

兩岸的政策、條款、條例、雙方會談、各黨執政時期的政治態

度等，就顯得多如牛毛而淪於瑣碎性的資料。拘泥於眾多的政

策、條款和政治口號，變成背誦式的資料，對公民教育目標並

未有實質的意義和幫助。 

 

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第一課「國家的形成與目的」以及第七課「國際政治與國

際組織」，理應融入國家主權的精神，配合國際政治即利害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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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之本質，形塑國民有現代國家主權之觀念。 

 

  公民教科書應給予國民現代國家主權觀念。國家是人類所

能組成的最高的自私利益團體，該團體佔據某個區域的資源，

為避免資源被搶奪，因此需要互相團結。因此，超越國家以上

的利益，就容易產生衝突。故國家擁有主權，對內至高無上，

意指國家內部的事情，必然可得到最後最高的處理解決。215比

如，若澎湖缺糧，我國會採取必要措施，幫助澎湖解決問題。

但若是新加坡缺糧，基於人道考量，也有可能會捐助新加坡糧

食，但並不是出於解決問題的目的，而是基於外交利益的考

量。更重要的是，國家資源有限，協助他國可能影響、壓縮或

減少我國資源，而排擠本國人的需要，故這種幫助必然是有限

度與有目的的幫助，國際間的交往必定是考量成本效益，充滿

爾虞我詐的。教科書應使公民清楚的認識並體認到，國際關係

原來就是國與國之間自私利害的關係，它最終牽涉國內資源，

所有的外交政策都是基於能否得利為其標準，諸如協助他國戰

爭、捐助糧食、人道救助…等皆是。故國際政治要凸顯的，就

是國際利害競爭的本質。但課文在敘述國際組織時，僅說明其

組織形式上的功能，未凸顯和強化，其仍是國與國的利害競逐

之場所，是基於國與國的利益而成立，甚至其國際組織之設

立，還可能是以打擊其他國家為目的，本質上沒有道義、同情、

和良心可言。簡言之，內涵沒有刻意或強烈的凸顯國際利害關

係，就達不到強化國民主權觀的教育目的，也難以對國際政治

影響我國的重要性有深刻體認。 

 

  另，就主權國家獨立自主的觀念而言，意味著沒有比國家

更高的權威性存在，不論是聯合國或任何其他的國際組織。課

                                                      
215同註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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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內涵應該呈現，任何國家之間均是平等的，我國亦是有獨

立尊嚴及人格的主權國家，藉以培養國民主權國家之觀念。但

課文字裡行文間，卻充斥爭取國際承認和爭取國家尊嚴等敘

述，似乎透露出，若沒有其他國家的承認，我國就沒有國家尊

嚴和國際地位。這種觀念本身就違反和否認，我國具有主權國

家獨立自主的本質意義和存在，同時也代表，課文本身就在矮

化我國的主權及國家尊嚴。若我國公民教育要培養的是，有主

權國家觀念和精神的公民，這樣的課文內涵，恐怕達不到教育

目的。易言之，在國際實踐上，或許確實需要爭取他國承認，

我國國際地位才會升高；但在國內教育上，課文的功能應以啟

發和培養，國人對國家的榮譽和尊嚴感為主，才能達到教育陶

冶人心的目的，也才能發揮公民教育的功能與效果。 

 

  同樣的問題是，課文在敘述我國參與國際組織時，未融入

利害觀念，反而視加入國家組織（無論是正式成員或觀察員），

為突破外交的成就。教科書並未區分，加入國際組織無疑是一

份成就（對政府而言），但更應避免讓公民產生，得到外國的

允許、認可或肯定，就是光榮或榮譽的錯誤觀念（這是針對公

民教育的功能與效果而言）。這種錯誤觀念，究其本質，即是

一種自卑的心態。在如今主權國家林立的國際社會，欲與他國

平起平坐，唯有端正及強化，國民的主權國家觀念，才是根本

之道。 

 

  總之，教科書論述國家主權與國際政治，應旨在強化與提

升，我國國民的主權國家觀，避免任何可能引導國民無形中，

誤解或喪失國家主權觀的敘述或說明。遺憾的是，教科書內涵

多未呈現主權國家觀念，甚至有部分教科書表現出，願意為國

際盡一份心力等，類似於討好國際社會的敘述，或者，任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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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參與國際組織的情形，變成積極讓國際看見，從而能承認我

國的表現。如此內涵，絕無助於國民建立主權國家的觀念。須

知，國家之所以能展現國家尊嚴及主權獨立，實際上是取決於

國民有無國家尊嚴的觀念。 

 

  而第二課至第六課，欠缺探討「政治」的內涵，以致公民

對民主知識、精神、和修養無法培養。 

 

  綜觀整個政治學，首先須認識上游問題－－何謂政治，然

後才探討下游問題－－政治制度要採取民主體制或非民主體

制。也就是先從前提，了解「政治」的本質為何？「政治」要

解決人類什麼問題？民主政治的本質為何？進而論述，我國為

何選擇民主政治的方式，以及要用民主政治解決什麼問題？其

對我國有什麼優、缺點？此處並非如大學探討純專業的政治

學，而是教育國民，對「我國」政治和民主體制，要掌握基本

的認知及原理原則，比如，我國政治問題根本在於資源不足和

人口密度太高，任何公共政策，須考慮國家環境條件，公民對

政府的監督，自應判斷政府的施政，是否符合長遠的利益；公

民的主動參與，也應考量是否損害國家的長遠之益。但課文略

過了我國的政治問題等前提，直接跳到下游的技術方法層次，

諸如：「政府的體制」、「政府的運作」、「政治意志的形成（政

黨與利益團體）」、「人民的參政（選舉制度、我國的選舉活動、

公民投票）」，造成公民對我國政治問題及民主之間的關係認識

不足，參與公共問題時，也鮮少考慮整體長遠的需要。 

 

  尤其在第二課「民主政治與憲政主義」，課文論述民主的

意義和原則，以及憲政主義的原則和功能，但對於民主的本

質，以及民主在實踐上，應該培養的公民修養和相對理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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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未有提及。比如，民主的本質是多數裁決，它代表的真理，

僅僅是相對多數的真理。換言之，多數就是民主政治的對錯標

準，它不代表神聖或崇高，也不依循聖人之道，民主是個人意

見的多數匯集，走的是普羅大眾的路線，高瞻遠矚的智者，與

重視個人眼前利害的庸俗大眾，在多數決的標準下，價值是一

樣的。故民主在實踐上不會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而這

必須取決於民主公民的理性思考及修養。正如 Carl Cohen 所說

的：「民主國家的公民，必須認識所有人類組織都不是十全十

美的」。216公民需要抱持現實的態度，心甘情願地生活在並不

完善的政府之下。簡言之，民主多數決意味著，它是建基在並

非絕無瑕疵的人和制度上，絕對性的道德和神聖崇高的價值，

是不見容於世俗的，面對各方不同利益的角逐和衝突，唯有合

理的妥協與容忍，比盡善盡美更能維持民主。217只要不是要求

不可忍受的犧牲，或強加的不可忍受的不公平，妥協是唯一之

道。永不滿意但絕不失望，是民主公民必須要有的心理準備。 

 

  此外，民主政治的真諦在於，每個人平等與獨立自主，透

過自由競爭，所有人一起參與解決、決定、或處理事情。只要

「過程」是由每個人公平地自由競爭及參與，依該過程產生出

來的「結果」不論好壞、或是否符合個人，每個人都必須接受。

簡言之，民主政治的價值主要在於參與的「過程」，而非產生

的「結果」。每個人都依「共認」之「過程」決定事情，接受

「依過程產生之結論或結果」。但結果不可能符合每個人所要

的，故民主公民教育就必須教每個人理性－－只要是「依法」
                                                      
216同註 105，頁 193。 
217這種容忍，一則包括他人大膽、驚怪、和厭惡的個性與行為，猶如 J.S.Mill 反對傳統習俗的專制

一般，甚至應該鼓勵不守常規和離經叛道之人，因其打破社會規約的貢獻，同時亦是社會的創造力、

思想活力和勇氣的表現；二則樂於不干涉他人生活，並容忍他人直接反對自己的信念與原則；三則

必須容忍懷有惡意或出於愚蠢的反對，無論該意見如何激烈和令人生氣，這便是民主公民應有的心

理條件。Carl Cohen 指出，這種公民教養並不容易，但必須擁有，因為它能保證即便在緊張時期，

公民也尊重民主程序，對這些程序由衷地承擔義務，而不屈服於暴力手段。同註 105，頁 1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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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依多數決」產生的「結果」，不論其結果是否符合個人預

期或利害需要，都必須接受。218 

 

  認識民主的本質後，教育須要求公民，除了容忍與妥協的

公民資質，在民主的實踐上，要有錯誤是難免的觀念。相信錯

誤難免，一方面體現在，對任何真理的懷疑與批判，那怕那是

聖人所言，或行之已久的社會傳統或習俗（例如良心、倫理道

德、孝順）；另一方面體現在，多數的政治與法律均可能出錯，

只要其錯誤非屬明顯不合理，公民有義務遵守其約束力。而這

就是民主的立憲精神和法治精神，使得立憲的有限政府，在實

踐上得以獲得公民的維護。維護有限政府，實則維護其背後代

表的多數權威，在容忍錯誤的客觀理性的考量下，使得民主價

值得以延續，不致落入暴民政治，就是從根本上保障人民（自

己）的權利。如此一來，在整個民主過程中，需要不斷地選擇

相對更好的代表和方案，以求不斷地改善，因此，公民必須具

有客觀理性、科學的態度、批判性、願意妥協、靈活性和願意

被說服。 

 

  尤其是客觀科學的理性（即是前面章節說過的公平理

性），具體地說，是每個公民在考慮問題時，能夠假設或想到，

他同時擔任的幾種角色，可能是父親、受雇者、僱主、治者或

被治者，並願意從他人的角度換位思考，以便權衡私益與公益

或半公共的利益。易言之，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權利，當公民

堅持自己的立場時，他人也一樣能堅持自己的立場，這種堅持

擴及整個社會，可能造成社會崩解，而不利個人。這種科學式

的相對性功利計算，正是近代民主政治所以仰賴的，個人主義

                                                      
218同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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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的公平理性價值和素養。219它連結了社會契約論，構成近

代民主國家的理論基礎和成立依據。遺憾的是，課文並未完善

呈現上述的精神，也未對民主的本質，做基本的論述和說明，

甚至有直接灌輸民主是普世價值，彷彿民主是進步與完美的說

法，造成國人對民主的錯誤想像，又欠缺科學的理性觀，以致

我國有民主的軀殼，卻至今未有民主的骨肉與精神。 

 

  另外，前述言及，近代民主國家的基本理論和精神，在於

社會契約論和功利主義，其奠定了當今民主政治的原理原則，

包括法治精神、主權在民、公平理性等觀念，並調和個人和社

會之間，關於自由的矛盾與衝突。換言之，當今的民主體制得

以運作和維繫，其中個人與群體的關係，可說就是契約論的實

踐。但筆者的意思，並非指公民教科書需要講述社會契約論或

功利主義等相關學理內涵，因其屬於大學的政治專業領域範

疇。然其所提倡的理念、精神與觀念，對建立國人健全的民主

修養和公平理性價值，卻是極為重要的。但總覽現行公民教科

書，僅僅只是在第二課，「簡介和摘要式」的陳述西方民主理

論的演進，並沒有將民主理論內蘊的精神與價值，融入本單元

的內涵當中，這從第一課的課文，僅僅描述我國人民的統獨爭

議，卻未說明其在前提上，已違反、甚至否定民主國家本身，

即可看出。 

 

  總而言之，「政治」問題才是對我國的政治及民主政治，

應有的基礎認識，它牽涉價值問題、國家的環境資源問題、整

                                                      
219確切地說，真正的個人主義，並非停留於原始的個人利害之中，其探討的層次，其實還要提昇到

一種超越個人利害的理性價值觀，並以理性的思考與判斷創設社會共同的制裁標準與力量，如此才

能有效執行與運作。易言之，民主政治理論強調個人價值，但是它的基本運作原理，卻非僅著重於

不同個人之意見，所產生的數量計算。更重要的是，它更且要求塑造超越「量」之上的「質」社會

價值觀…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落入暴民政治，同樣塑造一種能使人超越個人利害思考的社會價值，也

就是當社會價值即使違背自己一己之私利，個人還是必須遵守的原則力量。同註 124，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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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長遠的問題、甚至牽涉國家存在的目的、功能和意義。若不

了解何謂「政治」，如何能知我國的政治問題？如何能判斷對

我國整體長遠有利的選擇是什麼？又，如何能正確的了解民主

政治的本質，及其優、缺點？不了解民主政治的本質，如何了

解憲政主義，又談何政府運作與人民參政？然而有關上述的前

提，也就是我國政治的基本問題，課文均付之闕如。缺少從前

提開始的推論，直接結論式的教導民主政治的制度運作方式和

參與方式。其中導致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國家內部的分裂。對

內，我們沒有共同國家意識（不承認多數決的憲法明文寫的中

華民國），等於沒有國家；對外，我國在國際社會上，沒有尊

嚴，沒有國格。在國際社會，國家形同一個獨立自主的個人，

一個連內部都無法團結的國家，等於心智尚未成熟的幼兒，能

否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答案已經很明顯了。關於上述內涵涵

蓋不足，將影響教育目標達成的問題，留待下一章節討論。 

 

（三）公民與社會第三冊：「道德與法律規範」 

 

  本單元應旨在透過社會規範的探討，培養和強化民主公民

的分辨、判斷和思考能力，以及塑造法治精神。故應給予學生

基本的標準，協助其判斷時，有依據和方向的思考及判斷。 

 

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第一課「道德與社會規範」及第二課「道德與個人發展」，

應著重在道德標準的分辨，並協助學生相對性的理性思考與判

斷。例如，從「個人」的標準而言，在墮胎議題上，女性基於

身體自主權，可以選擇是否墮胎。但相對來說，胎兒亦有自主

權，若彼此衝突應該如何？換言之，討論母體的權益時，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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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相對的角度，探討胎兒的權益。220這是種相對理性思考的

訓練。故課文內涵應著重在提供不同的「標準」，以便啟發學

生從客觀、相對的角度，理性公平思考與判斷。 

 

  但課文內涵論及效益論、義務論與德性論，雖然有提供思

考的標準，但因為其直接呈現不同理論的內涵，反而導致教學

重點擺在不同理論之間的內涵與相異的比較，致使主題失焦。

亦即，應該提供一些基本的判斷標準，啟發學生得系統性地思

考與判斷問題，卻變成讓學生分辨不同理論的內涵和差異，倒

因為果，形同讓高中學生學習大學倫理學的專業理論知識。此

外，道德絕對論、道德相對論及道德多元論，它牽涉絕對性真

理，及相對性真理的概念，更牽涉大學哲學系的形而上和形而

下的概念；以及第二課的道德發展理論，同樣是大學心理學研

究範圍，而這些理論絕非屬於一般公民普遍需要的知識內涵，

也超出高中公民科所應有的知識範疇。 

 

  第三課「法律基本理念與架構」，標示其後的主題內涵，

均與法律相關，如第四課「憲法與人權」、第五課「行政法與

生活」、第六課「民法與生活」、第七課「刑法與生活」、第八

課「紛爭解決機制」。蓋其法律知識內涵，應以幫助公民理解

國家與國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亦即幫助公民認識和了解，

生活於一個政治共同體中，個人的社會定位為何，以及如何實

踐公民的角色。故課文除應說明法律一般的原理原則，使國人

在社會生活中，有基本的法律概念及常識，明白法律所保障的

權利義務內涵，進而認識法律與個人、社會及國家間的關係，

並養成民主法治之精神。 

 

                                                      
220同註 98，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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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課文有關法律的內涵，卻充滿大量的大學法律學系的專

業知識，如民法總則、刑法總則、行政法等內涵，變成鑽研法

律的理論、法條制定的原理原則及艱澀的法律用語，而不是以

探討法律與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為主旨，讓法治精神內化

國人的心中。221而紛爭的解決，應只是協助公民知道，社會上

處理權利受損問題，有哪些基本的救濟管道，並非讓公民了解

國家的紛爭機制如何運作，以及其運作的原則是什麼，或訴訟

程序怎麼進行。因為那已經脫離一般公民應該具備的「公」的

知識、能力和修養的範疇，甚至嚴格來說，那是屬於私人解決

法律紛爭時的技術方法問題。 

 

  總言之，公民教科書培養的是一般公民普遍應有的知識、

能力和修養。教導法律的基本概念，是為了訓練公民思考法律

與個人、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並養成法治精神，並非專門培養

律師、法官、或法律相關從業人員。故有關法律的理論、法條

制定的原理原則、乃至紛爭解決機制的程序等內涵，均超出公

民教科書應有的範疇界線。 

 

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課文欠缺系統性地呈現及凸顯法治精神的主要內涵，也未

將社會規範與公平理性價值互相連結，亦未清楚分辨人民權利

的內涵意義。 

 

  首先，以民主國家的法治精神內涵而言，大抵牽涉兩個問

                                                      
221林火旺亦指出，知道法律的人不一定守法，事實上「知法是常識，守法是道德」，守法是民主公

民必要的道德，但是我們公民課本的主筆者，顯然無法區分「知法」和「守法」的差別，以為教導

法律常識就能達成公民守法的目的。林火旺，《正義與公民：自由主義的觀點》（宜蘭：佛光人文社

會學院，2005），頁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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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是法治的前提，即法律是由國民多數或國民代表的多數

所訂定，政府與人民皆須守法，此乃法治的前提。假如法並非

由國民多數或國民代表多數所訂定，卻為大家所遵守，由於不

符合法治的前提，就是沒有法治觀念。故法治不等於守法，端

看該法是否由多數制訂。 

 

  第二個問題是，國民多數或國民代表多數是否合理，必須

看選舉的過程是否公正、公平。選舉如不夠公正、公開，比如

御用或賄選的代表，都不足以代表國民，而其所訂定的法，站

在法治的立場上，國民反而不應該遵守。至於間接民主產生的

「代表」，是否真能夠代表人民，本來就極具爭議性，但是，

只要選舉過程沒有「明顯」的弊端，勝選的民代所定出的法律，

國民就應該接受，因為該法是多數授權訂立的，否則民主政治

無法運作。222  

 

  民主強調個人平等獨立自主，理性公平競爭，以「契約」

（民主多數同意）為公共規範標準。換言之，法律代表多數權

威，依法就是接受自己，即使違法遭受制裁，也是接受自己。

唯有接受法律，才有自由，如同 Rousseau 所言：「…不必再問

我們服從法律何以同時又能夠自由了，因為法律不過是我們的

意志之紀錄而已」。223故公民有義務守法，甚至維護法律權威。

因為他必須清楚明白，自己的一切權利，來自法律的保障，亦

如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A.D.)嘗言：「自

由就是有權利去做法律所允許的事，假若有人有權利去做法律

所禁止的事情，而其他人亦同樣有此相同權利的話，則自由立

                                                      
222引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之「中西政治思想比較研究」課程講堂內

容。 
223

Jean Jacques Rousseau, op.cit.,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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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消失」。224 具體地說，假若有人違法，就是違背了共同的契

約（法律），倘若這種行為能夠被人民接受，代表其他人同樣

有權違背法律，果真如此，則法治蕩然無存，社會失去秩序，

民主隨之崩解。這就是法治與個人、社會和國家的關係。225唯

有上述的法治觀念，才可能建立法治精神。我們常看見，警察

取締違法攤販，卻遭到圍觀民眾的責難，認為警察沒有同情

心，就是很明顯的欠缺法治精神的例子。但課文並未對法治觀

念的內涵，做系統性的論述及說明，反而灌輸大量的法律條文

制定原則，以致學生知法，但不知守法的意義、目的和精神，

更遑論主動維護法治。 

 

  此外，學生必須認識，法律的本質、目的及功能。就像

Rousseau 說的：「法律的目的永遠是公共的，其意即謂法律所

考慮的人民是全體人民，所考慮的行為是抽象的，卻絕不考慮

個別的人民與行為…凡關於個別事物的，都不屬於立法權的範

圍」。226則法律的本質是公共的，不考量個人或少數特殊個案，

立法之目的須考量社會的「普遍性」，「有效」發揮維護社會公

共力量。但法律要有效地發揮功能，須培養公民具有科學理性

觀。以西方強調的科學的公平理性為例，即「用有效的方法（包

括暴力），達到合理的目標」及「用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的

效益」。所謂「合理」就是以科學量化計算，如何符合多數公

共利益。換言之，公共契約（大家同意的法律）要透過科學理

性設計，發揮應有的效率與功能，達到應有的效益與效果－－

法律必須有效，讓人不敢傷害社會。然後，一切以有效、成本

                                                      
224逯扶東，《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三民，2008），頁 287。 
225

John Locke 就曾說：「每一個個別成員的一切私人判決都應該被排除，社會成了仲裁人。人們授

權給社會，或者授權給社會的立法機關，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為人們制定法律，而他本人對於

法律的執行也有盡力協助的義務，……由於這種裁判者的設置，人們便脫離了自然狀態，而進入一

個有國家的狀態」。轉引自同註 124，頁 44。 
226

Jean Jacques Rousseau, op.cit.,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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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從科學的心理學而言，每個人都會計算犯罪的後果，衡

量利弊得失，故法律的設計，就要設法使犯罪「得不償失」。

並且還須考量，查緝犯罪必須耗費的社會成本，越難分辨或越

高科技的犯罪，所耗費的社會成本就越高，相對的，懲罰就越

重。227藉由科學的公平理性的訓練，使人民明白，個人權利以

不傷害社會（他人權利）為前提才受保障，不需、也不應同情

傷害社會者。美國的法律能有效發揮功能，就是因為用科學理

性在維持社會。簡言之，民主法治國家，法律的主要功能在維

持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它不是在教育違法者，也不是在解決個

人的生活問題（社會有不同功能的制度，專門解決不同的問

題），個人出於什麼目的而違法，也不是法律主要關心的。法

律主要考慮的，僅僅只是個人的行為，是否傷害社會公共罷

了，這就是法律的本質、目的與功能。 

 

  而公平理性的訓練，還牽涉邏輯的相對性和普遍性思考的

訓練。即公民須知，任何事在實際上，都不可能達到 100%的

效果。若有 51%以上能用利害防制多數人犯罪，法律就如是設

計，絕不能以特殊或少數等個案，否認或推翻普遍性。換言之，

不能從個人或特殊少數，否定或推翻普遍性的多數。比如，有

些人反對死刑，理由是死刑對不怕死的惡人而言，無法產生嚇

阻效果。但以科學理性的角度來說，人有千百種，不怕死的惡

人本來就存在，但那畢竟是特殊少數個案，並不具社會的普遍

性，不能因此否認或推翻，死刑嚇阻犯罪的社會公共功能。換

言之，法律不能考慮少數特殊個案設計，而應以社會的普遍性

為原則設計。所以 Rousseau 才會說，法律絕不考慮個別的人

民與行為。 

 

                                                      
227參閱同註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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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理性的培養，除了在邏輯思考上的訓練外，還必須使

學生建立公平理性的價值觀，才能落實健全的民主政治。換言

之，將公平理性內化至學生的內心深處，使其成為日常生活的

是非對錯標準，設法讓學生體認，理性公平是維繫與保障民主

的基礎。具體地說，課文的內涵，應凸顯民主政治中，理性公

平競爭的意義與重要性。例如，學生在國文課看數學課本，就

是一種不理性與不公平的競爭。這種不理性的觀念與做法，對

提倡以自由競爭，但過程要公平合理的民主政治，是最嚴重的

損害。因此即便該名學生的數學表現優良，也不值得予以肯定

和讚賞。 

 

  總之，當代的民主法治，公平理性是維繫社會的重要價

值，訓練公民如何理性思考與判斷問題，培養公民的理性公平

價值觀，是法治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環。但綜觀教科書內涵，卻

欠缺系統性地論述和分辨法治的意義與內涵，難以培養學生的

邏輯相對性與普遍性的思考判斷力，和建立公平理性與法治精

神。 

 

  最後，在第四課「憲法與人權」，未清楚的分辨與說明，

憲法所保障的人權的內涵意義。蓋憲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

是藉由國家的力量，實現世俗之人權，故其本質不同於真正的

天賦人權，乃國民權利（民權）之意。之所以強調人權與民權

的分辨，是為了強化公民考慮社會多數的需要，也就是強化公

民對社會公益的考量與追求，凸顯憲法所保障的人民權利，應

基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及需要為標準，而非僅著重強調個人擁有

那些權利。此外，人權「保障」的內涵，亦未清楚分辨與說明，

保障追求權利的「機會」，與保障得到權利的「結果」，二者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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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點是，憲法代表的是國民主權。憲法之訂定，

固然是消極的規範政府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積極的保障人民的

權利。但憲法還具有，國民主權意志的體現這層涵義。亦即，

憲法不但保障人民權利，還包括國家的立國精神、發展的方向

及擁護的價值，等於是國民意志的抽象代表。以民主國家而

言，就是人民同意成立一個共同的國家，憲法是人民的約定，

指導憲法的則是人民的意志。對外，代表主權國家獨立的意

志，對內，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全體國民的最高意志。反

過來說，憲法若要發揮這種最後最高權力的效力，取決於人民

的反應，也就是說，真正的主權在於民意。假如憲法被違反，

全民卻沒有任何反應，則憲法不過徒具形式，欠缺衡量是非對

錯的標準，政治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228這一點在培養民主公

民的立憲精神尤其重要，但現行公民教科書，卻甚少系統性地

體現出這種抽象與無形的精神與概念，不利於培養真正的主權

在民觀念。 

 

（四）公民與社會第四冊：「經濟與永續發展」 

 

  正如本文第三章節所論述的，國家能夠長治久安的前提，

取決於國家的環境背景條件。而永續發展自然也應從前提，也

就是難以改變的客觀環境－資源、氣候、人口等根本問題為基

礎，來決定採用什麼經濟制度，並在教育上，培養公民對本國

經濟，能以國家長遠有益為目的。換言之，便是使公民作選擇

與判斷時，能以國家的永續發展為標準，做為指導其行動的準

則與圭臬。簡言之，國家的經濟必然是以追求整體長遠為最後

與最終的目的，因此讓公民知曉國家整體的資源環境及背景條

                                                      
228同註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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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經濟制度與國家環境資源間的關係，應是公民教育的

主要目的。也就是應讓公民了解，經濟制度對國家整體長遠產

生的利弊得失問題，是建立公民永續發展的價值與觀念，必要

且不可或缺的。 

 

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過多的經濟學專業理論，已超出一般公民所需之基本知識

範疇。一般公民所需，是了解國家的根本問題，與我國經濟制

度，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進而了解個人在整體國家經濟體系

中，應扮演什麼角色，要如何理性抉擇，才符合國家整體長遠

的永續發展。 

 

  固然公民應了解我國經濟體系和經濟制度，於社會的運作

有基本的認識與概念（如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係、政府扮演的

角色、國際貿易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羊毛出在羊身上等基

本觀念），但並非「專業分析」國家的經濟體系和經濟制度本

身，因為那是經濟學專業範疇，是經濟學家的專業領域。亦即，

高中公民科並非以培育專業的經濟學人才為目標，而是要藉經

濟學的基本知識，養成學生未來能依據國家環境背景的前提，

有標準的理性判斷與選擇，合適我國長遠發展的經濟政策和發

展方向。目的是強化永續發展的價值與觀念，而不是如真正的

經濟學家，用各種的經濟模型或圖表，去分析經濟體制的運作

和問題。但課文充斥許多經濟學的專有名詞、術語、公式和分

析曲線，諸如貿易的供需曲線圖、GDP 公式、外部效果圖形

等，似乎把學生當成專業的經濟學家在培養，偏離了我國公民

教育，啟發與建立學生重視永續發展的價值的主要目的，也傷

害其應發揮的教育功能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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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未從國家的根本問題切入談經濟，也就是欠缺從我國經濟

的本質問題（前提），系統性的推出我國何以採用傾向市場經

濟制度，並分辨不同的經濟制度，其對個人、社會與國家，會

帶來那些利與弊。換言之，就是欠缺從前提開始討論，我國為

何要採行市場經濟制度，就開始灌輸以自由市場經濟為理想的

知識與觀念，使學生對經濟的認知，產生如下影響： 

 

   「國內有關公民經濟生活的說明，顯示出相當固定而且狹隘、簡化的說明，

對一個究竟以福利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抑或民生主義…而仍在摸索中的

台灣現狀，或未來中國的經濟思考來說，此種公民經濟生活的論述，都似

乎不宜而且不足，不過由於台灣經濟學圈的勢力，仍以古典資本主義，以

及七○年代美國經濟論述為宗師，因此，迄今無人碰觸。」229 

 

  再者，課文欠缺對重要內涵的清楚界定與分辨。以永續發

展為例，單就以人的主觀而言，永續發展就有不同的內涵。課

文應呈現不同觀點和角度，予以對照、分辨、解釋和說明，以

便啟發學生的思辨能力，培養未來公民的是非標準和判斷能

力。其內涵至少牽涉以下基本問題：人類為何要追求或強調「永

續發展」？為「生存」需要，或為「發展」需要？若為發展需

要，則「發展」什麼？若是為追求主觀的生理與感官的滿足與

享受，又要反問，人類的欲望追求需要「發展」嗎？如應該「發

展」，則「發展」的結果，對人類的「永續生存」的利與弊為

何？而當初提倡永續發展的人，究竟是指，「永續」地「發展」

追求物欲與感官快樂，或者是指，為人類思考設計「永續發展」

                                                      
229同註 2，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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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長久生存之道。230 

 

  而在第三課的「全球化與地球村」，同樣是未界定與分辨，

全球化與地球村的內涵，也未系統系地，將國際關係爭權奪利

的本質融入其中，可能導致國人對全球化與地球村的誤解和錯

覺，使得我國喪失國家競爭力，崇洋媚外而不自知，淪為西方

文化與經濟帝國主義階下囚的下場。 

 

  總之，課文欠缺對於重要內涵的界定與分辨、未考量國家

整體環境資源的前提，更未將不同角度的內涵互相對照，做利

弊衡量，就直接灌輸自由經濟市場的制度與理論。在如是教科

書內涵的灌輸下，將使我國公民對經濟的認知殘缺與僵化。並

且，由於沒有從國家資源條件為前提的推論與說明，使得課文

內涵欠缺從「個人眼前」與「整體長遠」的標準，分析與論述

我國的經濟問題。這恐將影響我國公民在未來面對經濟議題

時，僅從個人眼前或短期利害的角度，分析與判斷問題。再加

上，不明全球化的真正內涵，易使國人受他國的文化價值影

響，從而造成對我國經濟的不利。而本單元欲培養公民具有永

續發展之價值與觀念的教育目標，其功能與效果，就必然大打

折扣。 

 

（五）公民與社會第五冊：「現代社會與法律」 

 

  根據 99 公民課綱，本單元第一課到第四課，是希望作為

未來公民的高中生，能夠對於社會差異或不平等、社會及國家

協助弱勢的制度設計、以及與所有人都相關的勞動議題，有基

                                                      
230有關永續發展之界定與分辨，參閱 2012 年 5 月 10 日，江澄祥教授於慈濟大學演講的「你想過『永

續發展』與『永續破壞』的弔詭關係嗎？」講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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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知識和認識。至於第五課到第八課為法律主題，自憲法與

釋憲制度出發，闡明人民的基本權利和釋憲制度之間的關係。

進而說明強調私法自治的民法體系，如何適應現代社會變遷的

需求，並且說明當代刑法的新趨勢為何，幫助學習者反思刑法

的功能和極限所在。最後，說明在無人能自外於國家社會生存

的現代社會裡，人民該如何面對來自於國家行政的侵害或損

害。 

 

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課文內涵納入太多的專業理論和專業技術。蓋社會制度的

設計，是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目的，故應培養、訓練與強化學生，

對於公平正義內涵的界定、分辨與判斷。也就是說，課文內涵

應著重教導學生，認識與分辨公平正義的內涵與標準是什麼。

確切地說，培養學生思考與判斷，什麼才合乎公平正義、為何

合乎公平正義、以及公平正義的內涵是什麼，才是公民教科書

應著重的內涵重點。 

 

  但課文包括許多瑣碎的社會現象資料，或脫離一般公民所

需之專業知識及專業技術的內容。比如勞動參與率、釋憲制度

的類型、各種制度的運作程序等等均是。 

 

  總之，公民教科書應教學生思考「標準」的問題，這是培

養公民應有的思辨能力，而非教學生知道很多的制度設計、運

作程序、法條怎麼解釋、法律事件怎麼處理。涵蓋過廣的不必

要的內涵，不僅流於低層次的表面現象資料，還影響學生對問

題的根本－－公平正義的思考與判斷的訓練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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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課文內涵多從具體有形現象面的角度，呈現問題的觀點。

比如，將不平等的概念，從權力、經濟、職業，或區域、性別、

族群等的角度，解釋社會的不平等或差異現象。這種內涵所呈

現的，已經不只是內涵不足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人的價值問

題。按現行公民教科書的詮釋觀點，似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甚至是人的人格、尊嚴和價值，均建立在具體有形的，或感官

直覺層次上的，而不是人與人之間，內心由衷地願意犧牲奉

獻、不求回報的無私價值與情感。由於課文內涵多從具體有形

或感官直覺的層次面討論問題，故對學生的思辨能力，難以達

到有深度的培養。而更重要的是，關於無形的人的價值問題，

才是教育應該引導學生去思考和體會，以及形塑學生正確價值

觀的關鍵所在。 

 

  再者，許多文字內涵未清楚界定，例如公平、平等、及相

等的內涵，及分辨這些內涵概念有何不同。比如，保障弱勢是

一種社會公平正義，卻沒有分辨弱勢的內涵有哪些。弱勢可能

是指少數——民主制度公平競爭下的少數，則應尊重其競爭成

為多數的「機會」，沒有必要打壓，但也沒有必要特別凸顯；

也可能是指，生理或心智的殘缺（還牽涉先天與後天問題）；

或可能是指，本身擁有競爭的條件，也有競爭的能力，卻因怠

惰、不努力等個人因素而成為弱勢，則針對這種情況，就不應

予以弱勢的稱呼或同情。這些內涵界定與分辨，是構成社會制

度得以公平運作的基礎，也就是確保社會制度有無符合公平正

義的標準。如此，才能合理地減少社會的不公平，而不會反而

增加更多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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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未釐清國家、政府與人民間的關係。無論是社會

保險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國家賠償等，均需國家的國庫做為

支持，也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觀念。以國家賠償為例，

若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造成特定人民權益之損害，卻由全民

買單，是否合乎社會公平，以及是否會讓公家機關更馬虎行事

等問題。或如農民津貼、健保、乃至基本工資調漲，都將使政

府社會保險負擔增加。具體地說，政府的錢其實就是全民的

錢，既不是出於總統個人的口袋，也不是出於立法委員或民意

代表的私人身家財產。故，公民縱然有權利向政府爭取更多的

福利或保障，但更應考量的是社會整體的公平性，以及國家的

資源條件。這其實也就是，對於個人眼前及整體長遠的，利弊

得失與取捨的問題，同時也是培養公民應有的思考能力與判斷

能力。 

   

  然則課文的內涵，依然多流於現象與表面資料的陳述，既

未針對重要文字內涵做界定與分辨，也甚少凸顯所探討問題的

前提，故難以將公平理性的觀念，系統性地貫穿整體內容。如

此內涵不足的問題，若要使學生具備民主公民應有常識、知

識、參與能力及修養，恐怕將是緣木求魚。 

 

（六）公民與社會第六冊：「民主政治與經濟」 

 

  本單元有兩大主軸，分別是政治與經濟，主題依序包括「民

意、媒體與政治」、「國際關係與和平安全」、「世界主要政治意

識型態」、「中國政治與經濟」、「台海兩岸之經貿」、「貨幣與銀

行」、「認識股票與股票市場」、「物價與失業」。231 

                                                      
231按課綱招集人張茂桂的說法，選修單元部分主題之由來，是將《（95）暫綱》中較難的專業議題，

挪至本單元介紹。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原單元四的《經濟與永續發展》，考慮學習時數與培育公民需

要，並不以追求完整的經濟學架構，或完整的永續發展內涵為重，但是以兩者的「交集」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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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內涵範圍太廣而言： 

 

  按 99 公民課綱，本單元第一課的主旨是，了解民意的表

達與媒體的關係。然而課文內涵呈現的，卻是專業研究民意調

查的技術問題。它不是在討論民意的本質（比如民意的本質是

眾多的個人意見，則其對國家有何利弊問題），也不是藉此探

討我國民意普遍怎麼反應、為何這樣反應、及其是否代表我國

的社會共同的是非對錯價值等問題，更不是在探討民意的表

達，其過程應該符合公平理性的標準問題。課文的內涵包括許

多民調的專業技術、分析辦法和影響民意的因素，似乎偏向將

學生當作專門研究民調的人，或當作民調中心的技術人員在

教，而非當作未來公民為表達意見的一員，教其應秉持理性公

平的價值，作為意見表達的準繩。如此，課文內涵涵蓋過多的

專業技術性內容，並非是公民普遍應該及需要知道的。 

 

  至於「中國政治與經濟」，理應從中分析與探討，中共的

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哪些方面，是主要會對我國產生影響的。也

就是要讓公民了解，中共的哪些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是影響

我國的主要因素。因此部分未對我國產生主要影響的政治制度

層級、組織、運作，及經濟改革的演變歷程，難免有些資料瑣

碎的問題存在。 

 

  而「貨幣與銀行」、「物價與失業」、及「認識股票與股票

市場」，包含大量的總體經濟學、金融市場和理財工具等專業

理論或專業技術內涵，未考慮到，並不是每位公民未來要做專

                                                                                                                                                            

此，《（95）暫綱》中的「總體經濟」以及「生產函數」部分，除非與「永續發展」的理解有關，其

他的部份均予以簡化、刪除，或改為選修的小節。而選修的「國際關係與和平安全」及「中國政治

與經濟」，還包含單元一、二、三的人權議題探討。同註 200，頁 25-26。 



164 

 

業的經濟學家、財務金融專家、股票投資專家或專門負責政府

歲計、會計、統計工作的公務人員，致使公民教科書嚴重失焦。

此外，課文中包含的理財工具，諸如股票投資或民間標會等，

只能算是「個人需要」，而非「公民需要」。換言之，理財工具

屬於個人為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去學習的一種「個人的生活技

能」。簡單地說，學習理財的目的，是為個人生活，而不是為

扮演公民角色、增進公共利益、及對社會負責所需之能力。再

者，如果說是因為 90 年代發生的卡債風暴，造成許多消費金

融糾紛問題，因此需要推動「理財教育」，培養國人正確的理

財觀念的話，232則應從本質上，建立國人正確的價值觀，比如

傳統中國文化強調的克制慾望、不重物質或純樸等價值觀，才

是正本清源之道，而不是從技術方法層面，去教個人如何分析

或如何使用理財工具。233因為那已經偏離，塑造公民應有的價

值觀的教育目標，變成教個人如何使用理財工具，謀取個人私

利的訓練工具了。 

 

2. 以內涵範圍不足而言： 

 

  在主題一，未使學生切身了解我國社會，藉此強化任何人

均為社會利益組成的一分子，需多方換位思考及判斷，有關社

會不同階層的利益關係。比如，當社會有民意反應要求政府給

予更多福利時，對於上層、中產、下層階級的影響是不同的。

                                                      
232

 同註 200，頁 13。 
233「信用卡」消費行為的背後隱涵著若干的價值扭曲與價值偏差等等的文化認同危機，實是源於美

國的「先享受、後付款」文化。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市場法則的影響下，一旦，特別是這一群作為

未來社會中堅份子的年輕族群，已經是將這種習得消費、慣於消費以及不得不消費的認知方式，轉

化成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種行事準則，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期待他們日後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呢？前述引自王順民，〈炫耀式的消費 VS.破產後的信用：有關信用卡預借現金的人文迷思〉，國家

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tw/1/4198，瀏覽日期：2016.4.30；王力行，〈負債的一代〉，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1780_1.html，瀏覽日期：2016.4.30。究其根本，乃是受西方

環境下，重視個人感官慾望需要利害的文化價值所影響。我國教育文化是否應繼續向美國取經，實

是需要嚴肅面對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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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爭取加薪為例，就須考量是否可能加速企業外移、影響經濟

變化可能長遠不利中下層階級、會否加劇社會發展貧富不均及

衝突等問題。簡單地說，未訓練學生從整體的公益角度，判斷

民意內涵的利弊問題，僅關注事實現象及技術問題，使內涵顯

有不足。 

 

  再者，有關國際政治的部分，欠缺與我國的眼前及長遠利

害關係做分析與論述。於主題二「國際關係與和平安全」及主

題三「世界主要政治意識型態」內容，未討論我國要如何面對

如今的國際情勢，以及各國的互動，對我國眼前與長遠可能有

何影響，故課文內涵流於乾澀而瑣碎的國際關係的表面現象和

資料陳述。舉例來說，文中談及聯合國的人權宣言，卻不談人

權的標準是否符合我國或其他國家的國情，以及分析其提倡人

權的動機和目的為何；談世界安全，卻略過各國為利益也能假

借維護和平發動戰爭；介紹不同的意識形態主張，卻不是分析

各國的那些想法或主張，對我國可能產生那些直接或間接、眼

前或長遠、及那一方面的影響，而我國要如何面對等。 

 

  此外，意識形態牽涉深厚的哲學與政治思想知識基礎，應

用於實際政治需要時，又會根據不同國情、文化、時空等條件，

而有許多不同的修正與變化，進而有許多不同的流派及主張產

生。234故教科書實不宜過多陳述意識形態的演變過程及主張內

涵，以致難以凸顯重點－－各國面臨那些問題（原因），因而

                                                      
234根據 Terry Eagleton 所言，對於“Ideology”（意識形態）之用法，要找到單一適切的定義是困難

的，即使找到了一個能夠涵容多種用法之定義，也是無益的。它承自 Plato，由 Francis Bacon 及 John 

Locke 加以發揮，到法國哲學家 Destutt de Tracy 提出意識形態一詞，又經 G. W. F. Hegel 及 Karl Marx

等人的運用，其蘊含廣泛而深入的哲學及政治思想。筆者試圖表達的是，教科書不可能從前提和推

論過程，傳達意識形態的深厚內涵，結果最後僅能流於簡短的陳述。何況，意識形態經各國在實踐

上的修正，均有不同的內涵意義，比如美國和英國的自由主義，所蘊含的意義就不一樣。未經清楚

界定，可能灌輸錯誤的觀念給學生，甚至僵化學生的思辨能力。有關意識形態的資料，參閱同註

124，頁 89-90；林立樹，《現代思潮：西方文化研究之通路》（台北：五南，2007），頁 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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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那些態度與措施（過程），關鍵是，對我國有何影響（結

果）。高中公民教科書應避免乾澀地介紹不同意識形態論點，

但可藉由各國意識形態的核心理念，教導國人認識其他國家的

想法、理念及態度，及其對我們有什麼影響，這是國際觀的教

育核心，設法讓國人成為國際社會的「利害關係人」。235簡言

之，課文的呈現，多是與我國脫節的內涵，致使學生難以從中

理解及深刻體會，其對我國的關連性與意義何在。 

 

  在主題四「中國政治與經濟」，僅著眼於中共的政治體制

及經濟改革的事實陳述，以及當前中共面臨的國內問題，缺乏

從宏觀的角度，分析其對我國的長遠影響。比如，中共龐大的

人口壓力、異文化族群眾多、資源不足分配等國情，是否合宜

於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價值，讓十三億人口自由競爭？236而其

中央政權一旦不穩，是否引發國內動亂？又，對如此靠近中共

的我國而言，影響是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等。正因為中共與

我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假若國人未從根本上地認識他、了解

他，僅僅從西方民主與人權的角度評判他，恐怕並不客觀，並

且對於我國未來，亦將是極為危險的。 

 

二、內涵比重問題 

 

                                                      
235此為美國副國務卿 Zeollick 於 2005 年 9 月演講中美關係時，提出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

（responsible stakeholder），是為重新定調美國對中國政策，由之前的圍堵與抑制，轉為交往合作。

筆者提出此概念，乃為論述在國際觀的教育上，應使國人有切身體會，任何國家均不能自外於世界。

在面對全球化浪潮時，就如同李光耀指出的，各國均需使國人自覺其本身就是利害關係人。關於利

害關係人的概念，參閱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2006），頁 264；林添貴譯，Graham Allison、

Robert D. Blackwill、Ali Wyne 著，《去問李光耀：一代總理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台北：

時報，2013），頁 77。 
236根據世界一百四十四個國家的排名統計，中國資源總量看起來雖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

有量卻非常落後。2005 年的「節約型社會」討論會，上海政協委員沈思即指出：「中國現在資源非

常緊缺，總量並不豐富，人均資源擁有量就更少得可憐。張作錦，〈「地大物博」退出教科書，大陸

正推動節用資源，台灣應引為參考〉，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11290.html，瀏覽日期：

2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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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現行公民教科書，內涵比重主要呈現四個問題： 

 

  其一，結論式的事實資料，多於從前提依據推論至結論的系

統性知識內涵的呈現。本文第三章曾提及，要將公民應知的常識

（資料），轉換為公民具有的知識，則推理的過程不可或缺。換言

之，任何的事實與結論，均須從前提開始，依據前提變數系統性

地推論，始能得到完整的知識體系。同時，這也是訓練公民，具

有思考及判斷能力必要有的過程。否則任何的內涵，均會淪為瑣

碎的資料，變成填鴨式灌輸的答案。 

   

  其二，教科書強調多元並陳，但普遍欠缺分辨與判斷是非、

對錯、好壞、善惡的「標準」。任何社會要能維繫，均須找到共同

的是非、對錯、好壞、善惡的「標準」。阿拉伯世界以「神」為宗

教與文化價值，傳統中國文化倡天生人性之「良知良能」為善惡

準繩，而西方的個人主義為維繫民主價值，找到以「社會（後天

集體個人的共同利害）」為是非對錯的標準，並藉公民教育強化國

人公平理性價值觀，使其成為支持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和力量。
237

Amy Gutmann 說公民教育的目的是「有意識的社會再製」，就是

這個意思。238 然而公民教科書普遍未呈現社會價值，也就是欠缺

教導學生，如何從「社會的共同是非對錯標準」，思考與判斷問題。

換言之，標準是給予思考、批判和判斷一個可以憑依的方向，公

民教育若要求學生學習批判思考，卻沒有給予相應的標準，就等

於是沒有方向的胡思亂想，不僅難以形塑民主社會所需之公平理

性價值，在面對公共問題時，恐怕也會陷入言人人殊的窘況。 

 

  其三，屬於大學範疇的專業知識過多。我國公民教育深受美

                                                      
237參考自同註 101，頁 248-253。 
238

Amy Gutmann, Democratic Educ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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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影響，將人文社會科學等領域的內容，篩選與整合為公民所需

之基本知識，這也就是至今學校公民科課程涵蓋許多社會科學領

域內容的由來。239然溯其根源，美國之所以設立公民科，乃為解

決因有色人種產生的社會衝突問題，故而需要透過教育，使美國

人民了解，美國政府的制度、組織、功能、及相關事務。因此與

之有關的諸如公民和社會環境的關係、政府財政、國家經濟、公

共政策、社會問題…等議題，都能納入該學科範圍內。而學習這

些主題的目的，是為了讓公民了解政府存在的意義、目的與功能，

以及每個公民在這個政治體制中所扮演的角色。240而為幫助公民

有效理解這些概念，還需納入社會、法律、經濟等相關社會科學

的內容做為輔助。也就是說，這些社會科學的內容，不是公民科

的核心主軸，僅只是輔助公民了解他在整個政治體制中，所應扮

演的角色。 

 

   「…公民科之所以包含道德、法律、經濟、社會、文化…等內容…是希冀

透過這些社會科學的知識和概念，來幫助公民們理解其和國家間的相互關

係，並非為增進倫理學、法律學、經濟學、社會學或是文化學、心理學…

等人文社會科學等專業學科的基礎訓練…不能倒果為因，將社會科學概論

當作是公民教育，或是將社會科學基礎知識的學習當作是『公民科』的核

心主旨。」241 

 

  故現行公民教科書含有大量專業學科的知識，顯然是對公民

科角色的定位不清所造成。屬於大學專業知識範疇的內涵比重過

重，並不符合高中公民教育應有的內涵，不僅內容繁雜、艱深，

同時也妨礙我國公民教育目的的達成。 

                                                      
239同註 50，頁 104。 
240

APSA Committee on Instruc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Study of Civic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16, No. 1(1992), pp. 116-117. 
241彭如婉，〈論公民科的學科理論基礎—重返政治〉，博士論文，政治大學政治學系（2004.7），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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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脫離公民應學習的範疇，屬於純個人（私人）所需之

內涵。公民科之目的，乃在培育符合社會與國家需要的健全國民，

使其擁有能支持國家政治體制健全運作，及社會得以穩定維繫的

常識、知識、能力及修養。因此公民教科書的涵蓋範圍，應以國

家和社會之公共利益為範疇，傳授國人符合公共（社會價值）的

公民常識、知識、能力及修養。換言之，公民教科書不應含有，

為個人生活或利益所需之技術方法，其不僅偏離了學科的教育目

標，也將公民科作為圖利個人需要的私人工具。這不只是對社會

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更可能因此引導和強化，國人功利自私的價

值觀。這不僅是教科書內涵太廣的問題，而是顯示出，整個教育

的主管機關和相關單位，不了解公民科的存在目的和教育宗旨，

以致造成公民教科書內容變成「拼接組裝」的大雜燴。 

 

三、內涵深淺問題 

 

  承前所述，由於教科書內涵涵蓋許多太「專」的內容，是直

接將大學的專業知識內涵，直接移植、節錄和編選進高中的公民

教科書。在欠缺大學知識基底的情況下，這些內容都顯得艱澀而

難懂，早已超出大學學前基礎教育應有的內涵範疇。 

 

  綜觀現行公民教科書，負責擬定、編纂和審查教科書內容的

人，似乎認為，學生知道越多專業知識，越能夠有思辨判斷能力。

然而這一方面，是上述談到的，對學科的定位不明所致。另一方

面，可能是不了解民主國家的教育，主要需要達到什麼要求和程

度。關於這點，Carl Cohen 說的很清楚： 

 

   「…國家面臨大多數技術性問題，並非由一般成員，而是由他們的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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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對他們在教育上的主要要求，是明智地選擇代表。不能，也無此必要

期望任何公民都必須知道，如何解決社會所有問題。但一個公民必須具有

判斷別人提出的解決辦法，和這些解決辦法的後果的能力。」242 

 

  這正是 Aristotle 所指的，專業廚師與負責品嘗的人之間的區

別。公民並不是專家，而是要選擇專家為人民服務，故而最根本

的就是，一方面培養人民具知識判斷力，選擇合適的代表，監督

與指導政府；另一方面，具公平理性的價值觀和修養，能接受道

理，並被道理說服，而不因其不符合個人利益和偏好，就拒絕接

受。這才是民主公民教育應該達到的要求與效果。以此為標準，

看現行公民教科書涵蓋的專業知識乃至專業技術內涵，確實有過

於繁雜與艱深的問題，以致學生吸收、理解困難，甚至可能因此

產生，對於公共事務的冷漠、排斥或厭惡之感。 

 

四、小結 

 

  綜合前述所言，這裡直接具體說明，現行教科書的內涵含量： 

 

   「…當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之知識內容，偏向大學社會科學的預科時，其所

包含的各種領域，包含政治、文化、經濟、法律、心理等專業知識，被平

均分配到一到四冊的教科書中（一到四冊是必修課程），平均一冊八個單元

的內容，每四個單元要介紹一個專業領域中部份基礎的概念，等同於將大

學專業領域半學期或一學期的導讀課程濃縮成四個單元，內容不但龐大驚

人，更是既廣又深，令人難以捉模。」243 

 

  教科書內容龐雜與艱澀，是一直以來未能解決的問題，同時

                                                      
242同註 105，頁 175。 
243李依茜，〈教科書開放政策下的自由與規範-以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審查歷程為例〉，碩士論

文，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09.7），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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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學生普遍有接受上的困難。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內容不僅既

廣又深，再加上教科書大量引用某些學者的理論、主張和說法，

又因不可能將整套理論、主張與說法完整清楚地說明，故常常看

到如下的內容：「某人認為…某人主張…某理論認為…某主義主

張…」，而不是「依據…所以某人認為、因為…所以某人主張」，

即便有寫到「因為…所以他認為」，也欠缺探討其「因為的前提」

是否能夠成立的推論說明。總覽現行高中公民教科書，幾乎無一

不是採用此種結論式與答案式的寫法。 

 

  再者，教科書普遍欠缺內涵界定與分辨，以下舉其中一本教

科書的一段課文為例：「…以上道德多元觀的討論提醒我們，在面

對不同的道德標準時，我們應該以兼容並蓄、多元並存的態度來

對待，而這種得以讓不同價值判斷並存的原則，也是現代社會規

範的重要特質」。244課文直接引述西方的倫理學觀點，卻並未界定

「道德」的內涵245，若按課文的說法，假設有人說「子女不必、

也不應孝順父母，子女有子女的生活，父母也有父母的生活，彼

此都是追求自我之獨立自主的個體，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即可」，

這也是一種道德價值，只是他追求的道德價值，是西方文化「個

人主義式」的道德價值，與傳統中國儒家提倡的「人不應為自我

存在，父母子女間互以對方為重，甚至輕忽個人利害的倫理情感」

的倫理道德價值，不僅不一樣，彼此間還水火不容。如此截然不

同，甚至水火不容的道德價值，在我國社會，能夠兼容並蓄和多

元並存嗎？文化價值是一套維繫社會共同的是非、對錯、好壞、

善惡的標準，如果存在兩套以上不一樣的標準，社會還能夠維繫
                                                      
244鄧毓浩主編，《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3》（台南：南一，2016），頁 22。 
245道德有可能指「天生理性」（virtue），是一種人類天生偏向某種專業性的特質或能力；或「自然

理性」，也就是一種「道德（morality）」，強調自然界的規律性與規則性的特質；或傳統中國儒家說

的，天生人性的「仁心」、「良知良能」和不重個人利害慾望；或西方強調的公平理性，追求個人利

害慾望的價值，那也是「道德」（morality）。同樣的翻譯，但內涵完全不同，甚至可能冰炭不洽，

互不相容的價值。故現行教科書均未先行界定，就直接引用，本身就違反知識，更誤導學生。參閱

同註 101，頁 135-136。 



172 

 

而不混亂嗎。諸如上述的內涵未界定和分辨問題，造成沒有對錯

標準，而得出的結論就是，只要多元並存就是對的。學生不明所

以，最後只能接受。 

 

  面對如此填鴨式的內涵，普遍存在於我國的公民教科書中，

而學生只能試圖理解或背誦內容，卻很少（或者應該這麼說－－

難以）去懷疑其內涵究竟是指什麼，這些理論、主張、主義、和

說法的前提是什麼，它的前提能否成立，推論過程是否合理和周

延等。到最後，教科書只提供 What，即便學生考試能夠得到高分，

其所學習到的東西，僅僅只能算是皮毛，甚至是不符合我國國情

和錯誤的內涵與觀念，並且在學習過程中，還傷害了運用大腦，

系統性地思考和判斷問題的能力。可以說，就目前的公民教科書

內涵而言，其所發揮的影響與效果，絕對是害處多多，弊大於利

的。 

 

第二節 我國高中公民教育與國家社會發展需

要之關係探討    

 

一、高中公民教科書的諸多偏離與不足問題 

 

  前述一再提及，我國的國情，在環境、資源、與人口等問題

方面，以整體長遠而言，分配是不足的。再加上，歷史背景、自

然環境、資源、人口等環境條件，難以改變，也無法改變，尤其

上千年的傳統中國文化，至今仍根深於我國社會中。種種原因，

均使得我國國情與西方大不相同。故高中公民科理應配合國情，

培養能支持國家整體長遠生存的健全國民，才是最後與最高的教

育目的所在。然而我國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響，政治、經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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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法律、社會等，無一不向西方取經，公民教科書所呈

現的，自然就是近代西方文化價值的觀點。但由於未能明確認識

近代西方文化價值之形塑，乃是基於其環境背景條件而設，在欠

缺前提的探討下，我國對於近代西方價值，諸如民主政治、法治

精神、獨立自主的個人、社會的理性公平價值等，只得臨摹其形，

而未知其意，再加上國情不同的因素，造成公民教科書所呈現的

內涵，及其所發揮的效果，總有與國家之實際需要和社會的文化

價值觀，產生脫節及扞格不入之感。以下筆者先以公民教科書內

涵為基礎，從政治、社會、經濟等層面，依序析論其是否符合我

國現況及實際社會之需。  

 

（一）政治 

 

  首先，國內有關國家認同歧異的問題，常常成為政黨惡鬥爭

取選票利用的伎倆，也是造成我國社會長期分裂的原因之一。其

牽涉複雜的政治、文化、族群…等認同，可以說是過去歷史的遺

緒。然而，擔負培養公民具正確政治知識和政治認同責任的公民

教科書，實不宜、也不應「僅僅描述我國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不

同看法」的現象而已。 

 

  亦如前述，近代民主國家成立之理論基礎，深受社會契約論

影響，其中雜揉了個人主義、契約理論和功利主義之後，確立了

國家由人民之聯合組成，主權在民，國家主權力量之執行，必須

是在國民監督之下。英國政治思想家 Ernest Barker 更指明，民主

國家之構成，乃出自「政治的契約」(a political contract)，其意謂

制憲之舉，即是一種「有意識的約定」(a conscious agreement)。246

                                                      
246但若追尋十八世紀以後的民主國之法制上的起點，我們便發現這些邦國都是建築在構成法或憲法

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如是國家之組成，仍有 nation 為背景，然純就法制觀點而言，Ernest Barker（指

稱社會契約為謬誤）說，只將它看為一個「法制組合」（legal association），它卻是經人民「有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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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張佛泉據此說明： 

 

   「…邦國這樣經由構成法構成之同時，還要建立或改稱『國號』。例如我國

在辛亥革命後便由『大清帝國』改稱『中華民國』（以臨時約法為構成法）…

美洲合眾國則是由…《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譯作邦聯條例或聯盟條款）

所構成、所創建。這可謂是民族依舊，國體維新。」247 

 

  筆者不擬對國家認同做學理上的深入探討與分析，僅只是試

圖說明，公民教科書至少應釐清在「政治認同」上，248我國自憲

法制訂後，始確立國號為「中華民國」之民主國家，該憲法在能

修改而未修改時，自應視為受全體國民之默認，則所有人基於「約

定」，有義務遵守、接受並維護之。若欲改國號，則應重新由全體

國民多數裁決制憲修改，否則應視同接受多數決結果，即接受「中

華民國」為我國國號，而非台灣國或其他國。這是基於一種民主

的法治精神，任何人都應該接受，經過合法與公開的過程，所產

生的多數決結果，否則民主政治形同虛設，憲法亦淪為花瓶擺飾。 

 

                                                                                                                                                            

的約定而創造（或重造）出來的」。現代民主國家，可說全是由一部構成法，作為面目一新的政治

生活的開始。縱然這種開始，均是經過流血的或和平革命、突如的「分離」或「獨立」，然經過各

種獨立宣言、人權憲法，再繼以制憲會議制憲、人民批准而產生成文憲法，都是一種有意識而見諸

行動的努力。即便是英國，也是幾經人民的努力和增修若干條款，而成該國更新的法制基礎。總之，

可以說除英國以外，其他民主國家則多半是以一部由制憲會議所制定，為全民所接受的憲法為起

始。張佛泉，《自由與人權》（台北：商務，2005），頁 159-160；Ernest Barker,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alifornia: Greenwood Press, 1980), pp.49-59. 
247張佛泉，《自由與人權》（台北：商務，2005），頁 160。 
248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內涵並不相同，而國人也不等同於國民。以文化而言，古代中國實際是一

種族與部落眾多之大雜燴，但以文化高的為中國之依歸，也就是說，以前的中國乃是指稱文化之意，

而並非地理名詞。現所謂漢族，不過漢朝政治操作之產物，而非原來早期就有的。以中國的背景而

言，原就有眾多部落，後又經五胡亂華侵入，早已民族融合，不再有華夏、夷狄之分，因此有所謂

「大漢之下皆為漢人」的說法。此後，華夏與夷狄之分，僅因是以先來後到為之區別。如此，孫中

山先生高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過政治革命需要，待民國建立後，為整體社會穩定著想，

即改為「五族共和」亦因於此。台灣有台灣人與外省人之別，有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之別，有

福建、陝西、廣東地區之分，應早已互相融合而難以區分了。所以，應以文化價值觀之認同區分不

同族群或國家，而不應以種族區分。參閱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中西

政治思想比較研究」之課程內容。是故，教科書在認同問題上，實應區分其是文化的認同，或是政

治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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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民主國家之憲法，乃國民主權之具體化，國體與政體為全

體國民約定之內容，所有人接受在此基礎和架構下，自由競爭，

追求個人之自我發展及利害慾望的滿足。而政黨為人民結社，匯

聚整合各方之不同利益，互相競爭政策，是一種達成和滿足，社

會的許多不同之個人利益和需求的手段方法之一。換句話說，政

黨是在全體人民約定的國體之下，競逐個人利害的一種形式和方

法手段，它不應、不能、也無權代表全體國民競爭國體。簡單地

說，先有人民約定國家之創設，才有民主政體，之後才有政黨政

治。政黨僅能在社會中，競爭「個人層次」的利益，不能越俎代

庖，將國體（國民主權）拿來作為競選的手段。但如今我國政黨

卻是倒行逆施，竟將國體作為政黨競爭的手段，等於是直接否認

國家是來自更高層次與更根本的國民主權的約定。更嚴重的是，

對此嚴重違反民主國家立國之根本的錯誤事實，民意卻幾乎沒有

任何反應－－這裡指得是，沒有覺察那是嚴重違反民主基本原則

的反應－－等於變相承認國家尚未統一和建立，也意味著主權在

民只是口號，而不是存在於人人心中秉持的民主價值。如此荒腔

走板，淪於「人治」而非「法治」的事實，公民教科書實有責任

和義務，為分裂的社會端正觀念和指明方向。 

 

  然公民教科書並未針對此，釐清國家認同的問題，僅僅只是

依照 99 公民課綱所指示，描述我國人民對於國家認同有那些不同

看法的現象。這同時也顯示出，決定公民教科書內容的權責單位

及負責人，對民主似是一知半解，未明全貌。莫怪國人對於民主

的認識，仍普遍停留在制度的臨摹和形式的意義，致如今社會分

裂，卻始終未知解藥良方何在。 

 

  此外，許多違反民主之荒誕事實，公民教科書亦未指正，甚

至把錯誤觀念，繼續教給國人而不自知。舉例來說，憲法明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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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行政權均歸於行政院院長，而總統幾乎形同虛位元首，便不應

經由民選產生，因為參選必須提出政見，而總統並無實權做決定

以兌現其政治承諾，本來就不應由選舉產生。249再舉一例，「一人

一票，票票等值」體現出民主政治人人參與，公平競爭的核心價

值，多數決必須建立其上，才具有其正當性基礎。然而，我國不

分區立委卻由政黨提名，並為全國性代表，此間便存在票票不等

值及代表性不足的反民主問題，故每逢政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出

爐，往往會引發黨內外強烈的質疑聲浪。250凡此種種，均是嚴重

違反民主政治上，人人平等之基本價值，在在顯示公民教科書，

無法達到端正我國民主政治知識及觀念的事實，更無法解決社會

政治衝突與矛盾的問題。 

 

（二）社會 

 

  自解嚴以來，社會民主化和自由化被廣為提倡，然伴隨而來

                                                      
249同上註。 
250其中尚牽涉歷史文化影響，致我國政黨均有強烈意識形態及高度黨意，本質實屬於革命型政黨，

與民主政黨（Broker Party，掮客型政黨）完全不同。具體地說，革命型政黨因有堅持貫徹的理念、

意識型態、或信仰，入黨的資格條件較嚴格，只有少數人是黨員，但卻代表整體，為全民利益而奮

鬥，如早期的國民黨。開放黨禁後，我國政黨雖然轉變成以追求政黨的利益為主，但依然有不改其

意識形態強烈本質，政綱與黨章規定嚴謹，黨紀嚴格，凡入黨者皆有其特定的權利與義務，非黨員

不必對政黨盡義務，但也不能享有權利，可以說，政黨主要是代表少數黨員的利益。它與諸如美國

的民主政黨，沒有強烈黨意，對入黨資格也沒有嚴格限制和要求，選民都可以是黨員，並隨時改變

所支持之政黨的本質完全不同。故我國政黨每逢不分區立委名單出爐，往往會引發黨內外強烈的質

疑聲浪，就是這個原因。再者，我國選民約有 1700 多萬人，國民黨曾號稱近 100 萬黨員，而民進

黨曾號稱有 30 幾萬黨員，此外，亦有其他政黨的黨員。即使不計算人頭黨員，將我國所有政黨的

黨員相加總和，至多也不超過 200 萬人，約只佔所有選民人數的 13%。也就是說，我國約有 1500

多萬選民不是黨員。而我國立委席次 113 席當中，卻有 34 席的不分區立委是政黨代表，由只代表

極少數 13%選民的政黨提名。簡言之，這 13%選民既可以選代表全國的不分區立委，也能選分區

立委。換句話說，這 13%的選民能選兩種代表，而其他 1500 多萬的選民只能選一種代表，本質上，

已嚴重違反「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政治基本精神與原則。引自本人所著〈從「馬、王事件」

析論我國不分區立委制度的問題〉，「九月政爭後的憲政民主與國會運作」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政

治系、東海大學政治系主辦，台北（2014.5），頁 1-15；參閱郭秋慶，《選舉制度之探討：從德國選

舉改革的經驗談起》，《思與言》，第 30 卷，第 1 期（1992），頁 73-100；參閱江澄祥，〈國法與私

法領域的份際—王金平事件的啟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PCwRj7HsOQ&list=PLH 

FntdRTKAG4QXyziRc1SixAIbGs5pG6r&index=3，瀏覽日期：2015.12.10。此為民國 102 年 9 月 26

日、10 月 3 日、10 月 17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之「政治與文化」課程講堂內容實錄；有

關政黨與革命政黨之區別，參閱許慶雄，《憲法講義》（台北：知英文化，1999），頁 23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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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卻是社會價值的混淆與崩潰，政治惡鬥、社會混亂，各種光

怪陸離、荒腔走板及是非顛倒之事不斷上演，正如學者張秀雄、

李琪明觀察的： 

 

   「現階段台灣的公民社會呈現了：自由開放但自律不足，爭取權益但過於

功利，追求民主但法治不彰，享受富裕但缺乏禮節，多元尊重但認同分歧，

價值多元卻流於真空，民間力量興起但防過熱等公民特質。」
251 

 

  究其根本，乃因行民主的同時，卻未形塑相應的配套－共同

之對錯是非標準，亦即公平理性價值的塑造，也就是理性文化的

形塑。公民教科書多偏重社會科學「資料」的灌輸（普遍未界定

及分辨，又欠缺前提及推論過程，等於沒有邏輯性的論述，因而

難以呈現系統性之知識架構，故稱為資料），雖然提供不同的理

論、主張、觀點，但都是結論式的陳述，欠缺訓練學生內涵界定

與分辨，學習用「社會共同的標準」看問題。比如，教科書倡互

相尊重，卻未界定與分辨尊重的內涵，應建立在不違反公平理性

的前提，則「相對來說」，若有人違反社會公平理性價值標準，尊

重他就是不理性的表現，應予批判和反對，才是理性個人應有的

反應；或書上提倡多元思考，卻忽略多元思考的目的，應找出相

對比較對，或相對比較好的結論或答案，作為社會共同的依循和

方向。然則有關於前述之內涵與邏輯訓練，在教科書中幾乎付之

闕如，其所造成的結果，正如學者江澄祥指出的： 

 

   「整個社會任何問題的發生，都有人說對，也有人說錯。但最可怕的是，

最後都不知道，誰是對的，誰是錯的。整個社會因此失去了對錯與是非的

標準。所以我們可以說，台灣社會這些年來的亂象，與國內教育不重視邏

                                                      
251張秀雄、李琪明，〈理想公民資質之探討—台灣地區個案研究〉，收錄於劉國強、謝均才主編，《變

革中的兩岸德育與公民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4），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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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教育訓練，有絕對密切的關係。」252 

 

  簡言之，教科書沒有教判斷問題的「標準」，又欠缺基本邏輯

的訓練，科學理性無從建立，故無法為社會亂象指正方向。並且，

偏重結論式的事實資料灌輸，傷害學生的思考和判斷力，在如今

人人均能追求個人的自由社會，反而加重和延續了，對社會整體

的傷害。 

 

（三）經濟 

 

  我國資源匱乏，地狹人稠，再加上難以改變的環境和氣候因

素（地球氣候變遷，今後的影響只會越來越嚴重），公民教科書應

立基於該前提，教導國人謀求我國整體長遠得以「生存」的經濟

知識。換句話說，就是教導國人，如何面對資源不足又人口密度

高的環境，盡量求取整體長遠的生存之道。 

 

  然而，亦如前章節所說，教科書並未從前提探討我國長遠的

生存問題，更沒有教導國人「應該」如何面對資源不足的「本質

問題」，反而灌輸從西方環境發展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如何將資

源「有效利用」，以滿足需求和慾望的「技術問題」。正如學者彭

明輝指出的： 

 

   「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都暗藏著一

個假設：只要投入足夠的資金、技術和人力，產量是可以無限提升的。很

不幸的是，我們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地球，而且上頭的可用資源，都快被

我們這代用光了。」253 

                                                      
252同註 101，頁 586-587。 
253彭明輝，《糧食危機關鍵報告：台灣觀察》（台北：商周，2011），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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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經濟理論，實建立於西方環境資源足夠分配的前提，以

及追求個人利害慾望的基礎上，有利的只是資源足夠分配的國

家，對於我國資源貧乏的環境，追求經濟的自由競爭和繁榮，無

異是傷上加傷。最可怕的是，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由於各國

資源條件的差異性，於國際經貿的實踐上，往往是對資源弱勢的

國家極大的傷害。舉例來說，美國利用國內資源豐富和先進技術，

產品成本之低廉，各國難以抗衡，在被迫加入各種美國操控的經

貿組織和團體進而開放市場後，僅能訴諸文化力量，也就是用國

民的愛國心，打造「文化護牆」，以保護本國產業及環境。美國則

利用倡導「國際化」、「地球村」、或「世界島」等「文化侵略」（實

際為經貿侵略），迷惑和摧毀各國文化護牆。而各國心知肚明那是

一種經貿策略，也如法炮製共同倡導，但對內卻是不斷鞏固與強

化，國家內部的「文化凝聚力」，甚至鼓勵本國文化之優越感。254

然而我國因盲目崇洋，不僅公民教科書普遍充滿西方文化價值，

甚至直接套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影響我國文化崇外。為迎

頭趕上「已開發」的「現代化」國家，255付出的代價，就是使得

土地等資源成為工商業創造利潤的商品，導致如今我國為追求經
                                                      
254有關經貿競爭之文化護牆內容，參閱同註 101，頁 763。 
255現代化一詞，英文字為 modernization。西方脫離中世紀後，學術不再由宗教獨佔，便將研究帶入

自然世界。「啟蒙」時代以後，便把此後的時期（十七世紀）稱為「現代」（modern）。二十世紀後

半期，因科學研究的成就，而使「技術大為改良」，所謂「現代化」，即專指技術方面。二戰後，美

國躍居世界領導國之位，自恃於科技能力，甚至用技術之先進與否，將國家分為「先進或已開發」、

「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這種說法在美國甚囂塵上。由於美國是「先進」國家，又是「民

主政體」，馴至於「非民主」者，也成了「落後」國家。再加上，美國自認資源豐富，所以有「以

消費刺激生產」之說，其生活之優裕與方便，成為戰後經濟蕭條和貧窮「落後」國家豔羨的目標。

而美國透過經援慷慨幫助這些經濟困難和落後國家，資助其人才至美國留學以學習「技術」，並要

這些國家實行「美國式」的民主（當然這還有更為動聽的說法，是對抗共產紅潮，為全世界人類爭

取民主和自由）。美國利用各種援助手段，實則暗地裡影響其政治，「現代化」口號之流行，以及用

「現代化」衡量技術和政治之為「先進或已開發」、「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便由此而來。

我國自二戰後，同樣出現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狀況，留美成風尚，留學回國變成「至高」的觀念，

自然地形成，凡是外國的，就必然勝過本國的觀念，「崇洋」成了無分公私，全國一致的風氣。至

今，我國的政策與主流論述，依然長期被美國統治，在經濟上提倡自由化、市場化和去私有化的過

程中，有意無意逼迫政府與學術屈居。參閱賈馥茗，《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台北：五南，1992），

頁 254-304；同註 253，頁 175。筆者要凸顯的是，若果我們在教育上再不醒悟，依然套用西方價

值和理論，只是培養奴於西方帝國主義強權的下一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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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甚至連糧食都難以自給自足，必須倚賴進口。學者彭明

輝便一針見血指出： 

 

   「台灣資源貧乏，經濟發展又不得不倚賴出口市場，很難自外於國際貿易。

但是我們至少要了解，國際貿易談判的詭詐。如果只是天真的相信歐美經

濟學家的理論，永遠從經濟強權的角度看世界，很難跳出自願被殖民的屈

辱處境。」256 

 

  全民盲目將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奉為神祇，似乎未曾想過，當

有一天資源耗竭，有錢也買不到糧食時，我國經歷過各種開發與

汙染的環境，是否能夠承擔國人的基本生存。257遺憾的是，教科

書不僅未將如此嚴重的生存問題告訴並教育國人，反而「助紂為

虐」，繼續強化和灌輸這種，有害我國整體長遠生存的經濟「毒

藥」。國人至今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普遍崇洋，國家尊嚴喪

失殆盡，不得不說，與教科書的「極度偏見」和「錯誤洗腦」，有

絕對密切的關係。 

 

二、公民教育應適合國情與社會需要 

 

  公民教育應有之宗旨，不外乎養成適合國情又符合社會需要

之健全國民。而無論時代如何改變，公民教育應有的要求依然不

變－－尋找共同的是非、對錯、好壞、善惡的標準，作為共同體

                                                      
256同註 253，頁 205。 
257糧食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才是經濟問題。一國之政治應確保基本生存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全民

的溫飽問題，其次再來求整體更長遠的生存和更好的生活。然而，我國教育和學術對經濟的論述，

長年以西方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為主軸，連公民教科書上的經濟學，都談生產就必須針對消費狀況，

二者取得平衡，才符合經濟原則。而我國經濟早已變成，為免工商業的衰退，經濟戰的產銷二者，

就不斷鼓勵人「棄舊從新」，才能創造經濟繁榮。此種建立在不斷消耗資源，也並非真正生存所需

的浪費，在習於個人眼前短暫的經濟榮景下，國人普遍未意識到（或意識到卻不在乎），有天各國

察覺糧食危機「有可能」爆發時（不用等到真的爆發），為免政治動盪，採取糧食管制和禁運是極

為自然的選擇，屆時，將資源盡為開發的我國，仍會像如今一般，歌頌西方式經濟和自由嗎。參閱

同註 253，頁 61-64；賈馥茗，《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台北：五南，1992），頁 27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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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信奉的圭臬與行為依據的準繩。尤其是立基於個人主義和自

由主義的民主政治更是。故縱然是探討公民應具備何種資質，而

有不同主張和論點的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社群主義和多元主義，

觀其內涵，均為找出某種共同的公民德行，作為衡量好壞對錯的

標準。否則就如同 Galston 說的： 

 

   「自由主義制度的運作在許多方面受其公民人格的影響，而且在某些情況

下，薄弱的個人德行所造成的弊端，不論多完美的政治設計都無法應付。

於是，政治雖然民主有餘，卻未能真正形成民主的政治文化，人民也因而

未來深入瞭解自由的真諦，以致自律普遍不足。」258 

 

  然而，正如前述，由於公民教科書內涵多流於事實現象的陳

述，欠缺系統性地推論，以及對內涵的界定與分辨，因此到最後

變成怎麼解釋都對，凡存在即合理。這裡再舉一例，公民教科書

中有段話： 

 

   「人類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有些善惡與是非的判斷，是較為明確或易有共

識的，例如孝順父母；但有些道德議題通常較為複雜或會出現歧異觀點，

而且不管贊成或反對，皆有充分理論依據，例如安樂死…」259 

 

  何以孝順父母是比較有共識的道德，而其他就會有歧異，課

文並未系統性的詳述說明，也沒有針對「道德」的內涵先做界定，

再行推論說明。假若道德是指，「人」之所以為「人」，應該追求

的天生善良本性，那就不應該有「個人」意見的贊成與反對之說，

更不應透過贊成或反對達到共識；反之，假若道德是出於「個人」

後天的感官利害慾望需要，自然會有個別歧異的標準，也就會有

                                                      
258

Galston, William A., Liberal Purposes: Good, Virtues and Duties in Liberal Stat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17. 
259林有土、林安邦，《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 3》（新北：龍騰，201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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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與少數、贊成與反對的「量」的問題存在。未有基本的界定

與分辨，就無法找出共同的標準，也就難以培養民主公民應有的

知識、能力、價值和修養。 

 

  但更重要的是，吾人回歸民主政治的前提來看，其是建立在

資源至少足夠分配的環境（如歐美國家），故而政治主要採用民主

的制度、技術和方法，提供眾人得以平等、公平而自由的競爭利

害的環境，追求自己所要的生活。而我國屬於資源不足分配，人

口密度高又競爭壓力大的環境，公民教科書僅僅呈現民主社會、

政治、法律和經濟的相關內容，未提倡和引導國民，應思量國家

資源貧乏，有長遠生存之問題和壓力，與公民教育應有的宗旨－

養成符合國家社會所需之健全國民，實有扞格不入，以致嚴重脫

節之嫌。 

 

三、小結 

 

  由前述可知，公民應具備的知識，需具有基本的邏輯能力訓

練才能得成。然而欲培養邏輯的思辨和判斷能力，教科書又普遍

欠缺內涵界定、分辨，也少有從前提開始系統性推論的內容，若

要依此培養公民具有基本的知識、或得到知識的能力，無異是水

中撈月，徒勞而無功。沒有系統性的推論過程，教科書就變成充

斥片段性資料的敘述和灌輸，在接受填鴨式內容的充塞後，國人

對民主政治和民主社會，只停留於表面形式的認識，對其蘊含的

理性文化與精神，幾乎一無所知，故而難以引導和啟發，民主公

民應有的價值和修養。 

 

  此外，教科書充斥國外的理論和主張，無形中，造成國人普

遍崇洋，使得我國難以自立，對內欠缺凝聚力不說，還時常「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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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外人打自家人」。比如，當我國總統表現不符民意時，國內人民

自然有權批評和指正，然而其他國家批評，由我國人民選出的國

家領導人時，其意義可能就變成，形同侮辱我國全民。但我們時

常見到，若有國外媒體批評本國總統時（當然，有時可能是我國

媒體的曲解或誤讀國外媒體造成的，如 2012 年〈經濟學人〉刊載

「Ma the bumbler」一事），許多國人也跟著一起批評，似乎沒有

意識到，總統為人民直選，是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國家的門面

與尊嚴。或者，我們也常看見，國家領導人、代表或欲競選的領

導人、代表，到外國或接受外國訪問時，講英語而非使用本國語

言，其損害及矮化本國尊嚴與國格的程度，已形同「自願」淪為

殖民地。但最嚴重的是，民意對此也並無普遍而強烈的反應。凡

此奇狀，可謂現代公民教育的失敗，莫怪有人不禁為此感嘆：「我

國…頗有為外國宣揚教育的趨勢，則所教育的究竟是那一個國家

的下一代，便應該冷靜的深思一下了」。260 

 

  雖然教科書存有上述問題，然而最關鍵的問題是，教育難以

脫離自身的環境條件及固有之傳統文化與歷史，即便將公民教科

書的內涵改善，支持民主良好運作的理性文化，依舊難以建立和

型塑。最後，我國終將難以擺脫，社會價值混亂和崩潰的苦果。

針對這個問題，筆者留待下一節做論述與說明。 

 

第三節 我國公民教育現有之問題與改進之道 

 

  如前文一再強調，純就課程設計之內容而言，公民教科書現

有的問題，包含以下幾個層面：一、欠缺內涵界定與分辨；二、

欠缺依據前提進行系統性推論的過程；三、重形式不重內涵；四、

                                                      
260賈馥茗，《全民教育與中華文化》（台北：五南，1992），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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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提出具體「標準」（個人、社會等）之比較與對照，作為理出

較好的、或共同的社會對錯標準或規範；五、學科定位不明，內

容偏向社會科學概論；六、未考量是否符合我國國情，也未分辨

國家環境條件之前提是否能夠成立，就直接引用國外的理論、主

張和觀點；七、不合理或錯誤觀念未分辨與指正。 

 

  由於上述的問題，使得課文被過多、過深、無關，甚至是錯

誤或偏狹的事實資料拼裝充塞，導致用於培養健全公民的教科

書，反而會產生以下負面影響：一、民主公民應有的知識能力難

以培養，既找不到社會共同的對錯標準，更難從中體會民主公民

的價值和修養；二、容易造成國人偏狹的觀念或認知，以為某個

理論或觀點，就代表全部或代表對的；三、充斥西方價值，以致

價值上盲目地崇洋媚外，實不符我國國情之需要，對國家之健全

發展，將會有嚴重傷害；四、學生為了考試，不得不試圖理解與

背誦教科書內容，但因內容既無知識含量，又與實際脫節，最後

不僅是考過就忘，甚至可能因此對應該關心的公共問題，產生冷

漠與厭惡。 

 

  因而，高中公民教科書的改進之道，筆者以為，主要有三點：

壹、明晰學科之定位；貳、呈現應有的知識內涵；参、正確價值

觀的塑造與陶冶。以下將依序分而述之，最後再總結而論。 

 

壹、明晰學科之定位 

 

  教科書的內涵，應區別大學與高中的學習內涵與範圍的不

同。從高中公民科來說，學生是藉由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學習

個人於國家社會中應扮演的角色，了解政府與個人的關係等，並

不是與大學一樣，專門學習社會科學的專業知識本身。比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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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論述民主政治，應呈現民主政治背後的基本原理原則與精神，

而不是政治知識的填充，或只有制度形式、事實現象的陳述。 

 

貳、知識內涵的呈現 

 

  以知識的內涵而言，引用學者江澄祥曾說到的：「邏輯是一種

工具，主要用來協助人們作有系統地思考、推理、分析、與判斷」。
261沒有邏輯，就不可能擁有知識，蓋無疑義才是。因此，公民教

科書應以邏輯的方式，才能呈現課文的知識內涵，諸如內涵界定、

邏輯的「普遍性」、「相對性」與「周延性」、以及「標準」問題均

是。 

 

一、內涵的界定與分辨 

 

  任何的文字、名詞、用語應先界定內涵，同一文字、名詞、

用語可能有不同的涵意，未清楚界定與分辨，會使整篇論述毫無

意義，例如，論述人是否應有誠信的問題，就要先界定與分辨，

所謂的誠信指的是，基於「個人利害」而講究的誠信，或基於「做

人」本應有誠信，這兩種誠信的內涵、觀念與價值就不相同，而

且是互相水火不容。前者出於個人功利的動機，後者出於超越個

人利害的無私道德標準。透過內涵界定後，兩者差異之大，可見

一斑。如果內涵未經界定與分辨，論述將形同「無的放矢」，毫無

意義可言。所以，教科書的論述，首先應該予以內涵界定與分辨，

才能夠進一步的比較、思考和批判，進而找出共同的對錯標準。 

 

二、從「前提」推到「過程」再到「結論」 

 

                                                      
261同註 101，頁 5。 



186 

 

  論述、討論、分析任何問題或主題時，「前提」就是所謂的「先

決條件」，也可以說是問題討論的依據、條件、根據或基礎等。有

人說知識是整套的，指得就是，從「前提變數」開始，到「推論

過程」，再到「結論」，是一整套的內涵與過程。許多的理論（含

以上）知識，均有其整套的知識推論過程，最後形成的論點，已

經是一種，經由固定的前提依據，推導而出的「結論」、「答案」

與「資料」。高中公民教育若要栽培擁有批判思考能力的公民，教

科書在呈現內涵時，就應該重視「前提」、「推論」、再到「結論」

的整套知識內涵，而避免直接灌輸某種觀點、主張及論點，如

Montesquieu 認為…，或古典民主理論認為…等，諸如此類的陳述。  

 

三、邏輯的「普遍性」、「相對性」與「周延性」 

 

  教科書內涵應強化訓練邏輯的「普遍性」、「相對性」與「周

延性」思考。民主政治採多數決，個人表達有關其利害需要的意

見，是屬於有形可量化的科學命題。而科學命題就牽涉許多變數，

故討論任何問題，應先確立前提能否成立，也就是說，前提是否

具有普遍性。由於變數是無限多的，只要前提「盡量」納入有關

的變數，使其「相對」來說，已經盡量符合「普遍性」的標準，

則推論出來的結論，就相對比較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也就是相對

來說比較對、或比較好的結論或答案。舉例來說，民主政治得以

成功，須擁有諸多條件為「前提」，比如資源足夠分配、沒有長期

來自內部或外部的威脅、理性文化背景、一定程度的社會或經濟

條件等。每個國家國情不同，有些國家實行後弊大於利，有些則

利大於弊，原因多出於，上述難以改變的環境、資源和條件，以

及歷史與文化等「前提」問題。民主只是解決公共問題的眾多工

具之一，而我們在使用這個工具時，應正確認識它的用途及優、

缺點，也就是它適合用在那種情況，或不適合用在那種情況，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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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選擇是否要用它，以及如何適當地運用它，使它發揮應有的功

能與效果。然而，教科書普遍只說民主的「好與利」，而沒有說「弊

與害」，不僅沒有從「前提」推論，甚至宣揚民主是普世價值與世

界潮流，未分辨每個國家國情和條件不同，實行民主是利大於弊

或弊大於利，就直接結論式地把民主說成「百利而無一害」，本身

就違反邏輯的「普遍性」、「相對性」與「周延性」，同時也造成，

國人對民主政治一知半解，不知其基本的理念和精神，致使我國

民主在實際運作上，產生許多衝突和爭議。262簡言之，教科書應

改進的，就是任何論述與說明，均應從前提切入，並分辨其前提

是否能夠成立，再行推論，避免將結論式或答案式事實資料，直

接灌輸給學生，使其產生錯誤或偏狹的觀點。 

 

四、「標準」的建立 

 

  公民教科書為養成健全公民，自然說明、討論及論述了許多

公民需知的公共事務或公共問題。而公共事務或公共問題，討論

的其實就是人的問題，也就是人要如何面對、處理、解決或化解

大家共同的問題。因此，必須找出一套標準，作為共同是非對錯

及好壞善惡的準繩，也就是作為思考、分辨與判斷是非對錯及好

壞善惡的依據。比如，言論自由的「標準」是什麼？也就是說，

言論自由的前提依據或條件是什麼？是「公平理性」、「倫理道德」

或「上帝意旨」等？換言之，不符合「公平理性」、「倫理道德」

或「上帝意旨」的言論，是否有言論的自由？或者說，社會能夠

接受、容忍或承擔「個人」言論自由的「標準」、「條件」與「限

度」為何？再比如，興建核四的議題，應該採取那一種標準，是

「眼前的經濟發展」或「整體長遠之生存」？抑或安全的標準問

題，是採「相對」的安全（科學數據的標準），或採「絕對」的安

                                                      
262關於邏輯的普遍性、相對性和周延性，參閱同註 101，頁 39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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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非科學數據的絕對性標準）？諸如此類有關「標準」的探討，

就牽涉國人學習如何思考與判斷問題，也牽涉一國的環境、條件

與文化問題，更牽涉公民教育欲培養公民具有那一種價值與修養

的問題。因此，公民教科書的內涵，應該也必須，針對「標準」

的問題，做討論、比較與說明，才能啟發公民應有的思辨力與判

斷力，進一步培養公民應有的價值與修養。 

 

參、正確價值觀的陶冶與塑造 

 

  最後，是最重要與最關鍵的－－個人公平理性價值觀的建

立，也就是塑造近代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及功利主義式的公

平理性價值觀，促進個人得以獨立自主、自由發展而不受壓抑與

限制，進而建立理性公平之民主開放社會。為此，公民教科書必

須呈現理性思考、懷疑及批判的精神，但同時，我們也會面臨一

個重大的問題－－文化價值觀的動搖與衝突的問題。在討論這個

問題之前，筆者先再次將前面探討過的內容，有關於健康的民主

政治，所必要的社會條件－－變動的多數及開放的社會（蘊含深

厚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精神）－－重新加以彙整，

以便強調與論述。 

 

一、變動的多數 

 

  正如 Carl Cohen 說的：「變動多數裁定規則，是任何大型民主

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263民主政治要免於多數暴力，唯有依

靠公民具有的理性、客觀、妥協、容忍、錯誤難免等特質，使得

多數是能夠隨時變動的。也就是說，社會的多數與少數，會隨著

不同的議題與問題，而處於不斷的變動。多數總不會是固定的人，

                                                      
263同註 105，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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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也不會永遠處於劣勢。任何人均會根據不同的議題和選擇，

隨時改變他的立場與看法，而其他的成員也互相清楚地知道，這

種變動是經常性的，並能適用於社會中的任何成員。264具體地說，

每一位善於為自身利益打算的公民，必然會意識到，當他成為多

數一派時，如若濫用權力、壓制少數，則在另一個時期或另一個

議題上，他就可能成為同樣備受壓制的少數。如此，他就會願意

自我克制，其他人也願意「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反觀我國的民

主政治，學者林火旺曾經這麼比喻： 

 

   「台灣的政治領域充滿了對立、甚至仇恨…我們的社會中，不論政治人物

或人民，對於自己的想法，幾乎是『鐵板一塊』、絕不讓步…完全排除『對

方的想法如果冷靜思考可能是合情合理』的可能性…幾乎所有政治決定都

是建立在私人理由上，不是個人利益、地方派系考量，就是政黨考量。」265 

 

  顯而易見地，我國的多數與少數之間，由於私人情感、道義、

面子、意識形態等主觀因素，造成難以流通與變動，這也導致，

總有一部分的人，與另一部分的人，處於對立和分裂的狀態，社

會猶如「一團團」難以分開的團體，而不是由「原子式」的獨立

個體所組成的集體，不僅無法被道理說服，更不會隨著不同議題

重新變動、組合。對此，學者林美香亦指出： 

 

   「民主政治之實現有賴於數量之決策，數量之表決，端賴獨立且理性之個

人予以配合，也就是這種個人主義裡，非常必要且無可忽略的觀念，讓每

                                                      
264事實上，麥迪遜就清楚地捉住這一點－－將範圍擴大，就可以包羅種類更多的黨派與利益團體，

他們彼此之間，由於利益的不同，就更難以形成共同的意願，去侵犯其他公民的利益；即便能夠形

成共同意願，力量也難以組織起來，互相協調一致地行動。換言之，麥迪遜在利用多數的變動這一

原則，認為種類越多的黨派及利益團體的存在，能為共和國帶來更大的安全－－那些黨派及利益團

體相互競爭，彼此互相制約，就能避免權力濫用的傾向－－以此論述來為美利堅聯邦的成立作辯

護。參閱 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  1937), p.69. 
265林火旺，〈心靈解嚴：公民教育與民主深化〉，收錄於劉阿榮、王佳煌、鄧毓浩、洪泉湖主編，《兩

岸四地的公民教育》（台北：師大書苑，2007），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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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都能去除掉情感、道義、面子、意識形態等等絕對主觀性價值，而根

據自己的知識、經驗、與資訊，且認為其他與自己具有同等權利的其他人，

也做如此思考，那麼民主的多數決原則始具效用……個人主義所要的基本

要素，就是個人所持之意見，必須是經常地按照客觀事實之變化而變動，

而不能受到固定意識形態、主觀倫理情感所滯限，否則民主的多數決原則，

只會帶來無可化解之對立與仇恨。」266 

 

  而這種獨立個人的理性價值，必須處於自由開放的社會，才

有孕育的可能。 

 

二、開放的社會 

 

  承前所述，唯有開放的社會(open society)，才有孕育多數變動

的可能。它與封閉的社會(closed society)不同之處，在於破除任何

非理性的、壓抑個人的、僵化自我意識的種種集體性的禁忌、思

想和習俗。Eduard Meyer (1855-1930 A. D.)說道： 

 

   「封閉社會以及封閉社會所認定部落就是一切、個人則一文不值的信條，

已經被打破了。個人的創造力與自我肯定，已成為一個事實。將個人視為

獨立的個體，而非僅是部落的英雄或救贖者的關注，也已興起。」267 

 

  Karl Popper(1902-1994 A.D.)亦指出，任何超越個人之上的意

志、信仰、情感、習俗、規範等，都會造成社會習慣的僵化，在

這種社會中生活，問題很少，也幾乎不會有道德問題發生，因為

正確的生活方式已被固定僵化，此中的人也很少懷疑自己為何那

                                                      
266同註 124，頁 50。 
267

Eduard Meyer, Geschichte des Altertums III and IV( Stuttgart: Cotta, 1915), quoted in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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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做。這些禁忌與制度，也絕不可成為被批判與考察的對象。268他

批評封閉社會運用的那種「魔術」，是不可能讓嘗過知識之菓，依

靠自己的理性與批判力量的人，願意再走回頭路。 

 

  因此，近代西方所追求的個人主義及自由主義，為免回到過

去故步自封的時代，對於獨立而理性個人的塑造與強化，就表現

在不斷地懷疑與批判中。對此，J. S. Mill 的回應是，任何人都不

能保證自己一定不會犯錯，他說： 

 

   「…時代並不比個人更少犯錯；每個時代都有很多意見被後世視為錯誤甚

至荒謬，現在通行的很多確定不移的意見，也將被後世所拋棄，正如一度

通行的意見被現在所拋棄一樣。」269 

 

  縱然公認意見代表全部真理，除非它允許並確實經受了極其

有力，而又最為認真的挑戰，否則大多數接受它的人，保持的僅

僅是一項成見，對其所以然的理性根據毫無理解或體認。270因而

我們確知，任何真理必須通過強力而反覆的批判與論證，始得成

立並為理性的個人所接受。Stephen Macedo 是這樣形容的：「以理

服人，以理服己，以及公開對話…有助於加強和穩定基本的自由

主義政治規範」。271 

 

  如此，自由主義必須回歸塵世凡俗，它必須承認，理性的個

人，不僅具有不同的喜好與利益，而且在道德、哲學、宗教等各

方面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差異。這種多元性，令自由主義在實踐上，

難以找到公眾能共享的普遍價值。為解決這個問題，J.Rawls 說，

                                                      
268

Karl R. Popper, op. cit., pp.188-192, 217-218. 
269

J. S.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op. cit., pp.21-22. 
270

Ibid., p.53. 
271

Stephen Macedo, Liberal Virtues: Citizenship, Virtue, and Community in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90), 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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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為理性能力設立了一個重要的標準－－公共性，以便加

強信任、促進合作。272為達到這種公共性，並使之受到廣泛的接

受，在多元化的事實面前，指導準則與規則應該依據那些憑常識

可得到的推理，以及依據那些不再受到爭議的科學程序與結論而

定。273這也就意味著，民主社會要得到眾人的共識，則最好避免

與道德理想走得太近，諸如理想的品德是什麼、人類生活的價值

是什麼等。274換句話說，民主政治要達到共識，這種共識就不能

「陳義過高」，不能是超過個人之上的道德、信仰和價值等，否則，

難免陷於深沉的爭論與無止盡的對立。 

 

  吾人在重新檢視變動多數和開放社會之後，可知民主社會必

須是多元、寬容與開放的，它的成員擁有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

並願意嘗試和試驗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雖然其中定然帶有一定

程度的膚淺、愚蠢和非理性，甚至違背禮俗的都不是什麼汙點，

但總之，Stephen Macedo 指出：「靜靜地服從、百依百順、不加懷

疑地奉獻、以及謙卑，都不算自由主義的美德」。275而其在公共性

的要求上，應避免任何超越個人的意志、信仰、價值、情感、規

範等，妨礙共識的達成，或阻礙變動多數的產生。276 

                                                      
272

J.Rawls, “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7, No. 

1(1987), p. 21. 
273

J.Rawls,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7, No. 

4(1988), p. 258; “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4(1985), pp.225, 230. 
274

J.Rawls,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17, No. 

4(1988), p.252. 
275

Stephen Macedo, op. cit., p.278. 
276民主國家的教育，必須以教社會長遠利益為主，也就是個人長遠整體觀，再輔以過程公平理性、

機會均等等觀念，教導邏輯相對利害思考與判斷。但情感、面子、道義或意識形態等因素，都會造

成人不理性，對民主政治反而是種傷害。因此，最好人與人之間都是等距離，個人主要考慮個人與

社會整體的利害，而不要受主觀性的羈絆。純考慮個人與社會的利益，若有不公平之事實發生，人

人才會主動站出來予以傷害社會者制裁或對受害者施以援手，而不會在只有對方與自己有特殊關係

時，才站出來幫忙打抱不平。參閱江澄祥，〈分辨行為與意志自由、新聞媒體自由之可怕〉，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Bn__OMzKa_E&list=PLHFntdRTKAG4QYuX2YXDjUc4A7k_Ga9dO&inde

x=4，瀏覽日期：2015.12.12。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江澄祥教授於東海大學講授之「政治與文

化」課程講堂內容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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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回歸檢視我們的社會，其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重

視倫理道德、孝順、人格品德等。然亦如第三章節所說的，那是

一種，早期基於不足的資源環境，為免人人互相傷害，而發展出

來的文化價值觀。如同學者江澄祥所說的： 

 

   「他們只能苦心思慮，如何在這種艱困或近乎惡劣的環境中，避免彼此互

相的傷害，或用何種態度與想法，去面對生活與生命的不足與威脅。他們

由此發展或營塑出來的價值觀，其功能主要是為了避免互相傷害，或應付

困苦環境……營塑一種超越現世，或超越人類個人感官需要的特殊生命價

值與生命意義。」277 

 

  基於這種備感生存壓力的環境，心懷對於整體長遠生存之憂

患意識，傳統中國儒家文化藉由提倡超越個人利害的「仁」（天生

純「人」性的良知良能），強化與深化「人」的天生善性。278並透

過集體倫理情感的培養，使人倫情感提升與昇華「人」的價值，

並成為人活在世間，即滿足於人倫情感的生命價值與生命意義。

如學者林美香所說的： 

 

   「孔子闡述『仁』與『君子』的意義，一方面，仁（人）的根本價值，是

為倫理親情而存在；二方面，仁（人）或君子，面對自我動物性的感官物

欲與個人私心私利，必須努力克制。對不合於仁（人）所當言、所當行的，

要能忍耐與克制，盡孝於父母、待人忠誠、謹守信諾、不因一己私心利益

                                                      
277同註 101，頁 157。 
278儒家思想的核心要旨在於「人」與「個人」之分，如：（一）每個人活在世間，要時刻透過反省

與克制，使「個人」回歸「人」；（二）停留在「個人」，就等於停留在「動物面」的人；（三）「個

人」是後天的，也是實際活生生的每一個人，他是實際的一個人。但「人」是具有先天本性的，沒

有後天個別或慾望影響的「本質上」人。「人」是個共同應有的本質，不等於你、我實際活著的任

何個體，即使很多「個人」，也不一定等於「人」。這一點很「神聖」，也很「高」、很難，也有點不

合理，也是傳統中國文化被認為違反「人性（感官）」的地方。（四）「個人」是一個個別的實體。

很多「個人」是社會。但「人」本身，只是一種本質或「抽象的存在」……同註 101，頁 17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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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易心志。」279 

 

  這種強調超越個人感官、慾望、利害、需要的價值，強化了

中國人對克己的修養及倫情的重視。任何不克制、追求或縱放不

合乎「人」的個人感官、慾望、利害、需要，均被貶為小人、禽

獸之流。一旦人格品德受人質疑，便會使父母親族蒙羞，甚至遭

致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名。 

 

  如此文化價值觀的形成，是為化解眾人淪於「個人」，也就是

避免眾人重視後天個人的動物面，導致互相衝突和傷害。雖然，

自我國提倡西化後，種種文化內涵已經改變： 

 

   「所謂的『重感情、愛面子』，所重的『感情』、所愛的『面子』，與真正傳

統的『感情』與『面子』的內涵，已經有所不同了。傳統中國人的『感情』

與『面子』，強調的是人格、品德與道德倫理的修養與表現，不是個人的功

名利祿成就與生活好壞。」280 

 

  但無論如何，重「感情」與愛「面子」觀念，與西方的理性

價值觀念，絕對是不同的。而且不僅是不同，甚至與獨立自主理

性個人的價值，本質是衝突與水火不容的。比如，正所謂「百善

孝為先」281、「父母在，不遠遊」282、「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283…等，個人處於倫理情感之中，便背負著恩義情感之包

袱。為人父母者，時刻掛念子女，為人子女者，亦無時無刻心存

至親，互以對方為重，甚至常有為對方犧牲奉獻自我之舉。然而，

這種超越個人利害之上的情感與價值，甚至是人倫規範，雖然至

                                                      
279同註 124，頁 111。 
280同註 101，頁 146-147。 
281王永彬，《圍爐夜話》。 
282《論語‧里仁》。 
283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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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早已變質，但依然深刻影響及約制獨立個人的自由發展，致使

我國社會始終難以如西方民主社會般的開放。何況，文化價值觀

一旦形成，要將之根除與消滅，所必須花費的時間（不談環境問

題的話），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 

 

  由是，回到本章的要旨，要形塑開放社會的理性自由之個人，

則需要批判那些社會上固有的、集體性的、超越個人之上的價值、

信仰、習俗、規範等。因此，公民教科書必須批判，甚至是強力

批判，那些諸如倫理道德、孝順、良知良能…等現在人稱之為「道

德教條」的存在。但即便如此，如上述所言，傳統文化價值依然

不易清除與改變，如此，要完全地接受另一種文化價值，不僅不

容易，還會產生價值混淆與崩潰的問題。近年國人只學到西方重

個人感官、利害、慾望、需要的價值，卻始終學不進「公平理性」

價值，致使唯我獨尊、自私功利、是非顛倒在社會大行其道，就

是這種「中不中、西不西」284的價值混淆所造成的。 

 

  再著，西方公平理性的價值，乃建立於資源足夠分配的環境，

故而他們承認人性自私和總有缺陷的一面，並重視用制度與各種

的技術方法，追求公平的分配，就如同 J.Rawls 說的「公平即正義」

(justice as fairness) 。285因此他們強調的互助合作、理性批判、寬

容開放等，均是在處理「分配」的問題。Stephen Macedo 也才會

說：「選擇能力要比選擇結果更重要」。286但我國資源貧乏，雖然

透過技術可以維持眼前的經濟繁榮，但終究擺脫不了，人口密度
                                                      
284同註 101，頁 166-167。 
285

J.Rawls 在 A Theory of Justice 的著作中，處理的公平問題，其實就是分配問題，他所謂的「善」

(good)－－以個人的善而言，是經由理性抉擇滿足的理性慾望和利益，以社會的善而言，是一種廣

泛的、有助於人們達到目的的東西，諸如權利和自由、機會與權力、收入及財富等，均是由社會主

要制度所規範和調節的。而每個人立於假定理性的原初立場(Original position)及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決定社會利益劃分的原則－－那些是正義的和不正義的，並據此訂定憲法或法律，構

成社會的基本藍圖與共同合作的約定原則。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0-30, 79-80,347-391. 
286

Stephen Macedo, op. cit., 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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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競爭激烈、及資源不足分配的事實，同時也必須面對，整

體長遠有生存之壓力與危機。若如西方提倡自由競爭追求個人，

則這種競爭不僅不可能理性公平，反而會導致人人互相傷害，也

有害整體長遠之大利。因此，學者江澄祥亦說道： 

 

   「…如果在資源『不足』的環境條件之下，想透過公平競爭的分配方法或

手段，達成理性公平競爭的效果，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們社會近代

的問題，不是出在人性變、不變，或人性與西方人一樣、不一樣的問題，

而是發生在人性、環境、價值觀念、與教育理念的混淆，或『不搭調』的

問題。」287 

 

  在我國如此競爭又資源不足分配的環境，實在難以達到，使

國人體會民主的真諦，在於參與的「過程」，而不在於「結果」如

何。換言之，在競爭激烈又資源不足的環境當中，要塑造國人理

性競爭價值，使之比起「結果」是否有利個人，更注重「過程」

是否公平合理，也就是說，競爭的過程、手段與方法，若有非理

性的因素（諸如人情面子等），所得到的結果就算有利於自己，個

人也不能接受的理性價值，可說是難如登天。288就算「不惜違背

『人』的良心」，透過我們的公民教科書內涵，對於倫理道德、倫

情、及良知良能等大為懷疑和批判，破除所謂「集體主義的魔術」，

並因此希冀能塑造個人自由開放之心胸，然其效果，不僅不彰顯，

反而還因為「滲進」了個人利害的價值，「動搖」固有的文化價值

和社會規範，使得以往傳統社會所重視的「人格品德」、「做人之

道」、「長幼有序」、「淡泊名利」、「與世無爭」等觀念，逐漸被個

                                                      
287同註 101，頁 193。 
288

Carl Cohen 是這麼評論「認為自己沒有義務捍衛民主的人」的－－當結果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取得

結果的手段時，就讓手段見鬼去吧。雖然他是在討論言論自由的維護時，提及這個問題，但吾人也

不得不深思，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就是民主的參與過程（包括使用理性的手段與方式），比具

體的結果擁有更高的價值，而這種尊重與維護，必須基於人民發自內心的給予優先考慮。倘若忽視

或低估這個原則，將造成民主的損失與傷害。參閱同註 105，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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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義的功利計算所取代。而個人依然為已經變質的感情、面子、

道義等意識形態所困囿，民主社會將不斷地面對那些，基於感情、

道義、面子等意識形態而連結成「鐵板一塊」的團體，彼此之間

的分裂、對立、衝突和不相容。 

 

  最後，吾人總結而論，正確價值觀的塑造，必須配合環境背

景及條件，公民教育才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與效果，也才有助於

整體長遠生存之利。我國固有之傳統文化，乃是先人深刻體會整

體環境謀生之不易，提倡與發展而來。這種艱困的環境，就如學

者韋政通論述到中國的人口與資源關係，指出的人地消長循環的

痛苦。289吾人見中國思想家或古聖先賢，常有擔憂人慾之禍亂，

便是在此種環境下產生出來的，比如韓非子說：「人民眾而貨財

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290、或

荀子曾言：「…天下害生縱欲。欲物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

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

救患除禍，莫若明分使羣矣」291、「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

則窮」。292是故，為免民族因資源不足分配，淪於長遠的交相利、

互相賊的無止盡傷害，傳統儒家先賢發於悲憫天下之心，強調人

應追求先天人之純善本性，提倡克己修德，藉由倫理道德價值之

塑造與強化，抑制、打壓與唾棄，後天個人之感官慾望利害需要，

以便維繫中國歷史、社會、政治的長久安定。 

                                                      
289「…全國絕大部份的人口，都擁擠在中原腹地上。這塊腹地可耕的面積有限，人口卻一直不斷在

滋長，等到人口膨脹到大家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或是連年荒歉的時候，就容易暴發禍亂。經過場大

戰亂，或一場大飢荒，人口被消減到土地產量足夠養活他們時，大亂才能消逝，又恢復過往的安定

歲月。這種土地與人口互相消長的關係，不但造成歷代的治亂循環，也是形成匱乏經濟的一個主要

原因。在以往的幾千年，大家生活在這一循環中，生活在永遠無法自拔的痛苦中，往往只能把它歸

諸運數、天命，培養無限的忍耐，去面對殘酷的現實」。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

1968），頁 268。 
290《韓非子‧五蠧》。 
291《荀子‧富國篇》。 
292《荀子‧禮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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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前述之中國環境背景，乍看似與今日之我國毫無關聯，

但資源不足分配卻是一樣的，而傳統中國文化也確實深深地影響

我們至今。正如前文所強調的，我國資源之貧瘠與匱乏，人口密

度之高、競爭程度之激烈，實與西方國家足夠分配之環境，有極

大的區別。這種天然的不足，縱然人為技術如何增產，總資源依

然難達足夠分配。即便短期藉技術開發，能有眼前經濟發展之榮

景，就長期來說，便是加速自然資源的耗竭，致長遠生存之困境，

更顯危殆。如此情況，教育實不應鼓勵國人學習西方，追求個人

自我之實現，提倡感官慾望之滿足。 

 

  我國自清末以來的盲目西化，學習個人主義、肯定慾望利害

的制度與文化，不僅造成自私功利盛行，也造成傳統倫理道德的

扭曲、崩潰與瓦解。然而，綜觀我國許多關心公民教育的學者或

教育界人士，不乏認為傳統的倫理道德，不能夠適應現代民主社

會所需要的公共道德的觀點與主張，293卻很少有人去了解，傳統

中國文化是試圖以超越困苦環境，也就是超越個人利害之良善心

靈的昇華，「化解」「人與人與物」之間的衝突與矛盾。換言之，

傳統中國儒家所著重的那種，人與人之間不計利害得失，以重情

重義、真心真情的犧牲與付出，實現人的生命意義與生命價值，

使人活在倫情義理的價值滿足，與西方那種，不論是政治學、經

濟學或社會學等理論，均從肯定個人追求利的觀點出發，從而形

塑個人的公平理性價值，「解決」公共問題，自然有本質上的極端

不同，並且是相互衝突且水火不容的不同。簡單地說，傳統中國

儒家提倡的修己克慾和倫情義理，所發揮的文化價值的約束力，

正是社會安定賴以維繫的關鍵所在，那是一種「公」的規範力，

                                                      
293比如，杜正勝部長認為傳統文化與道德訓練，不是現代公民養成的必要內容，或者 99 高中公民

課綱專案小組也認為，新的公民養成必須通過相關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進行，而不是回到傳統文

化與德育品格教育途徑，甚至似乎認為，那是一種教條與規訓。參閱同註 200，頁 1、1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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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是天下至善（出於純人性的良知良能，與西方含有利的 good

概念不同）的目的。因此，傳統中國文化所追求的，超越現實利

害的神聖價值，自然與西方文化築基在個人慾望利害的追求，所

以提倡理性公平，透過建立制度（民主與法治），大家一起參與競

爭、合作與解決公共問題（實際上就是利益分配的問題）的文化

價值與制度，自然是不一樣、不搭調與不相容的。 

 

  吾人所欲釐清的是，以我國的國情而言，公民教育學習與套

用，西方那種追求過程之公平合理，或以功利計算人類行為的對

錯標準，不但是不應該，而且還會造成社會長遠更嚴重的衝突與

傷害。利慾之心一旦開放，猶如洪水猛獸，便是覆水難收。影響

所及，其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將不再是傳統的親親之情與敬

長之義，而是隨著客觀環境及個人利害需要，更易其標準。人人

懷利而相交，就如同孟子曾經說過的：「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

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294我們就

像中國歷代的改革派一樣，終於在提倡富國強兵的求利之道取得

勝利，卻也失掉了保守派小心翼翼維護與保存的，純樸善良的人

心，維繫社會秩序的道德約束力量，以及整體長遠生存的根本保

障。 

 

  不少人或許會這麼認為（事實上也是如此），公民教育可以保

留傳統中國文化中，有利於現代發展的部分，比如有利工商業發

展的誠信；去除掉不利的部分，比如追求個人利慾被認為是小人

與禽獸的部分。但這就像本文前面說到的，文化價值觀乃依據環

境發展而來，有其一整套的價值內涵、功能與效果，一旦做片段

式的切割與分離，只會造成整套價值的動搖、崩潰與瓦解，進而

                                                      
294《孟子‧告子下》。 



200 

 

喪失文化約束力與規範力的社會功能及效果。再者，欲以功利計

算的心態，保存傳統中國文化有利的部分，本身就已經違反儒家

所提倡的良知良能本質，甚至是對倫理道德更嚴重的動搖與傷

害，無形中加劇了社會是非的顛倒與混淆，助長貪利求慾之風更

形嚴重。這正如賢良文學所擔憂的： 

 

   「…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

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

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

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295 

 

  何況，西方文化的求利之道，大倡個人感官慾望滿足之說，

本來就不利於我國長遠生存的安定與保障。甚至在肯定個人利慾

滿足的文化價值之下，所產生的民主政治，無形之中，對我國造

成的傷害更是深遠和嚴峻。 

 

  因此，當務之急，是讓公民知道，以我國國情條件及長遠生

存之保障而言，不應學習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甚至應該予以排

斥與唾棄。換言之，就是培養公民具有價值取捨的能力與修養，

排斥與唾棄，個人感官慾望利害的追求，使整體得以盡量保有長

久之存續，降低及化解，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衝突與傷害。然後，

更重要的是，吾人現在應該思考的，也不單單是公民教科書如何

改進的問題，而是人性、整體環境、文化價值觀及教育理念是否

「相合」與「搭調」的問題。甚至是，我們的整體環境和文化價

值觀，是否適合和採用，提供個人追求眼前自我感官、慾望、利

害、需要，本質卻與整體長遠互相衝突的民主政治的問題了。296 

                                                      
295桓寬，《鹽鐵論‧本議》。 
296政治思想必然要研究「質」(聽對錯)與「量」(聽多數)的問題。譬如，傳統中國文化強調「人」，

不強調後天的「個人」，每個人都要聽從良知良能，聽純「人」面，而非「個人」。阿拉伯國家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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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德者勝，則為君子，才者勝，則為小人，有才無德，是虎而

翼者也，虎而附之以翼，傷人必多」，這句話，用來形容我國社會

的現狀，應該是再貼切不過。 

 

  從古希臘「公民教育」的源起，其中經歷了羅馬時期、宗教

大一統時期、近代國家之興起；從 Plato 及 Aristotle 等人將公民融

於城邦之中，以為非城邦者，均為野蠻或毫無意義；至城邦衰落

而羅馬興起重實用，始有「個人」之影，到中世紀以上帝聖言為

依歸，個人壟罩於神祇之下而不具有意義；文藝復興後，不再相

信傳統宗教權威，「個人」的意義再度受到重視，此後的地理大發

現、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的影響，反傳統、反權威、倡個人理性

的浪潮，影響西方公民教育內涵，轉變為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為核心的民主公民教育。  

 

  西方擁有其特殊的環境背景和歷史文化，從而發展出近代個

人主義價值，並透過公平理性、功利計算及批判精神等，做為個

人自由競爭利害的「保障」與「節制」，也從而避免社會的分裂與

崩潰。換言之，非有其環境背景和歷史文化為基底，其公民教育

要倡獨立自主之自由個人，並融入公平理性價值，可以說是極為

困難，甚至是與自身的環境背景和歷史文化「不搭調」的。 

 

  我國自清末便已受西化影響，解嚴後因民主化浪潮的關係，

加之反威權旗幟的高舉，學習西方的潮流，變得更普遍也更強烈，

                                                                                                                                                            

上帝意旨，「個人」同樣也不重要，因此也是聽質（上帝）的問題，所以當然不能接受聽量的民主。

假若是聽「量」（多數人）的意見，由大家一起參與決定，則教育應該教導每個人如何思考、如何

理性判斷。假若是聽「質」的（比如天生良知良能、靈魂），則教育就應該教導良心、天生情感或

上帝……等，而不是教如何追求個人。參閱同註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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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更變本加厲，就如前文曾述及的 90 年

代教改風波，就是最凸顯的例子。再者，也因為少有人去真正了

解，我國之環境背景及歷史文化，及其與教育之間的關係，如此

情況下，又加上崇洋的心態，故造成我國教育的本質、理念、目

的，乃至於制度與法規等，均大量提倡和學習西方（美國為最）。

以致公民教科書，也含有濃厚的個人價值和美國「多元」觀點，

卻不知西方文化乃立基於後天「個人」之利害需要，再加上盲目

師法的美國，其種族衝突為國家之痛，故而特別大力提倡多元，

指的其實就是個人「多元現象」的面貌。正因如此，他們在實際

上，就強調透過「公平理性」之價值，作為追求個人之「合理」

技術方法，為其共同之社會準則。只是，因為技術方法是無限多

的，故而也呈現「多元的現象」罷了。J. S. Mill 會說社會是繽紛

而有活力的，J. Rawls 會承認社會是多樣化的，Karl Popper 則擁抱

開放社會之價值，便是針對這種「多元現象」而言。 

 

  但是，縱然西方追求個人價值，他們也承認，後天個人的人

性自私面，總是不可能完美無缺，必須透過公民教育的培養與強

化，改善這種情況。雖然如此，他們也依然承擔著，社會道德逐

漸淪喪、自私自利、及自由無限上綱等問題。比如，我們看到，

希臘破產後，其國民依然重視個人福利之享有，少有提倡「相忍

為國」；或比如，美國的大城市（芝加哥、洛杉磯、紐約、…）曾

發生大停電，就出現到處搶劫、甚至暴動的惡夢。297但至少西方

國家的資源環境與條件，總體來說仍可算是「足」的，整體長遠

生存之危機並不如我國嚴重。相較之下，我們就必須嚴肅地思考

和警惕，我們的教育接受西方「個人」的觀點，承認個人是自私

的事實，因此動搖與削弱，傳統中國文化強調的「人」的神聖價

值及約束力，但公民教育卻無法建立，西方那種「理性、公平、

                                                      
297參閱曾孝明，《台灣教育的宏觀與微觀》（台北：御書房，2004），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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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治」的理念和社會規範。當有一天，資源不足、災禍降臨或

經濟衰退（世界資源耗竭已近在眼前）時，已經習慣競逐個人利

害慾望、物質生活、感官滿足、又無正確價值觀的社會眾人，是

否會淪為社會失序的野獸世界，答案已是一目瞭然。 

 

  因而，審慎地檢視與了解，我國的環境背景與文化歷史是必

要的，吾人已經從高中公民教科書，點出我國公民教育的問題及

缺失。教育從來就離不開一國的歷史文化，而其若不能配合環境

條件，在實際上，它就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和效果－－我們已經

看見，理性公平之價值，得以在我們社會實現的希望幾近渺茫，

更遑論平等、容忍與妥協等民主公民特質－－從而改善、解決和

化解，資源不足分配、競爭壓力大的種種社會問題。 

 

   「資源豐富與人口密度不高的美國，可以靠社會保險制度的設計，保障失

業、老人、與幼兒的問題；資源不足與人口眾多的我國，傳統社會靠大家

庭制度與倫情照顧，解決老人、幼兒、與失業的問題，如今在大家庭解體，

與倫情淡化的西化環境中，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教育又該如何面對？具

體的說，我們該不該強調西方個人主義的教育理念？」298 

 

  我們不應該盲目崇洋，摒棄傳統，甚至應該了解，傳統文化

價值觀與我國環境條件背景之間的關係。J. S. Mill 曾經對於中國

的進步停滯，感到惋惜，認為那是「習俗的專制」，使個人難由束

縛中解放，故而毫無變化與進取之心，並以此來警惕英國與歐洲

各國。299但那是因為，西方並不了解，我國的文化價值觀，追求

的是超越個人利害之上的「人」性價值，連帶傳統教育的目的與

功能，也在打壓「個人」的利害慾望等動物面，盡量減少個人追

                                                      
298同註 116，頁 21。 
299

J. S. Mill, op. cit., pp.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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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感官慾望利害需要的那一面，影響所及，眾人對「物質」和「生

活」的重視，也就隨之盡量地降低與減少。凡此種種，實在是由

於被環境所「逼」而不得不為。縱然明白這種違反「個人」的價

值難以被人接受，但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神聖價值，實不

應用西方那種，有形利害及科學功利的觀點來解釋。 

 

  遺憾的是，我國許多「教育專家」，並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價值，

以及文化價值與環境背景之間的關係，自西化後，更因崇洋媚外，

乃至以為傳統文化代表落後，並譏為「道德教條」，尤其崇美後，

教育要反傳統更大行其道。殊不知，美國唾棄的傳統，是指「脫

離英國」300之意，而他們正致力於累積與塑造，屬於自己的文化。

我國不明自身條件，及所繼承的傳統中國文化之崇高偉大，只一

味仿效美國「科學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論，莫怪有人感嘆道： 

 

   「……我們也不得不痛心的說，台灣教育體制之混亂與多變，教育無法發

揮應有的國家與社會之功能與目的，造成社會與價值的混亂與混淆，其原

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盲目學美國。」301 

 

  這種盲目與無知，造成如今我國社會人人互相衝突與傷害，

民主政治的施行，其背後蘊含的個人主義價值，反而使情況更變

本加厲，非理性的功利盛行，社會不再「守身如玉」，彼此笑貧不

笑娼，乃至於犯罪、詐騙、欺世盜名橫行，也不見羞恥和丟臉。 

 

  是故，吾人不得不呼籲，公民教育應回歸本國之環境和歷史
                                                      
300美國是個新興國家，致力於擺脫英國的保守傳統窠臼，影響至美國教育的論述與主張，也隨處可

見唾棄傳統、卑視傳統的言辭。但美國人，尤其是美國的教育家，並沒有教其他國家的人都去唾棄

其本身的傳統。但許多本著崇洋的自卑心理去向美國學習的國人，仍不免被這種觀念和態度所影

響。加上美國是冒險起家的國家，處處尋求新奇，凡是有個「新」的出現，都會受到許多關注與討

論。但那並不代表在美國就具有普遍性（這裡必須再次強調，美國有 50 個各自行政的州），或代表

較為正確的觀點，反而因為討論，受到許多的批評和反對。參閱同註 260，頁 236、351。 
301同註 116，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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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從人心的陶冶與塑造做起，不再盲目仿效和臨摹，國外教

育的部分皮毛和片段，才能夠真正地正本清源，也才不愧對先賢

聖人及後代子孫。唯本文限於主題、篇幅和能力限制，諸如中、

西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論述或有不足、資料或有不全之處、及

其他周延性之缺失，但望能提供各界先進與之後的研究者些許的

建議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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